LA S R A E 2k
[144 A ff + % %885

b A BY (EHETAHEE)
FFRILA A FF

o A AR (BEFTHEEE)

A f R
PAFEARFRERAIFIRETE S FHE A FAR
1132127 119 & Fadedf i 5 Rel12 2 4 ] 3 5 20595 5 — % 21
Afpde 130 AR 1I4E DY 1T 2 55k & 4 2] jdo

7l ~

_—

- N R RE RN R -
S BERIA AR A G- LA B AL B0

¥ o

K- s FWEAS BTG
7z

- “RUZBEPILZFI0EFIERT Tz 85 WRE R
P DA REERRSE S 2 FREN PR T 42
WL H @ R BT A2 T e e TSR -
F o Ao CART AL AEL S GRARR  LAf
My L TR AN e LY RUAVERE S RE
FROXEEEFFIRFRELARFL o - ~RET &
BIREEIRE T B o ) S REFEER T T TrBM 2
PEBHTO T2 E > A MBI AL N4 E
P~ EAMEHE LFBWARTALLS2Z T | > AER
bR A RS R EMN e PP A LR A R
& AR BREFSEF MR FIFAHAR P IRA G
% Fao A ARG FESNSEFERT A 2EFZ L

> '2?@ (w. *—\-(gt
—r‘l'_\

B FLPBPTERTI AL RGT > TR BB ED
e B 10E RO AT FFHREF L ET EEFISEFLD
FHSE LR REAENERRRT AL FR (D

%— 7



—

ZEFY L GEFTH) B @R U AELAT 0 &

AT o

CAR L FRA (TR ) R FAZIFAK

(Fhak b 27 4 g A m110E B 4055 % youtube# i T Hitom
1) PAAEE TR A BOAE A~ A 9 A FE06#
B 4o youtube#g g T % F % ®Domidolo, > A3FPF4R
FRAHNIIE XA (113E117 4p " F#c216.99 4 ) -
B AIIIER 0 A AR A

(D)3 $ >0 111#6° B 548 % & (T3 dyoutube’ &

HHISE R a1 EE Y FEF4B% » 2F 7 youtube
IR pIERE T > AR AL EL? Bk b 3T
ARFRACTIP AGE A B IR R FIAR L 3R A F SR

B« AR E BT H LY FA RS o 3
Al ]I1#11220p 2 p &~ A 11L& 117 210

¢

‘\

225p Lipdl- VBT BB L P > FRATRE
AR 3R A j820p BT 25R o

E)xa bm gstm® s £h > LHRIEHKIFL TP A
ﬁ,F%AMﬁﬁpzﬁiﬁFﬁK‘ﬁﬁ CERNY
o dAe D111 ELLY 2P S @3B T AR 24 R4
f‘—i:i”é’ﬂi;’ PR AR Tk s {K «‘QXHFFJ ~ AR

IS
\4-\

AR TR EA A € L hiE B * A BT I
W o B AFE A REfEHF- TS
AR IFARL Ay A0 F N AR AR RS
pEs PR A i T - dephaty T odedebes | o g F 3R A
gTjﬁﬁzhw’mﬂﬁP%&Q%uigéﬁ%H’
HEHFwYREDT D EEF LI B AHESELE
111#11219p > FIF R A A ZLpEELFFR T F7AF
UEEARA T AR A PR AHE R
AR ETREER o FFAFIARIFANT B BD
Ao fPURG AT TR E 48 TR as
INE ) AR A G TEED LIRS RGO



SIEE S A S R T T E e T
@mgw%’*iﬁwwuﬂgﬁ’&@ F] A Rt
Eowo- g~ TARER E2F (NTEHEZFE-) o

1112112 20p AR 37 A 2 p R 18 > F3m A L ¥4 3R
AT E S B IFAT iﬁ‘k PEBEHE
TA11#117 20p Ak 37 A48 p 215 > F R3] 374

Pro PR A A bR A Ao T RS R o AR
AETEAER o B PR Gt AR R
PP F12 R EF R Re LR 3R
A i * Instgram#ic 8 (T ALIG) FRA L AL P A
Bhrl o B A BRI e f R R E Y 0 %
AR PRAERE RFRG PR3 g N g
BrEd G RIE o BT A - A2 B RJR S E
Bruf F2 4830 Pa > PR frda 22 wit
%4%ﬁ§@@ EE BB R LRI FAET AL S
AERESFEE PR EFIRZ Fi°(ufﬁéﬁé‘
211L&11”ﬂﬁl’ﬁ FECE 3 AN R S
Bl P b2 2T > 3SR TR HERSE
WP~ FRAT g I S Rpe AR A~ H T Y
FFEA L FANGINSL A AR FAG P B8R
LBy EITREL R A ERET REALE IR
LA Nt )’I*iir'fﬁ' FOR ST 0 PR A e BB
B TAL AL L TR 2 F AR R
PEPRZFE o (NTHSFLZ

B.bFAp APEFL g ud B LAY o E R
P FEA TGN\, » #H4elll #1172 24p H 374 33
RRAg b 2R A B F B - Aev, g8 > ULINE® % Tel 2 vf b
AN RN B S-S i T 2 A R O Sy
AT ) o (NTHEIFLT)

AT11 #1172 21 p A P37 A 2 2o A @ A vz ivdp 3l
B> = AR HAREE > PR AEARY 3 Y T A AR

._\

b
i
mj



2 BBRBEETE ML KREFIIER T F212
887 A2t F ~ B E R B F113E R F B3k F 5700
BHL s L 3@ b A ASAL PR A A e B PR AL AL
ARG ZBBRPEFL o (NTHESFLI)

B A BEBELETL AR FAF TR 2R
BE2ZRE Tw s AE AR R
B b o A BRI HARE 0 8 PR LT RERRE 2
youtuber » = A & F B & TFM T - AL 37X R A p
b afgg-zéwﬁ~ﬁ“%§ FABB P EE Y R A
AL Ko s Sk R T ’*H2&25H”%ﬁﬁ%i—
WEFEE PR ATFAE R AN RS RS

ETINS

f
@uﬂgfﬁmﬁm/%?’ﬁéﬁkiﬁﬂﬁ?°
A

?ﬁ%ﬁ&’ﬁ*°é&’§ﬁ'%%ﬁmk%%ﬂﬂ
T~ F2WE B s RFF 18RI ~ 519508 % 158
ZURE D AT AE T o T BEP L PR A R AR R A
Ard o (T ) 120,000 0 2 pAzpRR g AEE R p A
et ELONTHEZAIL S FERERGAE
LBEHRGF
Fr A (“P@t’* ) f"}%v% FZ
()mj'%Amd& FRRISRZHEP P RA T S
Fa o MTREEEEIOGETESR D THRE
ﬁﬁ%%mmm%OF%Kiﬁijﬁﬁ%%Lﬁi
é@%’ﬁﬂﬁﬁm%ﬁéo
(:);f,}t_p AR %g_;d_ﬂsﬂ_pfa PFEARAF - P TEHERES 2
m&}t“”ﬂﬁ?”‘*@ o A ifp EIIRREP
P DAL IRA AT AP LR A Y R 0 M
fﬁ“-’ﬁ By F L T FHAF AL B



S E a2z A TES L RE S LB P RL PR
ZaHHP TRy HIHE AKX ER I 1% RIm
if’éw‘ftwfru?lllﬁw 8P % - X AdF vt & IF
(B rid e~ 2Hpsp > [PKp <] @hitoni
325) FFo A b3 A Tp o T AR E BEAT Mcospl
ay= 7 Bhd ¢ hk d - Ztkf"%" 3 Rt = e %-’

e s ABIaE § p ﬂxa‘hiv Ly MR A~ BRI
Al11#629p % - X & ivhpER D > F HA ;lz‘hra%ﬁt
PR TA R RS R S R A
et THEHAAAT R (%) RN SRS
jAafg- Ty~ TAEIER p R g I T anEa 7
BarenAd o - BRBFEFp 2 FX (EF%) | o

e ob > B g HEE? T AR FA e IR A AT
Bobldr i A Em b2 47 0 Tod (F3A)E
Bd ¢ 00 (#tﬁ P FAL LIS s T EO0®
F) 0~ v ESEwEE, - TEpre )~ TR A
%Q%ﬂh(P%ABiqu%~~(%ﬁﬁﬁ) T
ﬁﬁ» ERpEESE 70 232 ¥ %HCP (coupl
e) |~ T | v Toded PR B HER - A3 i
1 () |~ TEEIPAFARAERE 945 55 (W
2k ) IR ré\{gﬂ}ﬁ,um—é/\J \ r‘fl‘l‘lz'\?,“}\:}'p B
FoAEfF r?fiﬁ&iéraﬁ:(jgw)é?ﬂi T, > T
%ﬁéﬁﬁiﬁ’rﬁ‘uéﬁﬁii&# r¥ETk (WEagLF) (B
Fgu)  E2E - VAAYEHLEF- LT Y
FRATE SRS R B REG SR AR PR LR
FIFA A TR o

B F A g b R A 1IIELL? 20P L T2 ¢ 2 ¢ e
LH B - FEEBE e 0 RE R AL
E11720p LA & 37 A P M kMR FIAEH P
YRR P AZGERE > BRR(P ¥ D BE)E
et el (p 2 X L) EREIRL (F o F3rA



é$1%4%ii“’ﬁﬁP%4”‘&A§1 FEx
TIEwE AR R AR T7RERYE BERE ke o R4
;ffr?ﬁ{f » I RIRE TS V‘Ag Mg fried
%%Jo@u%%&i?@FZﬁ'@ﬁ‘ﬂ—ﬁw:u%:ﬁ
Flop b r A 7 o R S VAR ) ) o R U HE (S
LR, Ak PR ARE R FPIFAP XL Irhe e kR - =X o
0 TP RRRER R A (LR A )RR k- =y o i
P F ARy T e A B H g T o & RT3
AP R AR 7 VA IR AR rﬁ”i)«*@’é ‘
MG P FFArE R 82w IR A AT
SRS FE AR RS SE AR AR ERERY A
P%%WaﬁiJaa’%«ﬂwﬁﬁﬁA#u‘ﬁ—
pomErFLizT A A %iéaﬁg Wb A R T
Tl pPBEIFAZONNY T
biﬂ%iﬁ&ﬁJﬁﬁkFW@%&?%&W%’ﬂﬁﬂ%ﬂi
lhAk A I BEE S ERARSE T 0 SRELE (hd AR
FALEpE PR e R DR FlA DY
FIT A AT AABLIT o FFF FA DL MEER
FEWADSEFITA 0 AFIRARL FAL BB
{3 s TR 7 A Lgld b R FIT 0 A S
FARAIPRITHR P FA S G A A kR p 2 X
-@’%ﬁ%%iﬁdﬁ%AwiﬁAﬂtﬁiﬁﬁ%’amﬁ
FHRAELR S AR PR RS e B {59 0 BT
el ¥
Cﬁﬁig%kﬁug%&lnﬁllgZMJHLWE@ﬁér%?ﬂé%
B2\ GiEmE= = Aa I\LRFF T2 2
%%’iéﬁﬁki%4iﬁﬁﬁ’iuﬂwdﬁ%&im%ﬂ
MHEA o h2R R igr TI\NF\, F5Hp
WA FAARF oS FLw o AR FA Y D bR
AYoutube#fsf 24T %% "FA 2 EEI\NIN
B2~ T2 TUudNA Pt @ 2 m(Youtube

%
LEJ

/w

o

i

w®
St
mi



xﬁJoiW*FB“Vimﬁmﬁjf%4%iﬁ%i?ﬁkrﬁ#
?J‘Nf%v”ﬂ% SBeE | AR FAETEE Y R

L ehg 3 %f“l\!u o R_pr v JES E M EAR R

’J'pi » TR 3 B MHREFTE

UV 3 A fE 3 A 111117 20p § e B &7 T2 B ¥
o, ~111#112 21p A3 T e (TR R4 R BB RR T pF 1
AWK FERE | 22 0 FIFATEIRZ o R2LP
2o RETHFEFEIGSET > pHEr g o KT 0
BF) 0 G SRR ES R R

Aot pl2 FiE AT A L2 o 2 21p § P EPEF YL
FRACREDR T LApHE o WE Y TR
FIHASE R TRHEET LRI & R 2

N

g 252 FEIT1# 112 21 p AR F 3R A 2 F 374 2 Aabzha
R EEHF 0 - A F R PR AERY 3 TE A
RS2 BBEEL2 2 o [BEAFARD2ZPY R o
FRAT RGARE S M s - AR A RALFRA L A

M- rERAF > EFREHEAIZLRLGE B

o P PRARREAL L PR A & s bR U R

B AR 0 F RS
%ﬁ’ﬁjﬁkﬁﬁlﬁiﬁﬁﬁﬁ

_E/

NS

Lt
1

ol

N %

(+)

Hiy
ETIRS
e
1N

BrF oA

\_‘_ﬁl
)
>~
@5
N
—‘::
T
X (o
7;
.
%'\
>~
I
-+
puanil
~E
[N
By
b
=
1!
PR
>~

ﬁﬁﬁﬁiﬁa’&ﬂﬁ%% stk LEm e §
@
o~ RF A R A RS A R4 100,000~ 0 2 p112#11 "
BpAT jF W p b > FEL5%H 2 1L o BH wAL L
P2 e bR I RRITA B RS R AL 3R
&%jf@ﬁmA‘Wﬁﬁmﬂﬂ » @A FE o ¥ K TRIRA
Fa AR A T R
T~ PPRAHRF T RIALL 35 R RO e o
B o PRERINE BT FA B - %Lﬁ@?o%ﬂﬁ

CASS



g A skeh > FAF SLRRAENR 1L

Cr A R BT RELE DT » REERirs
MAES > WREHATAE S REF (THITAERE) P
A F 2 EFEREF (THESRET) £RI ¥
A2 ARG > TP A G AR L R A T
M, 2752 #*W%%’ FREDALERASNALE
WoRETEFT T TRL

Dk F 3w 4 3t R %&E#’tu "Rz9 ) Line¥i=# B -
»111#117 2819 &5t Linew 2 B R mOix (E'%“%i
TR R R R AR A s e o &
A FA GG 1._111&11 P30p NIGHFEY w OFFH -
PR (3R A ) ARG E A ARG LD
F(TrREARIFATD Mﬁ%ﬁvﬂéﬂ—’_) T EF od W
Rt er A A2 qpif > B o

E A hrgds &N TREIO) 112277 14p 2O
F2 Lineftm e &8 R > * UEP &g e MOERELL
AT B Aap 2@ A UREF > ROERE B
22 o KA T mOE (IGE400000000) F 2w+ rA
Foom o FAEEESGHR I FAR L o Tigd
FenfFm@ i e 74 (3wt ) =0 (7112867 ) 1 B
e SRPEE T~ T (R ) 500

B TR EF R @pﬁ@%ﬁﬁﬁﬁ@%ﬁJ‘

N B ERA T RI REBRAFLFNEHFF Y

Foind B 2w RISIE R ARARR G IIE p FH Y RS L

BT A By AP E g A A Pag'ﬁgﬁ;g“'u :Igrz;;b

AT e pe apopidrp e fofdy LT AL S

e i ]]/30]]%@,);)3 SRR VRS ¢ L SUI R R A JE S
#o1F ) %3 o OERFF* 21132127 27p 22 IGE & 2
=

R T202#110 QOO - < $He &
F AR (1yRA) ERG AR 0 AL T

-4
4
B SRS G kG A% o Ra > 2023860 o & R

$N\R



RITUHp L R R DA AIR > T A 7 F 5 T pagk
Fi2F F Rk o FpE S AEL M L BRAYEHE
R D TR o R AERp T o (vF) NEBHE I
BPenF i F g PHEEZRAL B2 R X RS W
EXTiEH - o THAFNPOIEAL VIFLFL ) E
B

)R 2 izn g b oA i Tv - deph )~ Tig i ¢ 45

H

B F)J-fm\ o ¥ s SRR RS SR AR B
%%%v S TN\ AR HA ARG (T
%/;: 2 M)f#;\f}g% ﬁ‘ﬁ;}’%,—ﬂ}imr}ﬂz&7 s B
BrEMLP 7 RS2 8 AT FarA AR
AERE g PR A 0 R EFAR R A A S
2 m R F A A a2 e
- ARG LR B2 e TS EB R
22 o RRAA P AN AR WIR T > TI11E112 30
PemMOIRMFAT » BRIt BE k3L 2

FrETR 2 | 2 FL%&A{@_@ﬁz\%iﬁ\iﬁj » I
A R EUES- IV RN BRI R T BT
ﬁ4§m0@1%%ﬁﬂﬁ- mpw(F%4)@%#
FABEL ) ~ T2 RACKREHLpFRE >~ Tty
%ﬁﬁ%(ﬁ)%ﬁ%{%{ﬁ%2%$&%2J~rﬁ
T E WL ¢ ey AT leﬁm%“:éJ e
o fltm e | s TRAAEERD (FHFA) ML BIRK G

LR od TR iﬁJ?&\pm%,u
FToHdimna IRt AT AR PR RE
ﬁiéﬁﬁi’ﬂzﬂiﬁ4*%%ﬁ~&ﬁ%ﬁT@$
BMOFFRLEF AL L o 7 LA A fRn i fid

"_'
Aﬁaﬁaﬁyﬁﬁﬁﬁéﬂiﬁ”Wa°

S
.-
4\
i
>~
|
Ml !

AL & W0k (5 4 (PR 5> A G 21 1F
s RGBT ERIBET BA > 25 H A
TR e Ed FAA R e o AR FIFA S



B¢

SIILE1L 2 30p T ROEF " AP F (F3F4) f
- SR TR AR o AGEA G T D
FEF MR BTtz e R oS3

L b (FL11EGY ALY 40 ) &
FPTHBLEE VR ESF S FAPINET TR
PETE 2T ISR 0 fRd AR AR B B

P

LMH%E%B’¢J%4i@ﬁ:rﬂﬂuﬁm%m
I EH AYIMend FRsEP At @ 0 FIFA PR
AL ELRAE & S CE = A

211172 30p > A 3R A A ABEARNSH T
%M@P@(%%)ﬂg%ﬁﬂ?ﬁmiﬁﬁﬁwﬁﬁ
b (B k) o0 AT TeEeiR T R ORA
{LEEGEIT— =, o

3JHﬁ7—MB’wuf%4i%@aéWM%%ﬂJ’Jé
Aw - Fogﬁ*gﬁﬁd\ﬁ‘u s AP IR A R r‘f,}‘;\;«,}d\

vﬁv/‘v/‘v/‘]‘v«}.?: ¢ & OO0 o

A111#8722p » bt HA1dBiE . TAFERLI- =
B k-=PF, o

Wkt v agREEIB I ey T 36 > 35 Rz

Bor ~ P B R AR R AR R A A

e AP FRA BRI AL TE R 2RI R P
H"ﬁ-é‘ P;”Méfv”b Pz R 4 ¢ IR

—E%@*;&é¢4“%é
@iﬁF%KﬁF%&B
R red >
2 EMP G A W@ L 80 102 B Y 2 B
BTV ARG AET Aa\\%lj“f;\ LAY s 2 £ b N
W’Ua@%ﬁﬁﬁﬁ%%iéﬁﬁﬁﬁﬁﬁ’ﬁiﬁﬁ
O P T e T AR A AR 2 g

C



e S A RS I
UNEFF =73k » Rz /A BB PR 24 S
BRI FAULIIG R B HERE & ‘z:'\']'_;&%q
EFHEIROES o RIS FA L AETEH
MARBN T A @REDI ERE B F EHZ N EHE2
Pl 7 AR IS wAR L2 FR 2 L2 EF
“‘%‘;&LE%§WJﬁ@W’g@%ww@%ﬁm%ﬂ,

()R AEF A BN F LY 2 T ApseEH S 2 &3 *yout
ubeHgiE ~ BABISB R @R K‘i‘?ﬁﬁ»i ?"T‘—'?i’}fi’!%
ET ML P’*M“J“"éﬁ%%cﬁ CRUEESN S A S

PR ASTERE R R BT A

L%ﬁ»ﬁ*é“w&# E%i%ﬁi%f TRER

Tﬂ—’—ﬁﬂﬁ“”a«%«zf B B A A RE ST T gy
T s

= T oo il P”%A%;ﬁfffmiz’%ﬁ‘a‘*é“ufwf_—
“ﬁﬁlﬂﬁﬁ»i A g 3112467 21 P *tyoutube t 1
DA B FrEra m» f— %K kestepd ) HRAEE F
ERMHAE X128 122 22p F Bz T PRI
A ReF A CIEIEF ] 2B Y LA gy s
ZHEEBAEFYA S (113 E328p HiB TR IR
AT | KA e BRFFP2F ] R LN
SEFL2ZFERAFEHA > T T4 kdyoutuber
FE Rk 2R it |~ TipBEGS 2w
-3y ‘éﬁ TR ERF 11320 17p 2 e
ESH SR BUBT2EY > PHEARENA S

LL /.L

i%i%”m? ﬁ LePRAL P IR A GG R ER

B AR IR AErA $T3tyoutubedEaE ~ B A B Sk E
Frragyr s cBRALXYEIREREET L OF



‘;;F?‘ﬁ:& AL R A A S
o OXGELERERE S AR HARMEEY N b

A EFpEEL S F A RGIHREFA TG
FHEAKHAN BRI AR LIRS PR AR
FRY s BT LRE2ZEEAVHIE RFHAF A

E)Fr A kA i 2 2Ris > g4 AR BERTRELE

H

= = L o
%w&&%%ﬁ7’% Wy s R BT
e FERFHZHAL P FAMKR IO OBERT AT

E)r 2RI FARIIHFABREELFE (BRE #®
FFARIRZL ) oA G FAT UEX TR
"X R E TR E j&x;__ AT A RE
RPN BEEE BRI FAE TR AR 2R E
i)@%ﬁ%ﬁ»i?’?‘ﬁ“”‘l*ﬂ%%ﬂ* T R R~
Bt A RS o A TRk ® 2 youtuber 0 B i
YR LM A A RIS bR B s
B WHE AL eI PRI AR A A S8 H
L RERHZ G TR ERR-FT AR

(9) & 1 *”%‘1%?&?1731’? Mg FLzns o Hy
ML ARl B R A PHE \
R N -1 XY L NI T
FENIRE R~ T2 gNerEd RE RIS, 2T T
I\, EE  me g SR HAALRE P 2 REE
RE > IFBEIFAFREZREE D ek LGV
MR s > 2 BRI FA 2§ 4%
FIRPES A w3 EIER G AR IFA R FHFFR B E
TEmAT A A FLER REAFAEREY 228
o AP FT EIR o

B fmpik ”’T‘”Lriftu;)%'pp_f)i‘?? BB RAGE R
EATF R R e A PR A TR P A R BITR B s 6 AR

X

Ed
+
I

m



AR AE R G SR (FREDR S R - AP
25 BA §) e BLER ) ~ hAr A ALY PR A MBLER ~ A e L
ra»,ll.’flﬁigpjp%&ﬁiﬁ ' m L%ﬁ:&uﬁ;ﬁjal‘ﬁg@ﬂ\i;n
LRFEF W2 2 &&?WHW$‘%4NW‘Eﬁ&
B (ARBEEFE213)) » VR HAET Gk
W%‘f&wm°°%ﬁﬁ%’ﬁééﬁﬁﬁﬁj .
FFARE H%%»&@w-/ﬁ%&iﬁéﬂ A b A P
%%ﬁ%"ﬁ%w% < A R AR L SE A 259
Mo ETFARFERBLEFLZZ PR I HR
BB EIDZ B B3 el LA 2FFRRPN - F
FaA - P ANEA AL FART S o R A2
Bovg o RfRl4 b3r A = A 2+ 87> 2 B¢ RAE I IF
AZ BEE G PR A e (FREIDE S S
QMM AR ) A 2L A e T
B FAZFIN TR FHAFT
REFRRIAR 27 A 22 300 ¥ A RFEISZ T 0 A3
IR 4l a}ﬁ_v}%aﬁ%ﬁ:&ﬁ?*%i;};ﬁj}tl—)—’FAf‘Brﬂo
e g R o e bR A R T R R L AR
PR AR a LR AEA T R 2 R A TEAL L
%’%‘i/‘?’”‘&iﬁfﬂ’{ié’%Aﬁ’ﬁ MHRE2 722 P
= )R e
(-l:)n.\,"/. ' A g FAREI11E6? B £ I dp #youtube &
*“Eﬁﬁti?‘%&;&éxi% fmﬁfﬁ’;’ilowwﬁjgwjﬁ
Z3®mIIIELL? FLp A4p B P 2T 0 5 2 HiE
‘RﬁFﬁﬁi%%?%BFégﬁm JJ%Qﬁ(ﬂ%ﬁ%¥ﬁ
LB ER N BREEAERA LS ) FEFATR
%%&if@;ﬁ_ﬁ&ﬁiﬁﬁ%F%47&im%¢
: LohpEANAE PSR A B b oo 3 2R A J] 1A
F&ijﬂ%& k2 A R BEAP f2
R PR AR 2R R AT B eteita
ﬁ‘é“%%Ti%Fﬁ‘i ERRKERY > A%

—_

ﬂ
=+
I
m



HE R 112867 FFARAEE 2 "MeToo, @# % 4
2 HFF WA GIFREL Bl RART A AN AR F]a g2
hp AT 2 A @ [ MeToo i # ik LR g 14
B - ETZ AR LR By AR
g112#6 FR R 2R4E2 R F o
INILLEG? 7§ 6 el i 6 R A 510 30 i
BPLTE Lo R -G E R AR HAL R
BENE M PR B B 0T £111ET 307
AP A B T a3 - Ao 2phel X A RN
T,y TR ERY k- 8 2 2l B i Aot A
X, ~fFie4 3 B2 2 LinefHEY HH G P&:?l%'**flp R
48 Tdiscord | B FXHENE 2 Hm o HY A €@
¥ I_OO%“V? 13 L«TJ\{TJ\J N m#}hF”%& WL IFA A e d
1S IFEH &> ¢ B "k R ¢ QOO -
e BIRlee o o~ T3 oSBT 0 B3 BT
¥ w1 (TILEE o
W@L%Aﬂ%@#F#ﬁﬁi#@%ﬂ&%~~§ﬁﬁ?
TRPEFEg e KCPJ s P ded PR E
FErx-4edwdd |~ TRET P FAUNTFE T
%@J\rwﬁﬁphﬁjwfiﬁjxrgﬁéwxﬁu
Aﬁﬁiﬁhiﬂ-ﬁri’fiJ?ﬁw?T&JF’ TR F D A
wmlll# 11" Ffp@@ s A #F 8B £3]° ®#2F
#ﬂ%'h%l?? g 67 3G T o SR A B TR
’Eﬂ?fu""’ A= B ga X - Rk R A SR G0M
Fod o ATX T Het W o NGB AT B AR T 50W 0 S
‘\/Eiff;i )I}F'B‘ﬁr'i fads A BEAS 0 AR o A A RS S T

TR

- ¢ pio f@%i‘]?léﬁ'#*jﬁ‘?i?'iﬂ eer 13 p AT BT
WP | s e pgiaaap 940 100

T AE AP AT U ARE ST, TR
A AR B S R B GRA PG A i
BTN o AT AT HpeiE B A R i

$+ma



’ﬁ;’l—i{&gﬁﬂﬁ;-‘% A RBTEE Ji'—;nb_&geﬁ =%
2OURE,  TIRA  TAp L R 25
L1 >

i
1IEPERESIHEREY BRI R TR AL
<%”*4Wﬁw.wmiﬁ*ﬁié’iﬁA%i%%%
GHEES O D A RSTREAER > BhER -

(it > B R mph & fha (P10 eh 2 > A g i

PR e A BIRRRE A A LWL
TA 2 IEEeiag TR EHFZEGmY 107 5
FPAMAIEEIS > TR L L Fﬁ:/\ fg'u%ﬁd ERE -
RRGE R EIRIETRET B ALFL 2 BRI
bR A Liaé%ﬁﬂ/—_ o Fed o A IHA LB G
F&EEA MEF ET2RAM > o A AL 4
PrAxEE 4@§’ﬂ$iﬁ4%#Piﬁikﬁi,
LA S A R & L RTEE T S
ﬁ?%’Eﬁﬂw#%ﬁmi*émxaﬁ’JﬁAjgmm

CAEAERE A2 T2

Hﬁq&&éﬁ%a%é%%@&iﬁﬂ%,éﬁ%%%%
]Ioéii”%t%&%iél'&'mi"’izﬁ’ﬁ#ﬁ%"%"fé&iﬁﬁp;.;
“é%?%41¢%€~@%\a%~éé IR S S
B ERRTES L2 I 5

ﬁ%“lﬁ . i‘;7195?',:{\“1:5 B

AR LFRH o RATRFRELFE > AT
FUMEDER TG P~ EAEHW4oitd B2 4 RES
'JFT hd RE L EEZFT O FREAT wEE > UER
éaiﬁziﬁéiﬁ’ﬂ$4f#hmiﬁ%4nﬁ$
ﬁ’éﬁ*?ﬁ%é?@%’ﬁ@@w@paﬁ o @ o

B A “Jﬁ ’ Jfﬂ T E A g 17\%%_3}7%:"" 0 KR EA 4 g
B2 ST URIELGHARIEF A S (KR ERIL0
28 S4iF 5005 TR g FR) o X BHEFTFEZ N



FALATF L BA A E BT B A ATFLAFE
FRFIL G BA AL TR ARM G &
s VP Lﬁ%%f‘éégfg %ffﬁ';%—j\*gy ¥4 B
réaé;ﬂﬁ@ggﬁﬁaoxaiﬁ»%;&z o
RGP ARG S RERELF T AR 0 B
FEFEsfpZ RR D & RET E2 AR NEE ﬂﬂm
Fe a3 AR B % BE) 2R 0 0 BRERTR D
i 2 %’%ﬂi”éﬁhf
7

FFA AR SHEFE WEHEFTE G P 2R

A FIE 2.8 5% o AP FA LRI RAHE L ER
BEZ IS IFANER EEFRHRZY R 9 0 R

?ﬁtié’%A)]-&eri&ELb*:%Eiﬁ PEREEHELFT TR AR
%%iﬁé%ﬁ%%%g%ﬁﬁ”iwﬁ’g

(= )Tbﬁi PR A AT T S - A

P PFA AR IR ATIIIELLY Bdn P & £ HIFF A 7
"o Ak s TR E S - Pﬁq‘x»%nf»m
WEd | BF 0 CHAPREIN S PFATER A
P oo™

TAk b erdirdy To - depk ) 23 2 BRI11E1L? 2P A
BZRE e BN Fe s (T PR A A
T B EAEHE T, A RFE - %3592 363
)

(L) BTH 58 2 ¥~ BHEREPF

(F) MREFAFHF- 7§ 548

() meg, Pk 7 7geg ~ BT - BpER

2 o B R RAEI B L

() 5 BAR > 3BT S PRV Fe o frofR inpE
/'/)’

() et ~ AR 558 4 Aef~~dF > (0 pys g

B4 A

(F) (X%RE)

=
3
~
L"éq‘iﬁi.ﬁl% ° “ﬁégvﬂ?—?
e B
¥

d

‘B\

R
+
>k
m



() Pt ey

(F) — A=pENy ¥ ruekeb b

() 2% 70 &5

(+) (#®)

Gi) (B EHIFPF o P T 5 HERRED- =

25 hd) 6 %)

R BN B BGTRIRAART AR
FRRAR AR AR LEF AT RS LAY
FRamL e MEFRERE %m %o k17
CARRERT PR L IEA IR R AT AR

£/5’f?&¥&ﬁkﬁiﬁ4,$Jﬁ4§£%

o BREATFRA IS PR Adew i [ - Aephk
A T oheprAvs | AL FIFA WAL P23, %7 o
L SERS IS T R
FEALET

A B GnEE o m é EIAFIRE
SRS 0 R A FAPREESLE > TELEYELH
o B RA RS R EF O ETAZEX TER

ﬁ;,%ﬂﬁwﬁﬂﬁf”uﬁiii’é &%d
ALP TR AP RA A SE S PR A A

T FART G S ARIEEA R %ﬂ%méﬁﬁ
BB o A0 AR PR P BT S HEE
FHPEH TR e o WY BRI o
2¢F%Aw@r*ﬁg%@J‘r¢m,w%mﬂwm
gd 2% > g A 0000£002 00p 2 LINE$3 - @
%ﬁiﬁ‘%%@*kw%iﬂi(iﬁ%%—ﬁww
AOTE ) om A3 111&1126p © ﬁ*#ské 3 i
$f i&%%—%&ﬂﬂ)’fﬁﬁﬁ*vui

112 6P

(1) ARBH PP TR FRGHIAE- TSI BQ
2!

(AL ) ¥&%s > FRAE A gg% EANE AT ) B

|2

#ttR



(+) '-‘/71}“03"#/);PF£_% » WUR P

() wh 'vPup+rXEe ¥ Uv I~

117 19¢p

() v h TR EEHRHPLETNLTE G A AE-T

o Ea R - TRARE PRIERT U~ T

() igva 2 ~ - L i

(AL) 7R7F pitwy

() B ¢S

() HAFALN

(J‘)T%m, nds s YN € B

(?ﬁ») AEEALE ¢ I 0 & ﬂ IR NI A R
s T 5 IR A i e - g

(i>£’“¥ﬂ”}§§ti‘%/@

(A) * Blw

() e 72 4 7

(#) 1\.,1@_1,*5-34\

(MT3wmE* BHETE)

Bt AL R B M R0 i aith

e
ﬂ"\
A
-~
~E
4

T P ABAL AT E A AR Sk
X oM P AAERR T EFLLELAL S QEATR R
FhANEE S BERY S P FAERARNELE
oo PR ARER IR AR SRS
?’%iﬁ*%élﬁﬁ’JﬁAW%ﬁJFU,ﬂ

H

%\\\335‘%&1 I«‘*T—@Efw‘w—?«wu

FATEEGRAEE o PHFELDERER]

@%%#%%%lwaf%mﬁ,m_fkwﬁ ‘®
MEOBEEHE S U S LY T S
BBz AR A T dr e F U j\]‘,—bgg_“;; ERE SR
WE G (FF > AEBAnY S 2 Pl BN 5
LI EN F‘ﬁ 2B TRA S AT B AR
Hh 2 RAL > WIS A A F 2 G PR

2

%+ N\E



(= )JI*%ELF FRA AR T R 2 e

A4 EAIIIELL T 20p 4532 p A1 A T
S R T TS i eI <3
e PE o Rt s P RAFL T A e e d R F R
‘Fa@W##k%%i%’JﬁA%&mﬁﬁﬁjﬁ%
SHRELRL R ERG RBEAE o MR T
1%L¢F%&ﬁ %&ﬁﬁﬁr%*iﬁﬁj—i’é
FTRATE L B BY A R A BHE MR I R
FFAGRPLINATF I AFR T ZFE 0 Map i

Sl
=083

QA FAFIFA D AL RGER2ZAEM T E MY 0 &
FEc BT g NEHREd R FHIF B 5;,%
B2 REEE 0 PR A RIERER /g:""”‘ ':'JLEF'B
Broh s PHRAKNZIFERY ¢
ﬁﬁ(“—ﬁ%ﬁ&%:ﬁé%@ﬂ@ﬁ)ﬁ?ﬁﬁi
gz i (AARE5213~215216F ) » 53 ¥4k
FIRA RF RN RT (ﬂ,&zg;%— $37F) » &
PIF-FEAFZREFE S oES Fagyr b
BRI P ERFH L e AR AT B TR
Pa— % > BEZEITF 3T r o X AR A et
- Q%P%Aﬁi%é% Bk A ER S s 0 RR D
Bb e A e 2 AR S BRI Y 2 RdeR
FORMTERARTER SRR FATRY K &t
T IR A TR G VR e
3.3 At %’%A’-"'Li'if% FrAdiE T2 g , ;\;g@;{gﬂi )
Bis 2 0 % 40002000 00p 0 Ak 3 4 T
FPpAhE- X o kA FRFALEWEZ (LRS-
%332 30F ) P FwE U

(1) =+ 4

() 3~ 0n s I8

(F) 3in il ehd v A [

B

o



(i) d3ds 2o
(1) P2 AEEE § AR
() -~ f@HE (EA7)
(F) & PR E G ~ R AL~ he ks
() (i@4p 5 )
(F) % ~7 &34
(#2) B3 34— T-kgdk
(F) 472 A%
(A) S JIe %~ BrR o/~ b kR Gk o 3R 7R
B_F i R S T8 40l G v
(+) &3 Fef ookl ~ TR TR S
() 7REA7E~ € B R kel
) A g
(#) -k I 7R
(1) 3¢ iz
() %5
(+) /’tﬁﬁzéf
(A ) BP% ~ 7R— Sfep
(F ) o iniR 2 2o
(L) A~ 3 g
() poorp s iifedsy 7 2
(%)%%%%“ﬁﬁﬁ
(F) Ased 451
(A) Ak 2 (e
(+) F&in2 Q;&;mﬁ;@;;@_ ~ gi%ﬁ;
(A) ¥ A R|R|2Tedrks 42
kP BREE N R B l‘*7rﬁ;P FAEBIIFARD KA
R GERPE  EARS e S 4 BRI Ak
FARIFE R 1] A g e ‘J%%%’%jw » fR s X4
AR PR A dofe i (TR B 2 AR o @ A R A AL T e
A NI RV S N T - S A L A e

-L
hr)
=
hr}

=

#=+R



RS EEEE T S A N ¥
gﬂﬁﬁ‘fﬁgé“‘/‘ﬁ;; ° —F']- E o NiEh b i3
A, Flm ¥ bR A A 4 ¥
AR R, 1 BRI R P 3R A L
FaHEER o AR
Xrc @R L SEAR I FAEER
AMOFEZHEN T oA FATHE LT ﬁ¢mﬁ
(FHA ) MELAFRETHmEER > N
ﬂﬁﬁ—ﬁﬁﬁ’%ﬁﬂﬁ,%éw¥
(RABRESI90F ) » ¥kt 7 A {3 P 3r A o B
TENBFAZFT O RAREIRELF > AN REF
ERE L VI m%ﬁ}%mﬁ“%’“mzﬁﬂi %2 19‘—"’”"“ Wl
I FAFF AR B Ao ki P A v R TiF
W2 TR GRFEFEL O AEREF
AR w R Tieggrgrg i i RRil g B pRY
drd A HERA P A ~NESFL T, (A REE
- F2TTE ) > A AP P A a3 A mEy 0
AABH GAMREZ AR F IR FAYRE
BRI EpE s THp e BRI o A AE RN
FFEASGHHA I FALELSIRIFEEF O ORLVE -
@%ﬁi%&%ﬁﬁﬁiﬁﬁ
MEFApEIFA AT LR EF S hie 2 Pl
WD o P F A RS FE e AL T
LA R At or Al de LR fe - F 0 5 PR AT
R gf’%d&ﬁ;“’-’ﬂ?éﬁui’ﬂéﬁ"TM}EF?“MTI&L“
WAFF I ABNET ZFE 0 AP G HiL o
2ok AR N2 REIL (AR E S - %605-60
6F ) » Txag b7 A 224l p pb@ FQ; WAEEF S
732 TO# ) H:
K& j\l:&?*\‘,ﬁ,w - ® l/’zﬁ‘:z mE ko Rigin

- AR REA Lt it : | 28 7 A30OF

%’N‘

—\\

\4

Pimi
(Q
T i
i
[e—
DO
e
([@p]
Pimi
[—
1
pas|
(
ﬁ

#=t—%R



A TR AARMIFARE ) oy TARLE
XL A ZHFERF o D E - FRE AT SR
B PE A2 R B A Lyt B

i -
2 TALE P A dr 3 A AELE - F o BE R RE
5i?3’# B EARNEREAEMKREELT 1 TR
SOfaEE Y o pHEr A A LR EF > S e
PEAE AR aE e 2R P A aE G R
PR AhE Y EEF I B AA IR EFRYEH
fap o mREGER 0 BRI AEG L L
LR A AR PR M AR L Y
R SRS A R L N S
LRI APEMIHIAPRFE 0 A G R L 2B
i Fm«jaﬁp_p BEg »— B4opr 254 2. L adpe
A FFAZR G o EFER AR pELR
K nﬁ,,ta_;_sivl ;%gpﬂ s Ak PR A QI R A £ XS
e+ ?L:ir’¢ PEAG ST et B iF > B 4
i’i-"?ﬁﬁ’?ﬁ;”‘r&ii BAfg, - Ao ikt R
% BN FREAFL B A0 L3R
4ii’3f-%i’?1’ii AR M Y A AL R A R
PHEER P LA AR ART L AAL Y AN
FEFIT A2 2, b A g Tayew ) ~ TR
kg ) 2 F T d ¥ R FIRA L 2P
T ) BRI 2R A 22930 0 @ 2E TR oan ) R RLAL
B A 2GR e G ST AR o B S
REF T G F T A BT A RGN . BN R £
)‘/Eﬂ Jﬁ;P’me B oo P 2 NP EERE g R
B0 R PR LB IRLL L 3R g E8 i)

g
33 e BEI3ERE “zmwﬁﬂi‘wa@*W”T
;\; P z2ex (T L) mm FI IR EEIEIBIE

#=+=%



BlhiTak 2 (A4k b3 A ) sgn2b i, Ed 0T A
B2 P%ra‘%#&rfm;z%lz; FI9E 130~ 2
FIALBRE ARG SRR FF
%ﬁﬁ&%%W$riﬁ4%i%ﬁ~ﬂJ—$’@i
Prib s k2 g% R 2R FHEEHES L 5
» i L E 2 ‘fh-ﬂz GAL PR A s m bR A b2
A pE R A B0 ﬂiﬂ%%&*@iﬁ IR R
Leomr > FPRAAT A2 En 0 RGP AR FA
A RERERE S TE2REE av%ﬁ*W—
- é{ij“ﬁt TR RE TR EL AT LR

e

S SR SU WL

@%ﬁjﬁ%&%ﬁﬁ§m§w>:
PR AALEIFAN TN\ 2% &£ P ALeE
FA o GIREBE SR AR ARA T

A

(
(
(
(
(
(

b'”r:ff:] r%\%\J - X B 420002002 00p > B
BLINEH =P, 222 (AR % 5 - %453-457TF )

J)%%%%%~6\3\

) AP iner ~ R R H

) UE s fndd v

) NE LR T-111r4E o vy

M) v B T indFdFe, | L dFeeE

b)) indEdEepARe s R p AR QIR R IR e &

TE
() wH T7vAd e 557 ) %50 4
(+) ins ?I/Wbil’;w“”’}»?. N N R g

COEARER T3

(

_})71 r'lgfwg‘ ‘Qﬁbﬁj s

(A ) 1:“%' ﬁ‘r » BiTE X “,'5'33- f%-&;—ﬁ'ﬁiﬁ*ﬁ Vi EFHF B

(
&

(

F)PALT PP RAF o BEEY RAFE > A 2 At
B o R R AEEY KR S pE
WA FA B AeR R B EY OE AT )

#ot =R



P BEE N LT BRI IFARF L IFAD A
B Rl P R fv?fﬁ%% PERF i b 3e > FIp A B L S A

FPHFAARET R B - £V%%7qmﬁiif“°
ALY R 0 2 A gd DI AREF o FELY
MHFE2 LA F o £ F o LR A 35 4 Youtube
HE?PF T TRAEFEEINI\SE (F%BE) , (2
AAEH9FE) > F LTI\, EAh 34 g &% 2
PR P FFAKST IR AR 2 TINT
N o e BB AR o

(/\),T&F?ﬁl_! 2 A er;}F] 747 M
A PE AL T Y111 &L 21p 0 A gt i (Tdp 4R
B> = A B4R 0 PR A EARY P RO IR AR 2

BBEFE o AR E T HBIEEF o Fad|¥rde

S

TA LA BEF > BOREIBZEY L6 KAE
WRFREBRN R AT r}ﬁ?ﬁ*z : T
Frg bt Az LR BF o S2f A p AR D
Yo Fw ¢ ERAZDTRE > Fa 2RI
Ao L RIEAR Y R A o w24y 3n
ﬁi’iﬁ&ﬁéiiﬁﬁimW$P%4ﬁ45T%
FR2_ B (F > X T o FOPMA AR RALTL A TH
o PR A dhe 20 g e AL i?%*ﬁ&mT
Lo FEARY ARG A AT S o PR £ R
FARIFA DL I o Eik B REE B IF
&ii~bﬁﬁﬁiﬁﬁjﬁ&1$%’%iﬁmﬁw
Rk b PR A BPRENEFAR I FRARF T L 0 2 A g
PP GE AR F o FRAT G I ER RS
& o A GFTREZFRJF S R FA 0 E

Kz e ipe kg o FEIRT R A G R

Fhp AR AL P A TR g



bz
==v+
i

el ie 48 2135 2 o p Al e

N
4

ﬁiﬁﬁiﬂifﬁ’ﬂwﬁﬁﬂ,awﬂwﬁaii
£
F

e
3

=

i\iﬂ%ﬁpﬁa’%ﬁ)\f%méjfﬁﬂ:%ﬁ;,+7‘£
PR SRR T 0 A E R B
HAME VA RERAZE > BT, P EF
FATRE L EF| P HAZEF A féjg

de
\1_ ﬂh
A

_—

|

R NIRA NIRRT B o igfh iR o el

FEARHL PR SR EE o R
Rk 354 i A s - 3 F 51804 BARE- F) 03
B F R OMIRERRIEG L o dow AriE o R 3R
M BEF PFIP R L5 - BT AR E 0 B
FEHAR Aok 1 rA -9 T 5 > BRI FAG X
Bh i< » BF >~ 2 BRF - Mgt
A ug iR A SRRy p e wﬁ,Tf PLER A i e T
LA BRI THERE > B ET R e
Al HERED gl ug 275 0 2B
AEEC T BE B \ﬁ'g\&ﬁw*ﬂ 2.5 N,
VIBARL S R T F o AR A AE T

AL BEED G B2ER 2R P
PHBELRI BRBEAFAFEFLLLE

PALM

B3 EA2ZMG TR LT R 2 A2

TR ERMEFTNFENE S BRBEF I w?f?:émEJ'J
27 MR PIAFHSERE 2ERG
@#%‘%ﬁﬂﬁ‘ipﬁm*ﬂﬁ"fﬁf&”
B BEAREAER X2 304

2.0 I ARER A R FdpiEp HHES A B
PR A E PR A LN FHE P AFE P

FRvUELPRABRE ™ 34702 Fagt 3

—+%7

MR RFEF2ZEE 0 BAafiEs ¢ oo G

;E
AR
AR
o
I

3
A
"
3

7

A



g AR p eI I anEa A p wERF - £
B 2 HERELE ) T AR IFANTE B
7‘*%‘%}1 TR PR A EEF I RA - (Ta @
G PR R p YRR AR
PPARRAASEIFR ST ELEAES R

FRHX PHAAPRELTE o BROBRS

wx AROEMIF o LIS EEN T FiT

7 ¥ EQ$M“P*F HpAERNEMOE

2% (h#EY L REEX- %589-597F ) >

‘:gmngﬁz4’AMMﬁ00 00p > 25 &
o

E
ﬁﬁﬁiﬁiPﬁi&B’ﬁ?ﬁaﬂi%&iﬁmﬁ
L N U S AL

B f nf,agmm’ i st 2 0
AREARLRE R RER G O ET RN LS
B2 ¥ RUPA D FAERORL 2HFER F 0T
FRAL AL ARG AL AP AR LR
3 FREFE

Wﬁﬁ’” @@%%Pﬁ’w;ﬁ”@



Ao NG A 0 B s EFES 0 AR R
;‘ﬁ(l‘«;)la_&jﬂ&gﬁgmiﬁ v - @S A PR 7
FEaw AR AP dp oo AR AR RE %2
FA b F g ﬁﬂ&iﬁfg’iﬁk\mﬁgg‘?i S
Fww oo WA be giaEa )~ Te R it E g
%’Wﬁ%%ﬁ%’@ﬁﬁﬂ”“ﬁﬁ’\W 4
£k ] \')]‘J’ ’f “‘rﬁ% ’ *ﬁ/}»ﬁ/f Wr“ F= 0 X
j)'l}a_ﬁlb%f-‘b\.v"',i\. MOp T R ,+\1ﬂ7k—‘;; EA I
A B g o AR AFEL E s e
AV ;‘r_—,
35 s jp PRt AN drp e GgI0 o ARG R 5 FE T
WEoo B IRAR T 0 FRIEIWA AT} ,frs;h,—,\ Al N
Be g, mPibd RAIMA=T 287 tb;mﬁ';.i
voRg ) FE o E o d R A EMOIETEE
LA L pEIRAE 'F#ﬂi%-’;ﬁ:
PR AFRRRF IR G HEP L > 2
ITHFAHEARE I A AEE HIFET REE > a2t
e LR SO Y B S = DR RS R A 3 o
T o
T Ao M FARFINAEMOEN28TY 4p 5 &
2@ T O# | »+112#6% 15p 2. lineH 24 (R #F]
0~ me#ELL LREE- %599-606F ) » * 14z quﬂs?
it E P2 %FQFE“P%‘”%%WP&%%
o BRA FPRREIFAEMROE - TOF 2 aszpP*
A28 6 TP > B AEFAEFET R
X E S FF R fi‘pgdxn*]%@% A A
REzg o m® > mOE (16 £4200000000) *+113# 12
120p FEIGw P A @BEA L (AARE S 5205-20
8F » 1 #wb6) o pxurr TR 2t OR ~ Mh
HF 138 (gt 3m 4 > TR ) B G SR AR
BETE Ak BB ORI L LR £ R

(E;w}ﬂm&

\

-

A

—++7



BB R v}\m*\#m 54

R S 0 g a5 A T TR A g

ipd Fengm e @ WA 0 B ] e
El )]

-
S Ez‘?’—j"}h~ {4 ﬂ-\',‘\ 4 EE e W ;F:;;;;Uﬁ-ﬁ p B

2

’3

1\‘,_.‘11,712‘,\—’\ %‘13
2022£E11@ , C)C)C>% ERE <)
PRI > @ T F L 0T
ZR ’20234%6’g » § R
ERPR 0 T & ot Fla F ek X
’%ﬁé%aﬂwx’a%%
B oo, AR BR
CAE R RA S HA A AR
- R AFAPHRIEE L TR
BE L B (L ARE %209-212F > F D)
Yo R B 0 R p ERg A fw%mz:‘z&s .
TP FaEmOE s TO# ) AR e 8 T
PEAFEF AT - B T A A HA L R A SR
St P AR A LKA G- @R T AR HE A
Az rE a3 BREFS FAE- & T AKRDER
@%ﬁwz EH o Mo B RIS o
ANEPE SR IPFARAGZHEBERE T T UEP AL RS
LEF G MEAEERIEISMESF]IE B
B BERGER RGN R s s £ 0 RS

»
~

N H
N

=i —.\s\c\

|mo=h e b
gm»mﬁﬁ}mﬁm

=
—

[e]

ﬂiﬂ-* 9&\:\

I

“—\

@L@w

o

i

4

pas

e &\a
i
>4

-‘m

s

M

~

ks

M=
£
En
=|
o

—+A\7



Br o ARG Hw » B2 E-d i BH 35

T RFH AL GBS F4100,000~ 0 2 p112#
1w83£i&@aw,ﬁ&éﬁyﬁﬁiyé,i;ﬁﬁﬁ
SRS ESTRENE SRR L 2 RS S

B IRd o Fd AR At 3RS A B T

ARSI EHER -1 - 4 ﬁ‘iﬁ'%%ﬁ%“‘* A EAR 2 K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
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 SPCEDAW= % » » ™ @ fiL=
K)o rUp RS - AR R R
@ﬁ%‘%ﬁﬁﬁﬁ%‘ PR AE o 2 9 R
] A (RLE ] T %L,éjpﬂp\;§§ia ¥4 o i
Qﬁﬁaimﬂﬁ?ﬂ#w’@%.“ﬁg%i%AWd
FEAE LSRR M 2 R o R R
BoRFESNT MR AERRZ AR ) ff”v' KFL’
TR BEEE R T 2 IR e “f%ﬂﬂ?*‘*‘ 2 A% 3V EAR 2 K
EEFIEL FAETF P2 o X D FER TEAFS D
BAR o AR N T & ¢ 35 AT 2N m% SRIRUE o & - B e
Whvk 4 BN R Ge B o 2 dZ DR s TR A iR
SR E N Fh S P RIeHER B A d o A n
FREPSNDOERIER S THSLESLTP R
Plk+ e RCEDAWE B ¢ T % - E ¢ 3% (1992) % 1950
- PR HB LR T PRI P L A AR
%fogc‘ ) &sn,,gu FAAEAE N RAENBIELARE 0 1
A REHE G LRI L PRI AT AR
ii%éi » 3 F,uzfﬁ;F”’rA cEPmAENIER FFAL UG
ok s BRI E DR o o AR IR ALY 3R A ]
2#6°7 21 p **youtubet ™ T A wig EFrFr e - 5 5k

\

\¢

)
»

‘3; hd

e o (-]



kseskepd ) HALD $pikmh A% 1128120 229 ¢ B2
Pl g &3—4'4@@\:”»%%%»”’ 28-T - R N
#318p G TRIR 461313%(1\3%1];1&3%5@”
FL oY uAgFI L FRR BT A TG Tk

myoutuberm/é_.,._ > i%t;‘;‘f%.'rﬁi* Sl ipipet ) FpoF 5113

é%if%iﬁﬁ%Hiﬁ’%ﬂ%%mgﬁwaﬁwm

Moom BB B BB SN2 R e B A
Flitig b wBHET R EERR P AESESR
e/l S H A LI | SUSE LA Nk S - R Gy ph S
PEARFEFER I EHICELEE *ﬂd?ﬁ% AR
Fipseu T 82 2 ERR > § I B R %

L ;ﬁ_‘ Flg o
~%J¥M$’iﬁj€%é¢cﬁ Lk § 436621

TEEA e BFHEE FoFHL
AP MmIR

TF M

P
i
=+
my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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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88號
上  訴  人  B男（年籍資料詳卷）  
訴訟代理人  尤薏菁律師
            鄭博晉律師
被  上訴人  A女（年籍資料詳卷）
訴訟代理人  包盛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簡字第205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害人為成年人，經本人同意。但心智障礙者、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應以其可理解方式提供資訊；受監護宣告者並應取得其監護人同意。二、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認為有必要。」、同條第6項規定：「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本件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向上訴人為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就所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涉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為性騷擾之行為，是本院為保護性騷擾事件被害人之隱私及名譽，避免性騷擾事件被害人受到二度傷害，爰適用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規定，及類推適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之規定，就足以識別性騷擾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兩造之真實姓名、住所等資料），均予遮隱並以代號表示，合先敘明。
二、被上訴人（即原告）於原審起訴主張：
　　㈠被上訴人約於民國110年開始經營youtube頻道「Hitomi」，目前頻道訂閱人數約4萬人、上訴人約於民國106年開始經營youtube頻道「多米多羅Domidolo」，起訴時頻道訂閱人數約11萬人(113年11月4日訂閱數為16.9萬人)。上訴人於111年間，係居住於日本。
　　㈡兩造於111年6月間曾於台灣共同合作拍攝youtube影片，發布後反應不錯，而於111年年中疫情趨緩，許多youtuber都至國外拍攝影片，故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間遂向上訴人提議能到日本與上訴人合作拍片，因被上訴人當時經濟拮据，也詢問能否於拍攝期間借住上訴人家中。嗣被上訴人決定111年11月20日至日本，兩造約定於111年11月21日及25日各拍攝一部影片、發布於各自頻道，上訴人亦提供住處讓被上訴人從20日居住至25日。
　　㈢然而在兩造討論影片企劃、住宿規劃以及被上訴人至日本前，上訴人卻時常有不尊重被上訴人、性觀念偏差之行徑，諸如：111年11月2日兩造討論影片企劃及被上訴人借住事宜時，上訴人問「哇勒你是哪天要來住阿」、被上訴人稱「應該是拍不會真的住 因為我不是會被你丟到門口嗎」，後上訴人表示可以借住、但要幫忙打掃一下當房租，被上訴人再表示有無沙發或是被上訴人帶睡袋過去睡，上訴人卻表示「一起睡我也可以哇哈哈」，被上訴人當下有些許不舒服，但因被上訴人要借住及日後拍影片，故只好回覆伊不行、並快速帶到企劃內容討論轉移話題。111年11月19日，因上訴人希望拍攝伊影片時被上訴人可以穿著泳衣拍攝，故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詢問伊準備攜帶的泳衣是否符合企劃，而上訴人希望被上訴人能穿露一點的泳衣，嗣更裸露表示「這個會搖嗎」、「就是⋯你動的話 胸部會動」；被上訴人當下雖感到不舒服、但同樣為了後續能順利拍攝影片避免上訴人不愉快，委婉表示「我應該裡面會黏好，安全措施所以不會晃的很厲害因為現在比較豐腴一點」、「不想晃啦」等語（以下合稱為行為一）。
　　㈣於111年11月20日被上訴人至日本後，上訴人更對被上訴人為下列行為，使被上訴人有遭冒犯、性騷擾之情事：
　　　⒈111年11月20日被上訴人抵達日本後，甫見到上訴人時，上訴人即向被上訴人表示「天冷要抱抱」，被上訴人當下立刻拒絕。後至上訴人住處被上訴人準備洗澡時，因不熟悉浴室之按鈕，要放水時誤按呼叫鈕，上訴人使用Instgram軟體（下稱IG）詢問被上訴人為什麼機器在叫，被上訴人擔心按到呼叫鈕會連線警政機關，故詢問上訴人警察會來嗎等語；上訴人卻稱「不會 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斯時被上訴人一人已脫光衣服、且住處浴室之推門均沒有門鎖，上訴人卻堂而皇之向被上訴人表示會衝進去洗鴛鴦浴，實令被上訴人當下產生心生畏懼、有遭冒犯不舒服之情事。（以下稱為行為二）
　　　⒉111年11月21日，兩造因拍攝影片關係至東京迪士尼樂園，於拍攝影片外之空暇時間，兩造同行排隊搭乘遊樂設施時、上訴人亦會趁機從背後環抱被上訴人、甚至以手滑過被上訴人胸部多次，而被上訴人礙於日後與上訴人還有合作拍攝之企劃，也僅能盡可能避免與上訴人有肢體接觸；但就如原證5影片所示，上訴人會透過肢體動作趁機碰觸被上訴人之胸部，造成被上訴人有遭冒犯不舒服之情事。（以下稱為行為三）
　　　⒊上訴人於日本期間更會以不尊重女性之稱謂，直接稱呼被上訴人「ㄋㄟㄋㄟ」，諸如111年11月24日上訴人詢問被上訴人是否要一起吃晚餐，以LINE傳送「吃不吃晚餐 ㄋㄟㄋㄟ」；而被上訴人只能委婉表示「不跟你吃 你太壞了」。（以下稱為行為四）
　　　⒋111年11月21日被上訴人及上訴人兩人於非工作拍攝期間，二人背對鏡頭，上訴人過程中有用手搭住上訴人肩膀之性騷擾行為，此亦為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1288號不起訴處分書、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508號處分書認定上訴人趁被上訴人未加注意時碰觸被上訴人肩膀之性騷擾行為。（以下稱為行為五）
　　㈤上訴人上開性騷擾之行為，被上訴人當下有被冒犯、不受尊重之感覺，並向他人訴苦。被上訴人遭性騷擾時，礙於身處異地，又借宿上訴人家中，且上訴人為訂閱數較高之youtuber，二人尚有影片合作關係，被上訴人只能確保自身安危但無法翻臉、甚至後續兩造影片無法上架時，被上訴人也只能在粉絲詢問下，於112年2月1日隱晦稱發生一些事情無法上架。本案發生後，被上訴人精神壓力極大，每每回想起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行徑，身心飽受煎熬，更在心裡留下無法抹滅的傷害，受有巨大之精神痛苦。
　　㈥綜上，上訴人前開行為已違反他人之性自主意思而侵犯該他人之身體，亦將造成他人感不安、不悅、恐懼，對身心發展勢造成一定程度之負面影響，堪認被上訴人精神上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為此，爰依性騷擾防治法第9條第1項、第2項前段、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2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上訴人（即被告）於原審答辯略以：
　　㈠被上訴人所提證據均無法證明上訴人有言語或肢體性騷擾行為，所提對話紀錄均係斷章取義；所提影像證據亦係利用運鏡視錯覺混淆視聽。上訴人主觀上並無性騷擾之故意或過失，自不構成侵權行為。
　　㈡被上訴人自稱其於與上訴人同住第一日即遭性騷擾云云，然而被上訴人嗣後又連續與上訴人同住數日直到離開日本，且被上訴人係攜帶助理赴日工作之自媒體營業者，顯係有相當資力之人，並非必需借住上訴人之居處。
　　㈢兩造相識之初即對於對話尺度達成共識，被上訴人已明確表示對談中可以開黃腔，甚至其本人會開更大尺度的玩笑。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8日第一次主動邀請上訴人合作〈影片好色喔～教女生說痴女日文 【阿米日文】@hitomi325〉時，被上訴人即自薦：「我這邊是想說我可以cosplay成有點色色的角色…」。基於雙方影片作品特性及雙方粉絲興趣均喜愛日本動漫文化、性感造型、幽默題材，故在111年6月9日第一次合作拍攝影片前，上訴人主動向被上訴人確認：「所以你能接受開黃腔嗎」；被上訴人回應：「對不起我可能比你色（哭臉）麻煩你幫我多跟女友解釋一下了」、「我是那種不自覺會自己講色色的話而不自知的人。想一想還覺得自己很好笑（哭臉）」。
　　㈣此外，兩造對話中亦可見被上訴人多次向上訴人表示好感。例如：被上訴人曾向上訴人表示：「阿米(上訴人)喜歡色色的○○（提及被上訴人姓名部分，以下均以○○代替）」、「可是霸道偶喜歡」、「好帥喔」、「這樣問是都要給我住(上訴人日本住處)嗎～～（渴望眼神） 這樣就可以直接拍情侶約會系列了 組成螢幕CP（couple）」、「好色」、「一起去挑衣服 買情侶衣 一起去迪士（尼）」、「想要男朋友幫我做的事情真的好多喔（哭笑的表情）」、「我這個貪心的女人」、「好像可以拍個男友擦背」、「那就要看阿米(上訴人)多努力惹」、「逗得女朋友開心女朋友就把口罩拿下來（哭笑的表情）（雙手比愛心）」等等。可見兩造經過第一次合作已有默契，除就對話尺度大、能開黃腔有共識外，被上訴人更數度向上訴人表示好感。
　　㈤被上訴人指控上訴人111年11月20日稱「不會 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一事為性騷擾云云，然查，此係被上訴人111年11月20日晚間在上訴人日本住處的浴室洗澡，因不諳日文、不會使用日本之衛浴設備，想要放水(日文：給湯)卻錯按呼叫鈕(日文：呼び出し)，導致警報大作。上訴人以為被上訴人發生意外，而被上訴人以為警察會來，雙雙受到驚嚇。被上訴人問「那怎麼辦 警察會來嗎」，上訴人為緩和緊張氣氛，方開玩笑回到「不會 我會衝進去 洗鴛鴦浴」。被上訴人並回應「笑死 傻眼 哪一顆拉（按：誤按後被上訴人仍不知道放水鈕為哪顆）」。在本次對話後半部，被上訴人還要求上訴人明天再教她放泡澡水一次，略為：「明天應該要米大人(上訴人)教我放水一次」。倘若被上訴人如其所述當下已心生畏懼，豈有可能要求上訴人明日再教其放泡澡水？另被上訴人稱：「且住處浴室之推門均沒有門鎖，上訴人卻堂而皇之向被上訴人表示會衝進去洗鴛鴦浴，實令被上訴人當下產生心生畏懼、有遭冒犯不舒服之情事」云云，然該日為被上訴人借住之第一日，倘若上訴人之言行、甚至浴室推門會令被上訴人感到害怕，自可離開上訴人之住所另行住宿。
　　㈥至被上訴人稱上訴人有觸碰被上訴人胸部，其所提出之影像係被上訴人利用鏡頭運鏡導致視錯覺，該鏡頭係由被上訴人手持拍攝，且被上訴人由外向內轉動身體，因而身體靠近上訴人，上訴人並未主動靠近。當時上訴人正低頭使用手機查找遊樂園資訊，未發現被上訴人正在拍攝影片、更不能預料被上訴人身體由外向內轉動靠近，上訴人左手並未主動接近被上訴人；係被上訴人主動轉動自己上半身，導致胸部靠向上訴人。上訴人因此受到驚嚇，發現被上訴人身體太靠近時，快速將手收回並後退兩步，顯然並非性騷擾。
　　㈦被上訴人稱上訴人111年11月24日以LINE傳送「吃不吃晚餐ㄋㄟㄋㄟ」係性騷擾云云，然而ㄋㄟ是疑問詞「呢」之發音，並非指被上訴人之胸部，更非以被上訴人之胸部代稱其人。本件實係被上訴人曾使用「ㄋㄟㄋㄟ」作為其自嘲代稱，蓋在兩造第二次合作之前，被上訴人即曾至上訴人Youtube頻道或直播下留言「阿米不喜歡ㄋㄟㄋㄟ嗎?」、「不ㄒㄩㄝˋ我們這種靠奶的小油土伯(Youtuber)」。況於同日下午3時59分上訴人告知被上訴人「你也可以回來叫外賣　不太晚的話」，被上訴人旋即興奮回應「哇！！外賣到幾點」。是故，從兩造整體對話過程來看，並不存在性騷擾行為。
　　㈧被上訴人稱上訴人111年11月20日曾向其表示「天冷要抱抱」、111年11月21日兩造「同行排隊搭乘遊樂設施時上訴人趁機從背後環抱」云云，上訴人否認之。況21日當天，兩造係合作拍攝情侶出遊影片，拍攝地點為公眾可出入之為東京迪士尼樂園，縱有肢體接觸亦是為拍攝被上訴人所企劃之情侶出遊影片而為之。又21日當日攝影師即為被上訴人之助理，而上訴人係獨自前往拍攝，倘若當下被上訴人心生畏懼、遭冒犯，亦顯無不能處理、要求停止之情況。
　　㈨被上訴又稱111年11月21日被上訴人及上訴人二人於非工作拍攝期間，二人背對鏡頭，上訴人過程中有用手搭住其肩膀之性騷擾行為云云。惟依被上訴人提出之影片來看，上訴人並未逾越雙方關係、一般社交禮儀碰觸被上訴人身體。此事係在雙方合作拍攝「情侶東京迪士尼約會」影片時，上訴人隔著被上訴人包包、外套方式引導被上訴人注意前方道路，避免碰撞，實非屬性騷擾。
　　㈩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之性騷擾行為均屬不實，本案實係上訴人後續不再與被上訴人合作拍片後，被上訴人心生不滿而提起之訴訟，意圖搏取網路曝光之手段而已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0,000元，及自112年1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則未聲明不服，而告確定。另反訴部分兩造均未提出上訴，此部分亦已告確定。
五、上訴人對原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就原審判決敗訴部分請求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除引用原審主張外，並補充陳述略以： 
　　㈠上訴人於原審請求勘驗原證5及15之影片，原審法院卻加以拒絕，僅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再議駁回處分書之錯誤勘驗結果，即認上訴人有碰觸被上訴人「身體」之行為且構成性騷擾，顯有應調查證據未予調查之違誤，認定事實有所偏差。
　　㈡被上訴人於原審雖提出「原證9」Line對話截圖，主張其於111年11月28日在台灣打Line向其閨密陳○淳（暱稱「橘橘」）哭訴伊在日本遭上訴人偷抱丶吃豆腐云云。然被上訴人卻在111年11月30日的IG對話中向陳○淳稱：「然後阿米（上訴人）也沒有真的碰我不然我就會跑去找靜（即陪同被上訴人到日本拍攝的助理）了」等語。由此足徵被上訴人於本件之指述，真實性堪慮。
　　㈢被上訴人於原審曾提出「原證10」即112年7月14日與陳○淳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用以證明伊曾向陳○淳求證111年11月間在日本時遭上訴人性騷擾事，陳○淳都具體知情云云。然查：陳○淳（IG名稱00000000）事後已向上訴人表示，上述情事均係被上訴人自己的安排，略以：「這中間的整理是包含她（被上訴人）六月（即112年6月）才開始提到的抱怨阿真是可怕」、「他（被上訴人）是六月才哭哭用電話說其實當時還有摟腰搭肩試圖摟腰搭肩」、「我記得他是突然六月想到，然後說希望私訊你希望你道歉你不讀不回然後隔天醒來就看到他自行發文然後被炎上」、「他中間空白還有我們詢問當初不同的說辭他都說是因為他自己在內心戲與自己和解還有思考是不是想太多但他11/30就說沒有進一步接觸所以小助理才沒有進一步動作」等語。陳○淳嗣又於113年12月27日在其IG頁面公開發文證實：「2022年11月，○○○曾在一次對話中提到，多米多羅（上訴人）並沒有碰觸到她，而言語上的互動更多是雙方有來有往的玩笑。然而，2023年6月，她突然改口說自己當時感到很不舒服，並表示因為害怕被炎上才沒有早早說出來。當時，我作為她的朋友，雖然對這樣的轉變感到困惑，但我選擇相信她。（略）我逐漸察覺到她的行為常以自身利益為優先，對不同的人或情境，說法經常前後不一。這讓我對我們的友誼產生了深刻反思」等語。
　　㈣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傳送「可以一起睡」、「這個會搖嗎」、「就是…你動的話胸部會動」、「不會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ㄋㄟㄋㄟ」稱呼被上訴人等訊息內容（下稱系爭訊息）構成性騷擾，係指具一般理性思維之人，見聞上開訊息內容，直接連結之意象是顯示上訴人以被上訴人身體具有性特徵之部分，表達探知被上訴人個人性生活之強烈性暗示意思，構成對被上訴人性生活之冒犯，足以使一般人感受遭冒犯之情境，産生不悅，因此構成性騷擾云云。然被上訴人於提出本訴訟前9個月，即111年11月30日已向陳○淳明確表示，伊看到上訴人傳送系爭訊息之「當下感受」乃「上訴人是在開玩笑、搞笑、在鬧」，並未感到被冒犯、不受尊重或被性騷擾之感覺，此觀諸被上訴人與陳○淳上開對話中稱：「沒有他（上訴人）說我打掃來換蹭住」、「而且聽起來真的是在開玩笑，、「我到底要怎餓（樣）知道他是不是在搞笑他就很搞笑」、「我覺得他就是鏡頭會這樣講私底下也這樣很好笑」、「覺得他在鬧而已」、「我在洗澡他（上訴人）訊息開玩笑的說要進來。由此可知，被上訴人看到「一起睡」之類的訊息當下，其主觀認知是玩笑，並未因此產生被冒犯或不受尊重之負面感受，此乃被上訴人於訴訟前、放鬆狀態下向閨密陳○淳訴說之真實主觀感受。可見被上訴人臨訟改稱其本人的感受是受到性騷擾云云，難認屬實。
　  ㈤被上訴人一再陳稱兩造僅止於工作合作關係，未有工作以外之交流，公開形象與私下真實互動應予區分，非謂其創作性感影片即可任由上訴人性騷擾云云。但被上訴人早已於111年11月30日即向陳○淳稱「我跟阿米（上訴人）除了第一次見面以外平當都常常在聊天」，足證兩造私下的確有頻繁聯繫，並非無工作以外之交流。事實上，兩造首次合作後，有長達五個多月（即111年6月底至11月初）的私下對話紀錄，可以證明兩造早已存在相互戲謔並夾帶性挑逗言語之特定互動模式，且係由被上訴人主動開啟。例如：　
　　　⒈111年6月28日，被上訴人主動稱：「我可以視訊幫你找工作用胸部的力量恐嚇日本的上司」，上訴人回應：「挖咧胸部只會讓人想摸摸」。
　　　⒉111年7月30日，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未接通視訊後稱「還好你沒有接（哭臉）我在家都沒穿衣服差點要被阿米炎上了（哭臉＊3）」，上訴人回應：「哇咧沒穿衣服我更要接請再打一次」。
　　　⒊111年7月31日，被上訴人主動傳送「親吻貼圖」，上訴人回應：「○○好色亂啾啾」，被上訴人則回：「啾啾哈哈哈哈阿米喜歡色色的○○」。
　　　⒋111年8月2日，被上訴人主動傳送：「我插你再打一次再來一次阿米」。
　　㈥承上可知，兩造間長達5個月的私下互動，互有戲謔及性暗示、性挑逗，且係由被上訴人主動開啟，上訴人始予回應，被上訴人在此期間從未表示反對丶不適、感到冒犯或不受尊重。上訴人基於此長期建立的互動默契，才會出現本件「洗鴛鴦浴」、「一起睡」等玩笑話，被上訴人在第一時間也認為這些訊息是在開玩笑、搞笑、在鬧。
　　㈦至被上訴人稱上訴人日本住所之浴室沒有門鎖，故上訴人稱要衝進去，使其心生恐懼云云。然而，上訴人日本住所之浴室明明有兩造門鎖，此觀諸上證8、9、10之照片及影片，即可知該浴室有兩道門，分別為進入浴室的木頭拉門，以及進入泡澡浴缸區域之白色霧玻璃推門，兩道門上皆有門鎖，且都可以上鎖。可見被上訴人於本訴訟中不惜扭曲客觀事實，所言實不足採信。
　　㈧綜上所述，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傳給被上訴人之訊息為性騷擾，實係被上訴人刻意剔除前後對話脈絡，無法呈現雙方真實對話全貌的結果。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之主張可採，顯然割裂了兩造完整的互動脈絡，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應予廢棄，並駁回被上訴之之請求，乃為公允等語。
六、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理由除引用原審提出者外，另補陳略以：
　　㈠上訴人違背兩造於審判中不互相攻擊對方之合意，於youtube頻道、個人粉絲專頁上上傳影片攻擊被上訴人與原審法官，顯見上訴人於犯後仍未加反省自身之行為，造成被上訴人心理再度受創，原判決並無違誤：
　　　⒈本件兩造皆為公眾人物，且案件涉及性隱私，於原審審理期間，承審法官曉諭兩造針對本件達成不互相攻擊對方之合意。遽上訴人不遵守協議，不僅持續以戲謔口吻嘲諷被上訴人，亦有於112年6月21日於youtube上以「人心險惡聊聊我的心情一多米水雜談ep3」標題直播直接談論本案，並於112年12月22日上傳之「挑戰跟女生逼逼叫克服咪兔心理陰影！」之影片再次以兩造發生之情事寫入影片腳本，更於113年3月8日上傳「父子感人重逢！教我爸四個超實用日文句子！」影片，再次以兩造發生之情事寫入影片腳本，並有「大尾的youtuber的浴室、洗澡的地方呢、逼逼叫」、「這個好像我之前一陣子有看過新聞呢」等內容、113年2月17日上傳於「大尾多米多羅」粉絲專頁之影片，上訴人同樣以兩造發生之情事寫入影片，藉此嘲諷被上訴人為誣告等等內容，被上訴人不勝其擾。
　　　⒉是以，上訴人於案發後，甚至知悉兩造仍於訴訟中，且兩造於審判中已有不互相傷害對方或公開案件內容之口頭上合意，上訴人卻不斷於youtube頻道、個人粉絲專頁上上傳影片，公開判決案號及謾駡原審法官，更公開被上訴人之姓名，消費、嘲諷被上訴人遭性騷擾之情事，並藉此賺取流量，足見上訴人品性惡劣，於把後仍未加反省自身行為、反而藉此二度傷害被上訴人、致被上訴人精神上持續受有和當程度之痛苦，犯後仍未加反省自身，侵害名譽之行為不可謂不輕，原審判決當無違誤。
　　㈡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後，迄今仍未提出證據資料以實其說，僅重複爰引其原審所提之證據及理由，然上述證據資料已業經原審詳盡調查，上訴人所提上訴，顯然並無理由。
　　㈢本件縱認被上訴人接受上訴人開黃腔之行為（假設話，被上訴人否認之），亦無法推論被上訴人可以接受任何情色玩笑，仍應以當下之情況為準。本件上訴人確實有為原審認定的性騷擾行為，被上訴人當下確有被冒犯、不受尊重之感覺。被上訴人遭到本件性騷擾時，礙於身處異國，又借宿上訴人家中，上訴人為訂閲數較高之youtuber，兩造尚有影片合作關係，被上訴人只能確保自身安危但無法撕破臉，僅得先告知助理、閨蜜及相關友人等等尋求協助傾訴並請教應對之方式，並非對性騷擾一事無感。
　　㈣本件上訴人之相關行為係一連串行為之統合，其以言論、訊息、行為數次直接而連結被上訴人身體具有性特徵之部分，如「可以一起睡」、「這個會搖嗎」、「就是…你動的話胸部會動」、「不會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ㄋㄟㄋㄟ」等等，確已造成被上訴人產生被冒犯、不受尊重之感覺，且綜觀上訴人整個行為脈絡及前因後杲，是經常性、針對性的性騷擾行為，已影響被上訴人之正常生活。因彼時兩人尚有合作關係，被上訴人未予當場反應，符合「合理被害人」通常之感受，原判決當無認事用法之違誤，上訴人上訴並無理由。
　　㈤再細觀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原證5之影片，兩造原先係共同站於園區某處，被上訴人係要自拍周圍環境故轉動鏡頭，而上訴人除知悉有鏡頭拍攝（參原證5影片第1秒、第4秒均有眼神朝向鏡頭）、亦知悉被上訴人將鏡頭、人向左轉向以利鏡頭拍攝周圍環境，而上訴人除配合轉向外、更刻意將握著手機之左手微微向前碰觸被上訴人胸部、再藉機撞（參原證5影片第2至3秒），可見上訴人當下係故意碰觸被上訴人胸部。況衡諸常情，兩造當時距離非遠，如上訴人果真無性騷擾之意圖，理應在意識到被上訴人轉向時保持距離，而非趁機將左手向前伸藉此碰觸被上訴人之胸部，是上訴人確有性騷擾之行為及犯意，至為顯然。
　　㈥復觀原證15之影片，兩造係於東京迪士尼樂園園區內一同行走，上訴人卻於行走時刻意舉起右手，欲搭被上訴人之肩膀，碰觸到被上訴人左肩至右肩下方及頭髮，致被上訴人之頭髮有遭上訴人右手碰觸而飄動（參原證15影片第1至2秒被上訴人之頭髮），上訴人之右手更刻意向下滑動接觸被上訴人之背部，可見上訴人當下係故意碰觸且確實碰觸到被上訴人之肩膀及背部。另參原證15之影片，兩造係並肩走下樓梯，上訴人確實有用手搭住被上訴人肩膀。況兩造並非情侶，如上訴人果真無性騷擾之意圖，應與被上訴人保持距離，而非在未得被上訴人之同意時即搭被上訴人之肩膀及指部，是上訴人確有性騷擾之行為及犯意，至為灼然。
　　㈦是以，兩造固然曾於111年6月間共同拍攝youtube影片，當時被上訴人認為影片反響不錯，故10月間再與上訴人再次討論111年11月前往日本拍攝影片之情事，兩造之對話紀錄可知悉雙方談論之話題僅限於工作交流（諸如影片企劃、遊戲直播、或係影片創作內容分享），並無私人間感情狀態等互動；而上訴人卻未顧及被上訴人之感受而將伊性觀念偏差之行為加諸於被上訴人身上。被上訴人回國後原先只想暗自忍受上訴人帶來之創傷以及避免日後與上訴人接觸，未曾料上訴人除全盤否認外，甚至開始檢討被上訴人為什麼當下並未反抗、並未直接求救；事實上，國際社會間以及112年6月間我國社會上之「MeToo」運動發生之背景即係因過去性犯罪被害人基於種種複雜原因而無法說出自身被害之過程，而「MeToo」運動就係鼓勵曾遭性騷擾、性侵害之女性勇於說出自身經歷，這也是被上訴人會於112年6月間公開遭性騷擾之原因。
　　㈧111年6月間雙方合作拍攝影片後，當時並未受到上訴人性騷擾之言語、行為，故第一次合作後，兩造曾討論共同為遊戲直播，同樣能使雙方粉絲引流，此可參111年7月30日被上訴人傳送「真的不一起打遊戲嗎笑死我終於搞定了」、「我打算8月來一直不停的開直播把我的時數湊起來」、爾後才有雙方於Line對話中討論有關使用語音通話軟體「discord」進行遊戲直播之對話，其中上訴人會傳送「○○好色亂啾啾」、而被上訴人為避免上訴人不與其工作合作直播，故方會傳送「阿米喜歡色色的○○好。好啦不開玩笑啦，、「週二阿米幾點口以」等語委婉將話題帶回工作話題。
　　㈨被上訴人固曾傳送「這樣問事都要給我住嗎～～這樣就可以直接拍情侶約會系列組成螢幕CP」、「一起去挑衣服買情侶衣一起去迪士」、「想要男朋友幫我做的事情真的好多喔」、「那就要看阿米多努力惹」、「逗得女朋友開心女朋友就把口罩拿下來」等語；惟上開話語均係因二人談論111年11月間拍攝影片主題，發想影片企劃中提及可以拍攝情侶約會系列，方有上開話語。參被上訴人傳送「我想說可以做一個約會兩天一夜這樣…前段時間失戀被騙財騙色，損失了數十萬，又在澎湖出了車禍賠了50萬，所以我破產了，就開始到處找人蹭飯，幾周前我在櫃子裡找到一包日幣，想到沒台幣就來花日幣吧！去日本花，還可以蹭阿米！就強迫阿米擔任我的2日男友了！…○○就拿出了願望清單：希望我的男朋友可以幫我做到的事」、「想拍這種系列的然後最後結尾再跟大家說我們發現彼此不適合所以就不在一起了或是直播的時候再跟大家說沒有拉沒有在一起節目效果，故兩造應知悉當時之對話紀錄雖有談及「情侶」、「男朋友」、「女朋友」等語，均係因二人工作上要假扮為情侶拍影片，拍攝完影片就合用影片或直播方式告知觀眾實際並未再一起等語，上訴人斷章取義雙方對話紀錄，並稱二人處於情誼交流階段，顯屬無稽。
　　㈩綜上，兩造從未有曖昧或係工作以外之交流，兩造於工作上討論過程中，如上訴人開玩笑過頭，被上訴人為避免合作產生隔閡故均會即使轉移話題討論回工作，縱使雙方影片主題為情侶互動，並非代表上訴人得以藉由拍攝影片過程或係影片拍攝空檔之時間進行言語或是行為之性騷擾，是上訴人之主張顯無理由。故而，本件上訴人之騷擾行為情節重大，顯具有侵害之意圖，已造成被上訴人產生被冒犯、不受尊重之感覺，致被上訴人精神上受有重大損害，客觀上依一般合理個人之客定標準，當屬性騷擾行為，要無可疑，是原判決當無認事用法之違誤，上訴人上訴求予改判，顯無理由等語。
七、本件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所謂證明者，係指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之心證，可以完全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而言（最高法院102年台抗字第60號裁定意旨參照）。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又民事訴訟如待證事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時，為求發現真實並促進訴訟，應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命負舉證責任之人提出證據，再由法院本於調查證據之結果，斟酌全辯論意旨，依證據評價判斷事實之真偽。倘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不能提出使法院就應證事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時，即應對事實真偽不明之狀態承擔不利益之結果。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對其為性騷擾行為，既為上訴人所否認，揆諸前揭法文意旨，自應由被上訴人就所主張之侵權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並使本院就系爭行為屬性騷擾範疇形成確切之心證，合先敘明。
　　㈡就被上訴人所指行為一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1年11月間討論日本企劃時表示「可以一起睡」、「這個會搖嗎」、「就是…你動的話胸部會動」等語，已構成性騷擾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本院認定如下：
　　　⒈被上訴人所指「可以一起睡」之事，係111年11月2日兩造之對話。其完整內容略以：（以下，上訴人簡稱「上」、被上訴人簡稱「被」；見原審卷一第359至363頁）
　　　　（被）省下好多錢、已哭、要好好報答阿米
　　　　（上）那要幫我打掃一下當房租
　　　　（被）前略...阿米家有沙發嗎、還是我帶一個睡袋去，還是你家是塌塌米
　　　　（上）有雙人床，不過我可以去睡沙發啦，幹嘛讓你睡沙發
　　　　（被）嘻嘻、我畢竟是去蹭住咩～～好，你去睡沙發、壞女人
　　　　（上）（笑臉狗圖）
　　　　（被）阿米是暖男
　　　　（上）一起睡我也可以哇哈哈
　　　　（被）我不行，笑死
　　　　（上）（傳圖）
　　　　（被）（傳送企劃案內容，內容略為：情侶在家的一天及戶外的約會等）
　　　　依上開對話之內容判斷，應係於被上訴人詢問可否住宿上訴人日本居處，詢問是否需自行攜帶寢具，上訴人回答可住宿之情況。本院審酌整段對話的脈絡，係被上訴人先表達其可以睡沙發；上訴人則表示居所內有雙人床及沙發，其可禮讓床鋪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接受睡床，讓屋主即上訴人去睡沙發；上訴人始回應「一起睡我也可以哇哈哈」；被上訴人即稱「我不行，笑死」。依此情況來看，上訴人或許有想試探單身前來投宿的被上訴人是否可以發生親密關係的想法，而包裝成開玩笑的語氣，但在被上訴人明確拒絕後，即無後續糾纒之對話。若被上訴人果認此試探語句為其所無法接受的性騷擾行為，大可於旅日期間另作住宿之安排，或直接取消赴日行程。在被上訴人在台灣、上訴人在日本的情況之下，被上訴人完全有能力處理讓自己脫離其所認為的性擾情境。是以，被上訴人指被上訴人上開言論已對其構成性擾騷行為云云，尚難遽予採認。
　　　⒉被上訴人所指「這個會搖嗎」、「就是…你動的話胸部會動」之事，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之LINE對話，彼時被上訴人尚未但即將出發至日本（見原審卷一第399-407頁）。而兩造前於111年11月6日已就相關事宜有過對話（見原審卷一第381頁），其完整內容略以：
　　　　11月6日：
　　　　（上）我想要拍影片可能需要你換成泳裝一下子，你能接受嗎
　　　　（被）哈哈，那種泳裝、會露我肥肥的肚子
　　　　（上）就泳裝就好、也沒有講究，可以只上半身
　　　　（被）回覆「可以只上半身」可以可以～
　　　　11月19日
　　　　（被）回覆「我想要拍影片可能需要你換成泳裝一下子，你能接受嗎」有一定要泳衣嗎？還是這個可以～？
　　　　（上）這啥衣、露一點的泳衣
　　　　（被）那穿這件唷
　　　　（上）這個會搖嗎
　　　　（被）搖是什麼意思
　　　　（上）就是..你動的話 胸部會動
　　　　（被）我應該裡面會黏好，安全措施，所以不會晃很厲害，因為現在比較豐腴一點
　　　　（上）好欸，有晃就夠
　　　　（被）不想晃啦
　　　　（上）好吧 不想也行
　　　　（被）我儘量配合
　　　　（以下討論借用器材等事宜）
　　　　依上開對話之內容判斷，應係兩造在討論合作拍片事宜，上訴人詢問被上訴人可否以泳裝出鏡，以利影片效果，被上訴人得知只需穿著上半身泳衣，便表示同意，並在出國前夕，傳送照片予上訴人確認泳衣式樣是否合適，上訴人表達希望拍攝出被上訴人胸部晃動之影片內容，被上訴人表達不願意，上訴人即表示也可以，被上訴人回答會儘量配合。由此對話之前後脈絡來看，兩造顯然是針對拍攝工作在討論細節，而上訴人拍攝之短片內容，時常涉及成人、限制級等題材，此亦為曾有合作經驗之被上訴人所明知。是以，本院認為兩造均為自媒體影像工作者，在談話過程中縱提及拍攝之影像內容需帶有性感或情色之橋段，亦屬其二人工作內容所得合理談論之議題，尚難遽認被上訴人此部分發言有何性騷擾之情事。
　　㈢就被上訴人所指行為二部分：
　　　被上訴人指其於111年11月20日抵達日本後，上訴人即向被上訴人表示「天冷要抱抱」；又被上訴人至上訴人住處洗澡時，誤按呼叫鈕，上訴人稱「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等行為已經構成性騷擾等情，上訴人固承認有傳送上開關於鴛鴦浴之訊息，但否認有性騷擾行為。本院認定如下：
　　　⒈本件被上訴人指上訴人對其稱「天冷要抱抱」一事，為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被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然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事實並未提出確實之事證，本院自難遽予採認。
　　　⒉被上訴人稱上訴人日本住處浴室之兩道門並無門鎖，故上訴人傳送「不會，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時，足使其心生畏懼等語，上訴人則辯稱其浴室有兩道門均可上鎖。經查，依上訴人提出之浴室照片，該處浴室共有兩道門（第一道木門及第二道白霧面玻璃門）確實均有上鎖之功能（見本院卷第213、215、216頁），經互核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之照片（見原審卷一第37頁），僅拍到第一道木門之側邊及第二道白霧面玻璃門之外側，均未攝得兩道門裝設門鎖之處，是被上訴人所言浴室無門鎖一事，顯與客觀事實有所出入。又被上訴人雖稱上開門鎖可能係上訴人於事發後始裝設鎖頭云云，然依上開上訴人所提出之門鎖照片，其情狀較似門片之原始設計，新舊程度亦與門片相符，當非事後另行加裝，故此部分應以上訴人所述較為可信。
　　　⒊至被上訴人所指上訴人傳送「不會，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之訊息，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被上訴人到達日本的第一天。依兩造間訊息整體觀之（見原審卷一第33至35頁），內容略以：
　　　　（上）大便
　　　　（被）誰、你在大便嗎
　　　　（上）說你傳的影片很大便
　　　　（被）好好笑啊
　　　　（上）阿不是要洗澡，看什麼影片，唯唯
　　　　（被）在、簡摸惹（怎麼了）
　　　　（上）為什麼機器在叫、你按什麼鈕、你泡澡嗎
　　　　（被）（傳相片）
　　　　（上）欸、不要亂按
　　　　（被）這個不是按一下水會跑出來
　　　　（上）才不是勒
　　　　（被）我想泡腳、腳痛痛、用淋雨的水好像又好慢、那是用淋浴的水加到浴缸裡面嗎
　　　　（上）是說他就有放水按鈕、你按到呼叫、嚇我
　　　　（被）那怎麼辦、會警察來嗎
　　　　（上）不會
　　　　（被）放水鈕是那個
　　　　（上）我會衝進去
　　　　（被）笑死
　　　　（上）洗鴛鴦浴
　　　　（被）傻眼、那一顆啦
　　　　（上）啊你還沒放哦
　　　　（被）沒啊、不會用
　　　　（上）自動啦、洗澡搞多久
　　　　（被）哈哈哈就不會搞咩
　　　　（上）我進去好了
　　　　（被）我脫光了不行啦
　　　　（上）靠腰你不要設那麼高溫、會燙傷
　　　　（被）可是我剛剛放的水冷冷的
　　　　依上開對話之內容判斷，係被上訴人借宿上訴人日本住所要洗澡時，誤觸呼叫鈕，以為會有警察到場，而被上訴人則稱警察不會到，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嗣後並指示被上訴人如何操作開關之過程。而被上訴人所稱「衝進去洗鴛鴦浴」等語，客觀上確實已帶有明確之性暗示，但此一言語究屬朋友間的玩笑話，還是帶有性騷擾的性質，仍應就整體脈絡加以觀察。首先，本件被上訴人要洗澡時還在傳影片、玩手機，因而與上訴人產生對話，在發生誤觸呼叫鈕的意外後，雖然引來上訴人上開不正經的訊息，但上訴人並無其他舉動，而被上訴人當下的簡訊是回應：笑死、傻眼；再參諸被上訴人與其好友陳○淳之對話內容，被上訴人曾對其表示「我在洗澡他（上訴人）訊息我開玩笑的說要進來，我說不要，我才不要一起洗澡，然後他就罵我看影片很大聲....」（見本院卷第190頁），可認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前開言詞於發生之當下，應係認屬玩笑之語，而非性騷擾行為。況且，依據兩造於上開洗澡事件之後的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尚有詢問要如何把水放掉，上訴人回應「邊邊」之後，即稱「還有你影片聲音好大，我要睡覺」；被上訴人則回應：「抱歉嗚嗚嗚以為你還沒有要睡覺，你如果冷的話我們交換～我睡沙發也可以」（見原審卷第一第277頁），是若本件上訴人對被上訴人確有欲發生親密關係或性騷擾之意圖，當不至於在被上訴人尚願與其交流互動時，即稱自己要去睡覺。是以，本件應以上訴人辯稱其上開訊息僅為玩笑話等語，較為可信。
　　㈣就被上訴人所指行為三部分：
　　　被上訴人指上訴人在東京迪士尼樂園有動手環抱及觸碰其胸部的舉動，上訴人則予否認。本院判斷如下：
　　　⒈本件被上訴人指上訴人對其動手環抱一事，為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被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然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事實並未提出確實之事證，本院自難遽予採認。況且，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原證11（見原審卷一第605-606頁），係被上訴人與赴日助理「○靜」於本件事發多月之後，在112年6月15日之對話內容，該「○靜」稱：「我印象中是後來你跟我說他一直偷吃你豆腐，然後你ㄉ一ㄤ他說是不是很喜歡你的外套」等語，可見該○靜也是「後來才聽被上訴人抱怨」，而非當下親眼見聞，又遍觀兩人之對話內容，並無一字提及上訴人用手環抱被上訴人之情節。是以，被上訴人此部分之指述，自尚難遽信。
　　　⒉關於被上訴人指上訴人觸碰其胸部一事，據其提出原證5之影片為憑，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結果如下：「原證5為5秒鐘的影片，拍攝地點是東京迪士尼樂園，畫面中是兩造，被上訴人在畫面左側，上訴人在畫面右側，上訴人的手中拿著手機，應該是被上訴人拿著攝影器材自拍，依照影像畫面，是被上訴人有從畫面上的左側轉向右側，被上訴人轉身時，上訴人低頭在看手機，在約3秒時，被上訴人轉身時之胸部與上訴人手持手機之左手靠近，大概於3秒至4秒時，上訴人有將左手收回之動作」、「經再查看上開畫面，一開始時上訴人之手肘與被上訴人之肩膀有接觸，隨著被上訴人轉動拍攝角度，肩膀與手肘有離開，但被上訴人的胸部與上訴人拿著手機的手有靠近，上訴人有後退並微幅旋轉之動作，其右手肘復與被上訴人之左肩接觸」。是以，依上開勘驗結果，兩造間肢體有實際接觸時點，為影片初始時，上訴人之手肘與被上訴人之肩膀有接觸，而於被上訴人轉動拍攝畫面時，上訴人主要在低頭看手機，在被上訴人胸部接近上訴人之手時，上訴人有「手收回」、「身體後退微幅旋轉」之動作，由此可見，上訴人行為之目的在於「避免」碰到被上訴人之胸部，而非「意欲」觸碰被上訴人之胸部。縱上訴人於閃避過程中，其持握手機手指頭的背面有可能碰到被上訴人胸部，或閃避時右手肘又碰到被上訴人的左肩，亦屬閃避不及或閃避時自然動作所造成，難認上訴人有主動觸碰被上訴人胸部的情形存在。
　　　⒊至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1288號不起訴處分書內所載「告訴人（即上訴人）確實有上開左手手持手機半轉圈靠近被告（即被上訴人）胸部非常近....等動作，併觀之上開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條文，被告認告訴人上開行為是性騷擾，並非憑空捏造」等語，就該不起訴處分書所謂「上訴人持手機轉半圏」一節，經本院勘驗影象之結果，實乃被上訴人持拍攝器材轉動之結果，故轉半圏之主動者係被上訴人，而非上訴人，上訴人當時係靜止不動，因拍攝畫面旋轉才有轉半圏的感覺。況且，上開不起訴處分之意旨，僅在說明被上訴人主觀上覺得被性騷擾，並非全然無憑，故並不構成妨害名譽之故意犯罪，並非檢察官即認定上訴人確有性騷擾行為存在，附此說明。
　　㈤就被上訴人所指行為四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以「ㄋㄟㄋㄟ」之不尊重詞語稱呼上訴人，係屬性騷擾，此為上訴人所否認。本院查：被上訴人所指「ㄋㄟㄋㄟ」一事，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兩造完整LINE對話內容略以（見原審卷一第453-457頁）：
　　　（上）吃不吃晚餐、ㄋㄟㄋㄟ
　　　（被）不跟你吃、你太壞了
　　　（上）呃、你好好吃
　　　（被）我要去買7-11御飯團，哼
　　　（被）回覆「你好好吃」：好吃嗎
　　　（上）你好好吃飯啦、來日本還吃便利商店，那我去吃麥當勞了
　　　（被）回覆「那我去吃麥當勞了」笑死，好
　　　（上）你也可以回來叫外賣、不太晚的話
　　　（被）哇！！外賣到幾點
　　　（上）不知道餒，要回家了沒
　　　（被）我在買醉，最近每天都工作好累還有吃的好難吃
　　　（上）日本東西明明很好吃，要醉回家再醉，而且我晚上要睡覺，你不說什麼時候回來我要去睡了
　　　（以下討論被上訴人要如何搭電車返回住宿處等）
　　　依上開對話之內容判斷，應係於被上訴人投宿上訴人日本居處期間，於晚餐時間仍在外遊玩，上訴人傳送訊息予被上訴人詢問是否需要等她一起吃晚餐？因而產生之對話。本院觀此對話脈絡，及兩造由前至後的語氣，實難認有何性騷擾之意味存在。再者，被上訴人曾於上訴人Youtube頻道中留言「阿米不喜歡ㄋㄟㄋㄟ嗎（哭臉圖案）」（見本院卷第95頁），可見「ㄋㄟㄋㄟ」是被上訴人曾使用之名稱，故上訴人縱於前開對話中稱呼被上訴人為「ㄋㄟㄋㄟ」，仍難遽認已達性騷擾之程度。　　　　
　　㈥就被上訴人所指行為五部分：
　　　被上訴人指稱：於111年11月21日，兩造於非工作拍攝期間，二人背對鏡頭，上訴人過程中用手搭住上訴人肩膀之性騷擾行為。上訴人則否認有性騷擾等語。本院判斷如下：
　　　⒈被上訴人就上開事實，提出原證15之影片為憑，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內容如下：「原證十五為4秒影像，前2秒地點位於東京迪士尼樂園，後2秒是位於日本地鐵車站的樓梯。畫面中呈現兩造的背影，畫面左側是上訴人，右側是被上訴人。在前2秒部分，兩造原本是並肩行走，上訴人的右手有舉起要碰觸被上訴人的右肩下背部之動作，又放下。後2秒部分兩造原本是並肩下樓梯，上訴人的右手肘有稍向右傾斜，靠近被上訴人的左手。當時被上訴人是略略走在前方，上訴人的右手有隨著被上訴人的身形移動」。是依上開勘驗結果，雖上訴人之手、身體曾有靠近被上訴人之身體，然並無明顯觸碰被上訴人身體或搭著被上訴人肩膀之行為，且兩造於影片中係並肩而行，上訴人可能係為了引導被上訴人行進方向，或係因下樓時空間較狹窄而靠近被上訴人，單以上開各約二秒的影像來看，實難認定上訴人有對被上訴人為性騷擾。
　　　⒉況且，兩造合作在日本拍攝短片，被上訴人所提出的企劃就是情侶生活、出遊，且當日拍攝的片段就是情侶共赴東京迪士尼之行程，於此過程中，兩造因劇情設定之故，而有類同於勾肩搭背之舉動，應在情理之中。縱於非正式拍攝期間，偶有入戲而為演示之行為，在不要讓對方感覺不舒服的情形下，也不該當性騷擾之要件。被上訴人所提上述兩段搭肩之事，時間極短，且事實上被上訴人並未真的將手搭到上訴人之肩膀，而使上訴人有所感覺，出現加以拒卻之反應。在這種情況下，應以上訴人辯稱，上開行為不構成性騷等語，較堪採信。
　　㈦被上訴人所指行為一至行為五部分，經本院逐一審酌，該等個別行為均難認屬性騷擾行為，如前所述。惟被上訴人稱性騷擾有時難以明確界定某一個行為是性騷擾，應當以整體來看，如果上訴人一連串的行為，使被上訴人有受到性冒犯的主觀感受，也應當成立性騷擾。本院認為被上訴人的這個主張很有道理，茲再就此部分論述如下：
　　　⒈按性騷擾防治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者，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定有明文。再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加以綜合判斷，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亦有明定。則是否構成性騷擾，在法律層面而言，應採取一般合理個人之客觀認定標準，惟就被害人方面，應重視其主觀感受之認知。
　　　⒉本件上訴人辯稱，兩造係因拍攝自媒體短片而結識，被上訴自始知悉上訴人拍攝之內容涉及日本情色，亦明示同意可以接受上訴人開黃腔，甚至表示自己可能比上訴人更色，會不自覺自己講色色的話而不自知等情，業據其提出兩造之對話紀錄為證，並為被上訴人所不否認。是以，於本案判斷被上訴人是否因上訴人一連串行為而有受到性冒犯的主觀感受時，自仍應考量被上訴人曾 有上開明知且明示同意兩造得互開黃腔的主觀態度及客觀事實。
　　　⒊被上訴人主張其受上訴人性騷擾之行為，導致心理壓力及創傷，曾向友人陳○淳陳訴，此部分對話內容自得佐證上訴人確有對其造成性冒犯等情，據其提出與陳○淳的對話內容為證（原證9，見原審卷一第589-597頁），本院查上開對話內容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確為本案兩造爭執事件後之數日，當可作為被上訴人主觀心境之參考。惟查，被上訴人於前述對話中，固曾提及：「他（上訴人）有時候都會偷抱我，或是偷吃我豆腐，我覺得我都笑笑的拒絕還給他留台階」等可能涉及性騷擾之事，然通觀被上訴人與陳○淳之全部對話內容，可發現被上訴人之主要抱怨，是上訴人在日本時不理她，不重視她，不配合她，以及後來不依約上片等情事，如：「我說我沒拍好，要在日本多待，他竟然回我，又不是什麼正事」、「說我在外面吃垃圾為什麼不回家跟他一起吃飯，然後帶我去吃麥當勞」、「就好像我來日本是來陪他吃三餐的，他的生活就是打電動、看電視、吃飯、睡覺，然後一起吃飯也不聊天，看自己的電子書小說」、「這幾天感受真的很差，跟行前規劃差太多了吧，好像我來日本是來陪你吃飯的，一起吃飯也不聊天，看自己的電子書小說，很多事覺得我又不需要知道，只要在你旁邊就好，但你又覺得我的存在是種打擾，那我要怎樣能厚顏無恥待在你旁邊，當然只能自己出去迷路和碰撞。然後關於你的一切也不願意分享不教我日本相關不分享自己的一切也不想聽我講話」、「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他直接說他不上片，他真的超過分，我沒有遇過這種人，真的超級無敵過分，我還去買泳衣為了他要拍變態的東西，一句話，不上片，太不負責任了吧，我來日本找他拍片，哈囉？超沒水準，影片都不用上了，是指他的頻道還是我的頻道？我的他不能管吧，他的不上已經很過分了」、「他因為這件事很不爽，問我幾點飛機，他想幫我叫計程車，我回肚子好餓，因為我就在煩惱晚餐，還沒辦法煩惱到週六，我又沒有要他幫我叫，我可以自己處理，我根本都沒有問他計程車的事，我想哭，我覺得他真的做的太過分了」、「我只是記得，我約好要再一起合作，但他說要來日本找他，拍片還叫我抓自己的胸部，我很尷尬問他確定嗎，他還說確定，然後說不上就不上，那我為什麼要抓自己的胸部，而且迪士尼我都初剪完成了，這些都是做白工嗎」等等，是以，由被上訴人與陳○淳的對話來看，被上訴人主要是在抱怨其赴日與上訴人合作拍攝短片，上訴人背信棄義不上片，造成其投入的損失，以及上訴人對其招特不週、或未顧及其情緒需求等等，而非在陳述其本人受到上訴人的性冒犯，因而心理受創等情事。
　　　⒋另查，被上訴人又提出其與陳○淳於112年7月4日；與助理「○靜」於112年6月15日之line對話紀錄（原證10、原證11，見原審卷一第599-606頁），用以證明其於本件事發之後卻實有遭到上訴人性騷擾而情緒崩潰等情事。然查，上開被上訴人與陳○淳、「○靜」之對話內容，係發生於112年6、7月間，與本案發生時間相隔已逾半年以上，是否足以證明本件性騷擾之事實，已非全然無疑。況且，陳○淳（IG名稱00000000）於113年12月20日透過IG向上訴人傳送訊息（見本院卷第第205-208頁，上證6），內容略以：「我的姓名：陳○淳、綽號橘子、跟他（指被上訴人，下同）的關係曾經是朋友現在斷絕往來，這個法律官司都可以用但是不要拿來直播影片...這個是我的對話但的確我發現我打的不夠精確...這是他七月的時候刻意引導我幫她整理成她的證據嗎？可是這中間的整理是包含她六月才開始提到的抱怨阿，真是可怕、他是六月才哭哭用電話說其實當時還有摟腰搭肩，試圖摟腰搭肩...我記得他是突然六月想到，然後說希望私訊你希望你道歉你不讀不回，然後隔天醒來就看到他自行發文，然後被炎上，他中間空白還有我們詢問當初不同的說辭，他都說是因為他自己在內心戲與自己和解，還有思考是不是想太多，但他11/30就說沒有肢體接觸，所以小助理才沒有進一步動作，阿不然就是轉成心理恐懼所以沒有說出口，怕大家怪她什麼的然後開始哭」；陳○淳更進一步於113年12月27日在其IG頁面公開發文，內容略以：「我並不是大家以為的那個「小助理」....2022年11月，○○○曾在一次對話中提到，多米多羅並沒有碰觸到她，而言語上的互動更多是雙方有來有往的玩笑。然而，2023年6月，她突然改口說自己當時感到很不舒服，並表示因為害怕被炎上才沒有早早說出來。當時，我作為她的朋友，雖然對這樣的轉變感到困惑，但我選擇相信她。....我逐漸察覺到她的行為常以自身利益為優先，對不同的人或情境，說法經常前後不一。這讓我對我們的友誼產生了深刻反思」等語（見本院卷第209-212頁，上證7）。是以，參照上開情狀，本院自難遽以被上訴人於112年6、7月間與陳○淳、「○靜」等人間的對話紀錄，認定上訴人確有以所謂一連串行為而對被上訴人為性騷擾。
　　　⒌綜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係以一連串行為構成對其本人之性冒犯，而有性騷擾行為存在一節，並未提出優勢之證據加以證明，本院尚難遽予採認。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既未盡其舉證責任，以證明本件侵權行為事實之存在，則其主張得依民法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精神慰撫金，即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訴既經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0,000元，及自112年1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十、末按為實施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即CEDAW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健全婦女發展，落實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特制定本法。公約所揭示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消除性別歧視，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之實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第1條至第4條定有明文。又公約第1條界定對婦女的歧視。歧視的定義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即針對其為女性而施加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女性。包括身體、心理或性的傷害、痛苦、施加威脅、壓制和剝奪其他行動自由。基於性別的暴力可能違犯公約的具體條款，不論這些條款是否明文提到暴力。聯合國CEDAW委員會「第十一屆會議(1992)第19號一般性建議：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第6點亦有明定。而本院於本案中，雖認定上訴人本件所為尚未達性騷擾之程度，惟此係以本案事發當時之情境所為之客觀判斷。兩造於本案訟爭之後，堪認被上訴人已經明確表達出拒絕上訴人再以灰色地帶大開性別玩笑的態度。是以，被上訴人所稱上訴人於112年6月21日於youtube上以「人心險惡聊聊我的心情一多米水雜談ep3」標題直播談論本案；於112年12月22日上傳之「挑戰跟女生逼逼叫克服咪兔心理陰影！」之影片；於113年3月8日上傳「父子感人重逢！教我爸四個超實用日文句子！」影片，以兩造發生之情事寫入影片腳本，並有「大尾的youtuber的浴室、洗澡的地方呢、逼逼叫」等內容；113年2月17日上傳於「大尾多米多羅」粉絲專頁之影片，以兩造發生之情事寫入影片等情，若其影片內容有涉及性別歧視，而透過網路大量傳播之方式不成比例地影響被上訴人，因此造成女性之心理的傷害、痛苦等情況，自不無構成性騷擾或侵權行為之可能。惟此部分未經被上訴人起訴請求，故不在本案審理範圍。爰勸諭兩造應尊重我國消除性別歧視，積極促進性別平等之法律秩序，勿於嬉謔之際誤觸法網，附此說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陳宏璋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88號

上  訴  人  B男（年籍資料詳卷）  

訴訟代理人  尤薏菁律師

            鄭博晉律師

被  上訴人  A女（年籍資料詳卷）

訴訟代理人  包盛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3年12月11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簡字第2059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宣傳品、出版品、廣

    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之

    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一、被害人為成年人，經本人同意。但心智

    障礙者、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應以其可理解方式提供

    資訊；受監護宣告者並應取得其監護人同意。二、檢察官或

    法院依法認為有必要。」、同條第6項規定：「行政機關及

    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

    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本件被

    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向上訴人為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

    ，就所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涉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為性騷

    擾之行為，是本院為保護性騷擾事件被害人之隱私及名譽，

    避免性騷擾事件被害人受到二度傷害，爰適用性騷擾防治法

    第10條第6項規定，及類推適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

    項之規定，就足以識別性騷擾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兩造之真

    實姓名、住所等資料），均予遮隱並以代號表示，合先敘明

    。

二、被上訴人（即原告）於原審起訴主張：

　　㈠被上訴人約於民國110年開始經營youtube頻道「Hitomi」

      ，目前頻道訂閱人數約4萬人、上訴人約於民國106年開始

      經營youtube頻道「多米多羅Domidolo」，起訴時頻道訂

      閱人數約11萬人(113年11月4日訂閱數為16.9萬人)。上訴

      人於111年間，係居住於日本。

　　㈡兩造於111年6月間曾於台灣共同合作拍攝youtube影片，發

      布後反應不錯，而於111年年中疫情趨緩，許多youtuber

      都至國外拍攝影片，故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間遂向上訴

      人提議能到日本與上訴人合作拍片，因被上訴人當時經濟

      拮据，也詢問能否於拍攝期間借住上訴人家中。嗣被上訴

      人決定111年11月20日至日本，兩造約定於111年11月21日

      及25日各拍攝一部影片、發布於各自頻道，上訴人亦提供

      住處讓被上訴人從20日居住至25日。

　　㈢然而在兩造討論影片企劃、住宿規劃以及被上訴人至日本

      前，上訴人卻時常有不尊重被上訴人、性觀念偏差之行徑

      ，諸如：111年11月2日兩造討論影片企劃及被上訴人借住

      事宜時，上訴人問「哇勒你是哪天要來住阿」、被上訴人

      稱「應該是拍不會真的住 因為我不是會被你丟到門口嗎

      」，後上訴人表示可以借住、但要幫忙打掃一下當房租，

      被上訴人再表示有無沙發或是被上訴人帶睡袋過去睡，上

      訴人卻表示「一起睡我也可以哇哈哈」，被上訴人當下有

      些許不舒服，但因被上訴人要借住及日後拍影片，故只好

      回覆伊不行、並快速帶到企劃內容討論轉移話題。111年1

      1月19日，因上訴人希望拍攝伊影片時被上訴人可以穿著

      泳衣拍攝，故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詢問伊準備攜帶的泳衣是

      否符合企劃，而上訴人希望被上訴人能穿露一點的泳衣，

      嗣更裸露表示「這個會搖嗎」、「就是⋯你動的話 胸部會

      動」；被上訴人當下雖感到不舒服、但同樣為了後續能順

      利拍攝影片避免上訴人不愉快，委婉表示「我應該裡面會

      黏好，安全措施所以不會晃的很厲害因為現在比較豐腴一

      點」、「不想晃啦」等語（以下合稱為行為一）。

　　㈣於111年11月20日被上訴人至日本後，上訴人更對被上訴人

      為下列行為，使被上訴人有遭冒犯、性騷擾之情事：

　　　⒈111年11月20日被上訴人抵達日本後，甫見到上訴人時，

        上訴人即向被上訴人表示「天冷要抱抱」，被上訴人當

        下立刻拒絕。後至上訴人住處被上訴人準備洗澡時，因

        不熟悉浴室之按鈕，要放水時誤按呼叫鈕，上訴人使用

        Instgram軟體（下稱IG）詢問被上訴人為什麼機器在叫

        ，被上訴人擔心按到呼叫鈕會連線警政機關，故詢問上

        訴人警察會來嗎等語；上訴人卻稱「不會 我會衝進去

        洗鴛鴦浴」。斯時被上訴人一人已脫光衣服、且住處浴

        室之推門均沒有門鎖，上訴人卻堂而皇之向被上訴人表

        示會衝進去洗鴛鴦浴，實令被上訴人當下產生心生畏懼

        、有遭冒犯不舒服之情事。（以下稱為行為二）

　　　⒉111年11月21日，兩造因拍攝影片關係至東京迪士尼樂園

        ，於拍攝影片外之空暇時間，兩造同行排隊搭乘遊樂設

        施時、上訴人亦會趁機從背後環抱被上訴人、甚至以手

        滑過被上訴人胸部多次，而被上訴人礙於日後與上訴人

        還有合作拍攝之企劃，也僅能盡可能避免與上訴人有肢

        體接觸；但就如原證5影片所示，上訴人會透過肢體動

        作趁機碰觸被上訴人之胸部，造成被上訴人有遭冒犯不

        舒服之情事。（以下稱為行為三）

　　　⒊上訴人於日本期間更會以不尊重女性之稱謂，直接稱呼

        被上訴人「ㄋㄟㄋㄟ」，諸如111年11月24日上訴人詢問被

        上訴人是否要一起吃晚餐，以LINE傳送「吃不吃晚餐 ㄋ

        ㄟㄋㄟ」；而被上訴人只能委婉表示「不跟你吃 你太壞了

        」。（以下稱為行為四）

　　　⒋111年11月21日被上訴人及上訴人兩人於非工作拍攝期間

        ，二人背對鏡頭，上訴人過程中有用手搭住上訴人肩膀

        之性騷擾行為，此亦為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1288

        號不起訴處分書、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508

        號處分書認定上訴人趁被上訴人未加注意時碰觸被上訴

        人肩膀之性騷擾行為。（以下稱為行為五）

　　㈤上訴人上開性騷擾之行為，被上訴人當下有被冒犯、不受

      尊重之感覺，並向他人訴苦。被上訴人遭性騷擾時，礙於

      身處異地，又借宿上訴人家中，且上訴人為訂閱數較高之

      youtuber，二人尚有影片合作關係，被上訴人只能確保自

      身安危但無法翻臉、甚至後續兩造影片無法上架時，被上

      訴人也只能在粉絲詢問下，於112年2月1日隱晦稱發生一

      些事情無法上架。本案發生後，被上訴人精神壓力極大，

      每每回想起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行徑，身心飽受煎熬，更

      在心裡留下無法抹滅的傷害，受有巨大之精神痛苦。

　　㈥綜上，上訴人前開行為已違反他人之性自主意思而侵犯該

      他人之身體，亦將造成他人感不安、不悅、恐懼，對身心

      發展勢造成一定程度之負面影響，堪認被上訴人精神上受

      有相當程度之痛苦。為此，爰依性騷擾防治法第9條第1項

      、第2項前段、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

      臺幣（下同）12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三、上訴人（即被告）於原審答辯略以：

　　㈠被上訴人所提證據均無法證明上訴人有言語或肢體性騷擾

      行為，所提對話紀錄均係斷章取義；所提影像證據亦係利

      用運鏡視錯覺混淆視聽。上訴人主觀上並無性騷擾之故意

      或過失，自不構成侵權行為。

　　㈡被上訴人自稱其於與上訴人同住第一日即遭性騷擾云云，

      然而被上訴人嗣後又連續與上訴人同住數日直到離開日本

      ，且被上訴人係攜帶助理赴日工作之自媒體營業者，顯係

      有相當資力之人，並非必需借住上訴人之居處。

　　㈢兩造相識之初即對於對話尺度達成共識，被上訴人已明確

      表示對談中可以開黃腔，甚至其本人會開更大尺度的玩笑

      。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8日第一次主動邀請上訴人合作〈影

      片好色喔～教女生說痴女日文 【阿米日文】@hitomi325〉

      時，被上訴人即自薦：「我這邊是想說我可以cosplay成

      有點色色的角色…」。基於雙方影片作品特性及雙方粉絲

      興趣均喜愛日本動漫文化、性感造型、幽默題材，故在11

      1年6月9日第一次合作拍攝影片前，上訴人主動向被上訴

      人確認：「所以你能接受開黃腔嗎」；被上訴人回應：「

      對不起我可能比你色（哭臉）麻煩你幫我多跟女友解釋一

      下了」、「我是那種不自覺會自己講色色的話而不自知的

      人。想一想還覺得自己很好笑（哭臉）」。

　　㈣此外，兩造對話中亦可見被上訴人多次向上訴人表示好感

      。例如：被上訴人曾向上訴人表示：「阿米(上訴人)喜歡

      色色的○○（提及被上訴人姓名部分，以下均以○○代替）」

      、「可是霸道偶喜歡」、「好帥喔」、「這樣問是都要給

      我住(上訴人日本住處)嗎～～（渴望眼神） 這樣就可以直

      接拍情侶約會系列了 組成螢幕CP（couple）」、「好色

      」、「一起去挑衣服 買情侶衣 一起去迪士（尼）」、「

      想要男朋友幫我做的事情真的好多喔（哭笑的表情）」、

      「我這個貪心的女人」、「好像可以拍個男友擦背」、「

      那就要看阿米(上訴人)多努力惹」、「逗得女朋友開心女

      朋友就把口罩拿下來（哭笑的表情）（雙手比愛心）」等

      等。可見兩造經過第一次合作已有默契，除就對話尺度大

      、能開黃腔有共識外，被上訴人更數度向上訴人表示好感

      。

　　㈤被上訴人指控上訴人111年11月20日稱「不會 我會衝進去

      洗鴛鴦浴」一事為性騷擾云云，然查，此係被上訴人111

      年11月20日晚間在上訴人日本住處的浴室洗澡，因不諳日

      文、不會使用日本之衛浴設備，想要放水(日文：給湯)卻

      錯按呼叫鈕(日文：呼び出し)，導致警報大作。上訴人以為

      被上訴人發生意外，而被上訴人以為警察會來，雙雙受到

      驚嚇。被上訴人問「那怎麼辦 警察會來嗎」，上訴人為

      緩和緊張氣氛，方開玩笑回到「不會 我會衝進去 洗鴛鴦

      浴」。被上訴人並回應「笑死 傻眼 哪一顆拉（按：誤按

      後被上訴人仍不知道放水鈕為哪顆）」。在本次對話後半

      部，被上訴人還要求上訴人明天再教她放泡澡水一次，略

      為：「明天應該要米大人(上訴人)教我放水一次」。倘若

      被上訴人如其所述當下已心生畏懼，豈有可能要求上訴人

      明日再教其放泡澡水？另被上訴人稱：「且住處浴室之推

      門均沒有門鎖，上訴人卻堂而皇之向被上訴人表示會衝進

      去洗鴛鴦浴，實令被上訴人當下產生心生畏懼、有遭冒犯

      不舒服之情事」云云，然該日為被上訴人借住之第一日，

      倘若上訴人之言行、甚至浴室推門會令被上訴人感到害怕

      ，自可離開上訴人之住所另行住宿。

　　㈥至被上訴人稱上訴人有觸碰被上訴人胸部，其所提出之影

      像係被上訴人利用鏡頭運鏡導致視錯覺，該鏡頭係由被上

      訴人手持拍攝，且被上訴人由外向內轉動身體，因而身體

      靠近上訴人，上訴人並未主動靠近。當時上訴人正低頭使

      用手機查找遊樂園資訊，未發現被上訴人正在拍攝影片、

      更不能預料被上訴人身體由外向內轉動靠近，上訴人左手

      並未主動接近被上訴人；係被上訴人主動轉動自己上半身

      ，導致胸部靠向上訴人。上訴人因此受到驚嚇，發現被上

      訴人身體太靠近時，快速將手收回並後退兩步，顯然並非

      性騷擾。

　　㈦被上訴人稱上訴人111年11月24日以LINE傳送「吃不吃晚餐

      ㄋㄟㄋㄟ」係性騷擾云云，然而ㄋㄟ是疑問詞「呢」之發音，並

      非指被上訴人之胸部，更非以被上訴人之胸部代稱其人。

      本件實係被上訴人曾使用「ㄋㄟㄋㄟ」作為其自嘲代稱，蓋在

      兩造第二次合作之前，被上訴人即曾至上訴人Youtube頻

      道或直播下留言「阿米不喜歡ㄋㄟㄋㄟ嗎?」、「不ㄒㄩㄝˋ我們

      這種靠奶的小油土伯(Youtuber)」。況於同日下午3時59

      分上訴人告知被上訴人「你也可以回來叫外賣　不太晚的

      話」，被上訴人旋即興奮回應「哇！！外賣到幾點」。是

      故，從兩造整體對話過程來看，並不存在性騷擾行為。

　　㈧被上訴人稱上訴人111年11月20日曾向其表示「天冷要抱抱

      」、111年11月21日兩造「同行排隊搭乘遊樂設施時上訴

      人趁機從背後環抱」云云，上訴人否認之。況21日當天，

      兩造係合作拍攝情侶出遊影片，拍攝地點為公眾可出入之

      為東京迪士尼樂園，縱有肢體接觸亦是為拍攝被上訴人所

      企劃之情侶出遊影片而為之。又21日當日攝影師即為被上

      訴人之助理，而上訴人係獨自前往拍攝，倘若當下被上訴

      人心生畏懼、遭冒犯，亦顯無不能處理、要求停止之情況

      。

　　㈨被上訴又稱111年11月21日被上訴人及上訴人二人於非工作

      拍攝期間，二人背對鏡頭，上訴人過程中有用手搭住其肩

      膀之性騷擾行為云云。惟依被上訴人提出之影片來看，上

      訴人並未逾越雙方關係、一般社交禮儀碰觸被上訴人身體

      。此事係在雙方合作拍攝「情侶東京迪士尼約會」影片時

      ，上訴人隔著被上訴人包包、外套方式引導被上訴人注意

      前方道路，避免碰撞，實非屬性騷擾。

　　㈩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之性騷擾行為均屬不實，本

      案實係上訴人後續不再與被上訴人合作拍片後，被上訴人

      心生不滿而提起之訴訟，意圖搏取網路曝光之手段而已等

      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0,000元，及自112年11月

    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

    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

    人就其敗訴部分則未聲明不服，而告確定。另反訴部分兩造

    均未提出上訴，此部分亦已告確定。

五、上訴人對原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就原審判決敗訴部分請求

    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除引用

    原審主張外，並補充陳述略以： 

　　㈠上訴人於原審請求勘驗原證5及15之影片，原審法院卻加以

      拒絕，僅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不起

      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再議駁回處分

      書之錯誤勘驗結果，即認上訴人有碰觸被上訴人「身體」

      之行為且構成性騷擾，顯有應調查證據未予調查之違誤，

      認定事實有所偏差。

　　㈡被上訴人於原審雖提出「原證9」Line對話截圖，主張其於

      111年11月28日在台灣打Line向其閨密陳○淳（暱稱「橘橘

      」）哭訴伊在日本遭上訴人偷抱丶吃豆腐云云。然被上訴

      人卻在111年11月30日的IG對話中向陳○淳稱：「然後阿米

      （上訴人）也沒有真的碰我不然我就會跑去找靜（即陪同

      被上訴人到日本拍攝的助理）了」等語。由此足徵被上訴

      人於本件之指述，真實性堪慮。

　　㈢被上訴人於原審曾提出「原證10」即112年7月14日與陳○淳

      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用以證明伊曾向陳○淳求證111年11

      月間在日本時遭上訴人性騷擾事，陳○淳都具體知情云云

      。然查：陳○淳（IG名稱00000000）事後已向上訴人表示

      ，上述情事均係被上訴人自己的安排，略以：「這中間的

      整理是包含她（被上訴人）六月（即112年6月）才開始提

      到的抱怨阿真是可怕」、「他（被上訴人）是六月才哭哭

      用電話說其實當時還有摟腰搭肩試圖摟腰搭肩」、「我記

      得他是突然六月想到，然後說希望私訊你希望你道歉你不

      讀不回然後隔天醒來就看到他自行發文然後被炎上」、「

      他中間空白還有我們詢問當初不同的說辭他都說是因為他

      自己在內心戲與自己和解還有思考是不是想太多但他11/3

      0就說沒有進一步接觸所以小助理才沒有進一步動作」等

      語。陳○淳嗣又於113年12月27日在其IG頁面公開發文證實

      ：「2022年11月，○○○曾在一次對話中提到，多米多羅（

      上訴人）並沒有碰觸到她，而言語上的互動更多是雙方有

      來有往的玩笑。然而，2023年6月，她突然改口說自己當

      時感到很不舒服，並表示因為害怕被炎上才沒有早早說出

      來。當時，我作為她的朋友，雖然對這樣的轉變感到困惑

      ，但我選擇相信她。（略）我逐漸察覺到她的行為常以自

      身利益為優先，對不同的人或情境，說法經常前後不一。

      這讓我對我們的友誼產生了深刻反思」等語。

　　㈣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傳送「可以一起睡」、「這個會搖嗎」、「就是…你動的話胸部會動」、「不會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ㄋㄟㄋㄟ」稱呼被上訴人等訊息內容（下稱系爭訊息）構成性騷擾，係指具一般理性思維之人，見聞上開訊息內容，直接連結之意象是顯示上訴人以被上訴人身體具有性特徵之部分，表達探知被上訴人個人性生活之強烈性暗示意思，構成對被上訴人性生活之冒犯，足以使一般人感受遭冒犯之情境，産生不悅，因此構成性騷擾云云。然被上訴人於提出本訴訟前9個月，即111年11月30日已向陳○淳明確表示，伊看到上訴人傳送系爭訊息之「當下感受」乃「上訴人是在開玩笑、搞笑、在鬧」，並未感到被冒犯、不受尊重或被性騷擾之感覺，此觀諸被上訴人與陳○淳上開對話中稱：「沒有他（上訴人）說我打掃來換蹭住」、「而且聽起來真的是在開玩笑，、「我到底要怎餓（樣）知道他是不是在搞笑他就很搞笑」、「我覺得他就是鏡頭會這樣講私底下也這樣很好笑」、「覺得他在鬧而已」、「我在洗澡他（上訴人）訊息開玩笑的說要進來。由此可知，被上訴人看到「一起睡」之類的訊息當下，其主觀認知是玩笑，並未因此產生被冒犯或不受尊重之負面感受，此乃被上訴人於訴訟前、放鬆狀態下向閨密陳○淳訴說之真實主觀感受。可見被上訴人臨訟改稱其本人的感受是受到性騷擾云云，難認屬實。

　  ㈤被上訴人一再陳稱兩造僅止於工作合作關係，未有工作以外之交流，公開形象與私下真實互動應予區分，非謂其創作性感影片即可任由上訴人性騷擾云云。但被上訴人早已於111年11月30日即向陳○淳稱「我跟阿米（上訴人）除了第一次見面以外平當都常常在聊天」，足證兩造私下的確有頻繁聯繫，並非無工作以外之交流。事實上，兩造首次合作後，有長達五個多月（即111年6月底至11月初）的私下對話紀錄，可以證明兩造早已存在相互戲謔並夾帶性挑逗言語之特定互動模式，且係由被上訴人主動開啟。例如：　

　　　⒈111年6月28日，被上訴人主動稱：「我可以視訊幫你找

        工作用胸部的力量恐嚇日本的上司」，上訴人回應：「

        挖咧胸部只會讓人想摸摸」。

　　　⒉111年7月30日，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未接通視訊後稱「還

        好你沒有接（哭臉）我在家都沒穿衣服差點要被阿米炎

        上了（哭臉＊3）」，上訴人回應：「哇咧沒穿衣服我更

        要接請再打一次」。

　　　⒊111年7月31日，被上訴人主動傳送「親吻貼圖」，上訴

        人回應：「○○好色亂啾啾」，被上訴人則回：「啾啾哈

        哈哈哈阿米喜歡色色的○○」。

　　　⒋111年8月2日，被上訴人主動傳送：「我插你再打一次再

        來一次阿米」。

　　㈥承上可知，兩造間長達5個月的私下互動，互有戲謔及性暗

      示、性挑逗，且係由被上訴人主動開啟，上訴人始予回應

      ，被上訴人在此期間從未表示反對丶不適、感到冒犯或不

      受尊重。上訴人基於此長期建立的互動默契，才會出現本

      件「洗鴛鴦浴」、「一起睡」等玩笑話，被上訴人在第一

      時間也認為這些訊息是在開玩笑、搞笑、在鬧。

　　㈦至被上訴人稱上訴人日本住所之浴室沒有門鎖，故上訴人

      稱要衝進去，使其心生恐懼云云。然而，上訴人日本住所

      之浴室明明有兩造門鎖，此觀諸上證8、9、10之照片及影

      片，即可知該浴室有兩道門，分別為進入浴室的木頭拉門

      ，以及進入泡澡浴缸區域之白色霧玻璃推門，兩道門上皆

      有門鎖，且都可以上鎖。可見被上訴人於本訴訟中不惜扭

      曲客觀事實，所言實不足採信。

　　㈧綜上所述，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傳給被上訴人之訊息為性騷

      擾，實係被上訴人刻意剔除前後對話脈絡，無法呈現雙方

      真實對話全貌的結果。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之主張可採，

      顯然割裂了兩造完整的互動脈絡，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

      則，應予廢棄，並駁回被上訴之之請求，乃為公允等語。

六、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理由除引用原審提出者外，

    另補陳略以：

　　㈠上訴人違背兩造於審判中不互相攻擊對方之合意，於youtu

      be頻道、個人粉絲專頁上上傳影片攻擊被上訴人與原審法

      官，顯見上訴人於犯後仍未加反省自身之行為，造成被上

      訴人心理再度受創，原判決並無違誤：

　　　⒈本件兩造皆為公眾人物，且案件涉及性隱私，於原審審

        理期間，承審法官曉諭兩造針對本件達成不互相攻擊對

        方之合意。遽上訴人不遵守協議，不僅持續以戲謔口吻

        嘲諷被上訴人，亦有於112年6月21日於youtube上以「

        人心險惡聊聊我的心情一多米水雜談ep3」標題直播直

        接談論本案，並於112年12月22日上傳之「挑戰跟女生

        逼逼叫克服咪兔心理陰影！」之影片再次以兩造發生之

        情事寫入影片腳本，更於113年3月8日上傳「父子感人

        重逢！教我爸四個超實用日文句子！」影片，再次以兩

        造發生之情事寫入影片腳本，並有「大尾的youtuber的

        浴室、洗澡的地方呢、逼逼叫」、「這個好像我之前一

        陣子有看過新聞呢」等內容、113年2月17日上傳於「大

        尾多米多羅」粉絲專頁之影片，上訴人同樣以兩造發生

        之情事寫入影片，藉此嘲諷被上訴人為誣告等等內容，

        被上訴人不勝其擾。

　　　⒉是以，上訴人於案發後，甚至知悉兩造仍於訴訟中，且

        兩造於審判中已有不互相傷害對方或公開案件內容之口

        頭上合意，上訴人卻不斷於youtube頻道、個人粉絲專

        頁上上傳影片，公開判決案號及謾駡原審法官，更公開

        被上訴人之姓名，消費、嘲諷被上訴人遭性騷擾之情事

        ，並藉此賺取流量，足見上訴人品性惡劣，於把後仍未

        加反省自身行為、反而藉此二度傷害被上訴人、致被上

        訴人精神上持續受有和當程度之痛苦，犯後仍未加反省

        自身，侵害名譽之行為不可謂不輕，原審判決當無違誤

        。

　　㈡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後，迄今仍未提出證據資料以實其說

      ，僅重複爰引其原審所提之證據及理由，然上述證據資料

      已業經原審詳盡調查，上訴人所提上訴，顯然並無理由。

　　㈢本件縱認被上訴人接受上訴人開黃腔之行為（假設話，被

      上訴人否認之），亦無法推論被上訴人可以接受任何情色

      玩笑，仍應以當下之情況為準。本件上訴人確實有為原審

      認定的性騷擾行為，被上訴人當下確有被冒犯、不受尊重

      之感覺。被上訴人遭到本件性騷擾時，礙於身處異國，又

      借宿上訴人家中，上訴人為訂閲數較高之youtuber，兩造

      尚有影片合作關係，被上訴人只能確保自身安危但無法撕

      破臉，僅得先告知助理、閨蜜及相關友人等等尋求協助傾

      訴並請教應對之方式，並非對性騷擾一事無感。

　　㈣本件上訴人之相關行為係一連串行為之統合，其以言論、

      訊息、行為數次直接而連結被上訴人身體具有性特徵之部

      分，如「可以一起睡」、「這個會搖嗎」、「就是…你動

      的話胸部會動」、「不會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ㄋㄟㄋㄟ

      」等等，確已造成被上訴人產生被冒犯、不受尊重之感覺

      ，且綜觀上訴人整個行為脈絡及前因後杲，是經常性、針

      對性的性騷擾行為，已影響被上訴人之正常生活。因彼時

      兩人尚有合作關係，被上訴人未予當場反應，符合「合理

      被害人」通常之感受，原判決當無認事用法之違誤，上訴

      人上訴並無理由。

　　㈤再細觀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原證5之影片，兩造原先係共同站

      於園區某處，被上訴人係要自拍周圍環境故轉動鏡頭，而

      上訴人除知悉有鏡頭拍攝（參原證5影片第1秒、第4秒均

      有眼神朝向鏡頭）、亦知悉被上訴人將鏡頭、人向左轉向

      以利鏡頭拍攝周圍環境，而上訴人除配合轉向外、更刻意

      將握著手機之左手微微向前碰觸被上訴人胸部、再藉機撞

      （參原證5影片第2至3秒），可見上訴人當下係故意碰觸

      被上訴人胸部。況衡諸常情，兩造當時距離非遠，如上訴

      人果真無性騷擾之意圖，理應在意識到被上訴人轉向時保

      持距離，而非趁機將左手向前伸藉此碰觸被上訴人之胸部

      ，是上訴人確有性騷擾之行為及犯意，至為顯然。

　　㈥復觀原證15之影片，兩造係於東京迪士尼樂園園區內一同

      行走，上訴人卻於行走時刻意舉起右手，欲搭被上訴人之

      肩膀，碰觸到被上訴人左肩至右肩下方及頭髮，致被上訴

      人之頭髮有遭上訴人右手碰觸而飄動（參原證15影片第1

      至2秒被上訴人之頭髮），上訴人之右手更刻意向下滑動

      接觸被上訴人之背部，可見上訴人當下係故意碰觸且確實

      碰觸到被上訴人之肩膀及背部。另參原證15之影片，兩造

      係並肩走下樓梯，上訴人確實有用手搭住被上訴人肩膀。

      況兩造並非情侶，如上訴人果真無性騷擾之意圖，應與被

      上訴人保持距離，而非在未得被上訴人之同意時即搭被上

      訴人之肩膀及指部，是上訴人確有性騷擾之行為及犯意，

      至為灼然。

　　㈦是以，兩造固然曾於111年6月間共同拍攝youtube影片，當

      時被上訴人認為影片反響不錯，故10月間再與上訴人再次

      討論111年11月前往日本拍攝影片之情事，兩造之對話紀

      錄可知悉雙方談論之話題僅限於工作交流（諸如影片企劃

      、遊戲直播、或係影片創作內容分享），並無私人間感情

      狀態等互動；而上訴人卻未顧及被上訴人之感受而將伊性

      觀念偏差之行為加諸於被上訴人身上。被上訴人回國後原

      先只想暗自忍受上訴人帶來之創傷以及避免日後與上訴人

      接觸，未曾料上訴人除全盤否認外，甚至開始檢討被上訴

      人為什麼當下並未反抗、並未直接求救；事實上，國際社

      會間以及112年6月間我國社會上之「MeToo」運動發生之

      背景即係因過去性犯罪被害人基於種種複雜原因而無法說

      出自身被害之過程，而「MeToo」運動就係鼓勵曾遭性騷

      擾、性侵害之女性勇於說出自身經歷，這也是被上訴人會

      於112年6月間公開遭性騷擾之原因。

　　㈧111年6月間雙方合作拍攝影片後，當時並未受到上訴人性

      騷擾之言語、行為，故第一次合作後，兩造曾討論共同為

      遊戲直播，同樣能使雙方粉絲引流，此可參111年7月30日

      被上訴人傳送「真的不一起打遊戲嗎笑死我終於搞定了」

      、「我打算8月來一直不停的開直播把我的時數湊起來」

      、爾後才有雙方於Line對話中討論有關使用語音通話軟體

      「discord」進行遊戲直播之對話，其中上訴人會傳送「○

      ○好色亂啾啾」、而被上訴人為避免上訴人不與其工作合

      作直播，故方會傳送「阿米喜歡色色的○○好。好啦不開玩

      笑啦，、「週二阿米幾點口以」等語委婉將話題帶回工作

      話題。

　　㈨被上訴人固曾傳送「這樣問事都要給我住嗎～～這樣就可以

      直接拍情侶約會系列組成螢幕CP」、「一起去挑衣服買情

      侶衣一起去迪士」、「想要男朋友幫我做的事情真的好多

      喔」、「那就要看阿米多努力惹」、「逗得女朋友開心女

      朋友就把口罩拿下來」等語；惟上開話語均係因二人談論

      111年11月間拍攝影片主題，發想影片企劃中提及可以拍

      攝情侶約會系列，方有上開話語。參被上訴人傳送「我想

      說可以做一個約會兩天一夜這樣…前段時間失戀被騙財騙

      色，損失了數十萬，又在澎湖出了車禍賠了50萬，所以我

      破產了，就開始到處找人蹭飯，幾周前我在櫃子裡找到一

      包日幣，想到沒台幣就來花日幣吧！去日本花，還可以蹭

      阿米！就強迫阿米擔任我的2日男友了！…○○就拿出了願望

      清單：希望我的男朋友可以幫我做到的事」、「想拍這種

      系列的然後最後結尾再跟大家說我們發現彼此不適合所以

      就不在一起了或是直播的時候再跟大家說沒有拉沒有在一

      起節目效果，故兩造應知悉當時之對話紀錄雖有談及「情

      侶」、「男朋友」、「女朋友」等語，均係因二人工作上

      要假扮為情侶拍影片，拍攝完影片就合用影片或直播方式

      告知觀眾實際並未再一起等語，上訴人斷章取義雙方對話

      紀錄，並稱二人處於情誼交流階段，顯屬無稽。

　　㈩綜上，兩造從未有曖昧或係工作以外之交流，兩造於工作

      上討論過程中，如上訴人開玩笑過頭，被上訴人為避免合

      作產生隔閡故均會即使轉移話題討論回工作，縱使雙方影

      片主題為情侶互動，並非代表上訴人得以藉由拍攝影片過

      程或係影片拍攝空檔之時間進行言語或是行為之性騷擾，

      是上訴人之主張顯無理由。故而，本件上訴人之騷擾行為

      情節重大，顯具有侵害之意圖，已造成被上訴人產生被冒

      犯、不受尊重之感覺，致被上訴人精神上受有重大損害，

      客觀上依一般合理個人之客定標準，當屬性騷擾行為，要

      無可疑，是原判決當無認事用法之違誤，上訴人上訴求予

      改判，顯無理由等語。

七、本件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

      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

      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

      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

      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

      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所

      謂證明者，係指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

      強之心證，可以完全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而言（最高法院10

      2年台抗字第60號裁定意旨參照）。又侵權行為之成立，

      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

      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

      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

      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又民事訴訟如待證事實陷

      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時，為求發現真實並促進訴訟，應依舉

      證責任分配之原則，命負舉證責任之人提出證據，再由法

      院本於調查證據之結果，斟酌全辯論意旨，依證據評價判

      斷事實之真偽。倘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不能提出使法院就

      應證事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時，即應對事實真偽不明之狀態

      承擔不利益之結果。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對其為性騷

      擾行為，既為上訴人所否認，揆諸前揭法文意旨，自應由

      被上訴人就所主張之侵權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並使本院

      就系爭行為屬性騷擾範疇形成確切之心證，合先敘明。

　　㈡就被上訴人所指行為一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1年11月間討論日本企劃時表示

      「可以一起睡」、「這個會搖嗎」、「就是…你動的話胸

      部會動」等語，已構成性騷擾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本

      院認定如下：

　　　⒈被上訴人所指「可以一起睡」之事，係111年11月2日兩

        造之對話。其完整內容略以：（以下，上訴人簡稱「上

        」、被上訴人簡稱「被」；見原審卷一第359至363頁）

　　　　（被）省下好多錢、已哭、要好好報答阿米

　　　　（上）那要幫我打掃一下當房租

　　　　（被）前略...阿米家有沙發嗎、還是我帶一個睡袋去

        ，還是你家是塌塌米

　　　　（上）有雙人床，不過我可以去睡沙發啦，幹嘛讓你睡

        沙發

　　　　（被）嘻嘻、我畢竟是去蹭住咩～～好，你去睡沙發、壞

        女人

　　　　（上）（笑臉狗圖）

　　　　（被）阿米是暖男

　　　　（上）一起睡我也可以哇哈哈

　　　　（被）我不行，笑死

　　　　（上）（傳圖）

　　　　（被）（傳送企劃案內容，內容略為：情侶在家的一天

        及戶外的約會等）

　　　　依上開對話之內容判斷，應係於被上訴人詢問可否住宿

        上訴人日本居處，詢問是否需自行攜帶寢具，上訴人回

        答可住宿之情況。本院審酌整段對話的脈絡，係被上訴

        人先表達其可以睡沙發；上訴人則表示居所內有雙人床

        及沙發，其可禮讓床鋪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接受睡床

        ，讓屋主即上訴人去睡沙發；上訴人始回應「一起睡我

        也可以哇哈哈」；被上訴人即稱「我不行，笑死」。依

        此情況來看，上訴人或許有想試探單身前來投宿的被上

        訴人是否可以發生親密關係的想法，而包裝成開玩笑的

        語氣，但在被上訴人明確拒絕後，即無後續糾纒之對話

        。若被上訴人果認此試探語句為其所無法接受的性騷擾

        行為，大可於旅日期間另作住宿之安排，或直接取消赴

        日行程。在被上訴人在台灣、上訴人在日本的情況之下

        ，被上訴人完全有能力處理讓自己脫離其所認為的性擾

        情境。是以，被上訴人指被上訴人上開言論已對其構成

        性擾騷行為云云，尚難遽予採認。

　　　⒉被上訴人所指「這個會搖嗎」、「就是…你動的話胸部會

        動」之事，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之LINE對話，彼時

        被上訴人尚未但即將出發至日本（見原審卷一第399-40

        7頁）。而兩造前於111年11月6日已就相關事宜有過對

        話（見原審卷一第381頁），其完整內容略以：

　　　　11月6日：

　　　　（上）我想要拍影片可能需要你換成泳裝一下子，你能

        接受嗎

　　　　（被）哈哈，那種泳裝、會露我肥肥的肚子

　　　　（上）就泳裝就好、也沒有講究，可以只上半身

　　　　（被）回覆「可以只上半身」可以可以～

　　　　11月19日

　　　　（被）回覆「我想要拍影片可能需要你換成泳裝一下子

        ，你能接受嗎」有一定要泳衣嗎？還是這個可以～？

　　　　（上）這啥衣、露一點的泳衣

　　　　（被）那穿這件唷

　　　　（上）這個會搖嗎

　　　　（被）搖是什麼意思

　　　　（上）就是..你動的話 胸部會動

　　　　（被）我應該裡面會黏好，安全措施，所以不會晃很厲

        害，因為現在比較豐腴一點

　　　　（上）好欸，有晃就夠

　　　　（被）不想晃啦

　　　　（上）好吧 不想也行

　　　　（被）我儘量配合

　　　　（以下討論借用器材等事宜）

　　　　依上開對話之內容判斷，應係兩造在討論合作拍片事宜

        ，上訴人詢問被上訴人可否以泳裝出鏡，以利影片效果

        ，被上訴人得知只需穿著上半身泳衣，便表示同意，並

        在出國前夕，傳送照片予上訴人確認泳衣式樣是否合適

        ，上訴人表達希望拍攝出被上訴人胸部晃動之影片內容

        ，被上訴人表達不願意，上訴人即表示也可以，被上訴

        人回答會儘量配合。由此對話之前後脈絡來看，兩造顯

        然是針對拍攝工作在討論細節，而上訴人拍攝之短片內

        容，時常涉及成人、限制級等題材，此亦為曾有合作經

        驗之被上訴人所明知。是以，本院認為兩造均為自媒體

        影像工作者，在談話過程中縱提及拍攝之影像內容需帶

        有性感或情色之橋段，亦屬其二人工作內容所得合理談

        論之議題，尚難遽認被上訴人此部分發言有何性騷擾之

        情事。

　　㈢就被上訴人所指行為二部分：

　　　被上訴人指其於111年11月20日抵達日本後，上訴人即向

      被上訴人表示「天冷要抱抱」；又被上訴人至上訴人住處

      洗澡時，誤按呼叫鈕，上訴人稱「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

      等行為已經構成性騷擾等情，上訴人固承認有傳送上開關

      於鴛鴦浴之訊息，但否認有性騷擾行為。本院認定如下：

　　　⒈本件被上訴人指上訴人對其稱「天冷要抱抱」一事，為

        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被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然被上

        訴人就此部分事實並未提出確實之事證，本院自難遽予

        採認。

　　　⒉被上訴人稱上訴人日本住處浴室之兩道門並無門鎖，故

        上訴人傳送「不會，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時，足使

        其心生畏懼等語，上訴人則辯稱其浴室有兩道門均可上

        鎖。經查，依上訴人提出之浴室照片，該處浴室共有兩

        道門（第一道木門及第二道白霧面玻璃門）確實均有上

        鎖之功能（見本院卷第213、215、216頁），經互核被

        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之照片（見原審卷一第37頁），僅

        拍到第一道木門之側邊及第二道白霧面玻璃門之外側，

        均未攝得兩道門裝設門鎖之處，是被上訴人所言浴室無

        門鎖一事，顯與客觀事實有所出入。又被上訴人雖稱上

        開門鎖可能係上訴人於事發後始裝設鎖頭云云，然依上

        開上訴人所提出之門鎖照片，其情狀較似門片之原始設

        計，新舊程度亦與門片相符，當非事後另行加裝，故此

        部分應以上訴人所述較為可信。

　　　⒊至被上訴人所指上訴人傳送「不會，我會衝進去，洗鴛

        鴦浴」之訊息，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被上訴人到

        達日本的第一天。依兩造間訊息整體觀之（見原審卷一

        第33至35頁），內容略以：

　　　　（上）大便

　　　　（被）誰、你在大便嗎

　　　　（上）說你傳的影片很大便

　　　　（被）好好笑啊

　　　　（上）阿不是要洗澡，看什麼影片，唯唯

　　　　（被）在、簡摸惹（怎麼了）

　　　　（上）為什麼機器在叫、你按什麼鈕、你泡澡嗎

　　　　（被）（傳相片）

　　　　（上）欸、不要亂按

　　　　（被）這個不是按一下水會跑出來

　　　　（上）才不是勒

　　　　（被）我想泡腳、腳痛痛、用淋雨的水好像又好慢、那

        是用淋浴的水加到浴缸裡面嗎

　　　　（上）是說他就有放水按鈕、你按到呼叫、嚇我

　　　　（被）那怎麼辦、會警察來嗎

　　　　（上）不會

　　　　（被）放水鈕是那個

　　　　（上）我會衝進去

　　　　（被）笑死

　　　　（上）洗鴛鴦浴

　　　　（被）傻眼、那一顆啦

　　　　（上）啊你還沒放哦

　　　　（被）沒啊、不會用

　　　　（上）自動啦、洗澡搞多久

　　　　（被）哈哈哈就不會搞咩

　　　　（上）我進去好了

　　　　（被）我脫光了不行啦

　　　　（上）靠腰你不要設那麼高溫、會燙傷

　　　　（被）可是我剛剛放的水冷冷的

　　　　依上開對話之內容判斷，係被上訴人借宿上訴人日本住

        所要洗澡時，誤觸呼叫鈕，以為會有警察到場，而被上

        訴人則稱警察不會到，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嗣後並指

        示被上訴人如何操作開關之過程。而被上訴人所稱「衝

        進去洗鴛鴦浴」等語，客觀上確實已帶有明確之性暗示

        ，但此一言語究屬朋友間的玩笑話，還是帶有性騷擾的

        性質，仍應就整體脈絡加以觀察。首先，本件被上訴人

        要洗澡時還在傳影片、玩手機，因而與上訴人產生對話

        ，在發生誤觸呼叫鈕的意外後，雖然引來上訴人上開不

        正經的訊息，但上訴人並無其他舉動，而被上訴人當下

        的簡訊是回應：笑死、傻眼；再參諸被上訴人與其好友

        陳○淳之對話內容，被上訴人曾對其表示「我在洗澡他

        （上訴人）訊息我開玩笑的說要進來，我說不要，我才

        不要一起洗澡，然後他就罵我看影片很大聲....」（見

        本院卷第190頁），可認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前開言詞

        於發生之當下，應係認屬玩笑之語，而非性騷擾行為。

        況且，依據兩造於上開洗澡事件之後的對話紀錄，被上

        訴人尚有詢問要如何把水放掉，上訴人回應「邊邊」之

        後，即稱「還有你影片聲音好大，我要睡覺」；被上訴

        人則回應：「抱歉嗚嗚嗚以為你還沒有要睡覺，你如果

        冷的話我們交換～我睡沙發也可以」（見原審卷第一第2

        77頁），是若本件上訴人對被上訴人確有欲發生親密關

        係或性騷擾之意圖，當不至於在被上訴人尚願與其交流

        互動時，即稱自己要去睡覺。是以，本件應以上訴人辯

        稱其上開訊息僅為玩笑話等語，較為可信。

　　㈣就被上訴人所指行為三部分：

　　　被上訴人指上訴人在東京迪士尼樂園有動手環抱及觸碰其

      胸部的舉動，上訴人則予否認。本院判斷如下：

　　　⒈本件被上訴人指上訴人對其動手環抱一事，為上訴人所

        否認，自應由被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然被上訴人就此

        部分事實並未提出確實之事證，本院自難遽予採認。況

        且，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原證11（見原審卷一第605-60

        6頁），係被上訴人與赴日助理「○靜」於本件事發多月

        之後，在112年6月15日之對話內容，該「○靜」稱：「

        我印象中是後來你跟我說他一直偷吃你豆腐，然後你ㄉ

        一ㄤ他說是不是很喜歡你的外套」等語，可見該○靜也是

        「後來才聽被上訴人抱怨」，而非當下親眼見聞，又遍

        觀兩人之對話內容，並無一字提及上訴人用手環抱被上

        訴人之情節。是以，被上訴人此部分之指述，自尚難遽

        信。

　　　⒉關於被上訴人指上訴人觸碰其胸部一事，據其提出原證5

        之影片為憑，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結果如下：「原證

        5為5秒鐘的影片，拍攝地點是東京迪士尼樂園，畫面中

        是兩造，被上訴人在畫面左側，上訴人在畫面右側，上

        訴人的手中拿著手機，應該是被上訴人拿著攝影器材自

        拍，依照影像畫面，是被上訴人有從畫面上的左側轉向

        右側，被上訴人轉身時，上訴人低頭在看手機，在約3

        秒時，被上訴人轉身時之胸部與上訴人手持手機之左手

        靠近，大概於3秒至4秒時，上訴人有將左手收回之動作

        」、「經再查看上開畫面，一開始時上訴人之手肘與被

        上訴人之肩膀有接觸，隨著被上訴人轉動拍攝角度，肩

        膀與手肘有離開，但被上訴人的胸部與上訴人拿著手機

        的手有靠近，上訴人有後退並微幅旋轉之動作，其右手

        肘復與被上訴人之左肩接觸」。是以，依上開勘驗結果

        ，兩造間肢體有實際接觸時點，為影片初始時，上訴人

        之手肘與被上訴人之肩膀有接觸，而於被上訴人轉動拍

        攝畫面時，上訴人主要在低頭看手機，在被上訴人胸部

        接近上訴人之手時，上訴人有「手收回」、「身體後退

        微幅旋轉」之動作，由此可見，上訴人行為之目的在於

        「避免」碰到被上訴人之胸部，而非「意欲」觸碰被上

        訴人之胸部。縱上訴人於閃避過程中，其持握手機手指

        頭的背面有可能碰到被上訴人胸部，或閃避時右手肘又

        碰到被上訴人的左肩，亦屬閃避不及或閃避時自然動作

        所造成，難認上訴人有主動觸碰被上訴人胸部的情形存

        在。

　　　⒊至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1288號不起訴處分書內所

        載「告訴人（即上訴人）確實有上開左手手持手機半轉

        圈靠近被告（即被上訴人）胸部非常近....等動作，併

        觀之上開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條文，被告認

        告訴人上開行為是性騷擾，並非憑空捏造」等語，就該

        不起訴處分書所謂「上訴人持手機轉半圏」一節，經本

        院勘驗影象之結果，實乃被上訴人持拍攝器材轉動之結

        果，故轉半圏之主動者係被上訴人，而非上訴人，上訴

        人當時係靜止不動，因拍攝畫面旋轉才有轉半圏的感覺

        。況且，上開不起訴處分之意旨，僅在說明被上訴人主

        觀上覺得被性騷擾，並非全然無憑，故並不構成妨害名

        譽之故意犯罪，並非檢察官即認定上訴人確有性騷擾行

        為存在，附此說明。

　　㈤就被上訴人所指行為四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以「ㄋㄟㄋㄟ」之不尊重詞語稱呼上訴人

      ，係屬性騷擾，此為上訴人所否認。本院查：被上訴人所

      指「ㄋㄟㄋㄟ」一事，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兩造完整LIN

      E對話內容略以（見原審卷一第453-457頁）：

　　　（上）吃不吃晚餐、ㄋㄟㄋㄟ

　　　（被）不跟你吃、你太壞了

　　　（上）呃、你好好吃

　　　（被）我要去買7-11御飯團，哼

　　　（被）回覆「你好好吃」：好吃嗎

　　　（上）你好好吃飯啦、來日本還吃便利商店，那我去吃麥

      當勞了

　　　（被）回覆「那我去吃麥當勞了」笑死，好

　　　（上）你也可以回來叫外賣、不太晚的話

　　　（被）哇！！外賣到幾點

　　　（上）不知道餒，要回家了沒

　　　（被）我在買醉，最近每天都工作好累還有吃的好難吃

　　　（上）日本東西明明很好吃，要醉回家再醉，而且我晚上

      要睡覺，你不說什麼時候回來我要去睡了

　　　（以下討論被上訴人要如何搭電車返回住宿處等）

　　　依上開對話之內容判斷，應係於被上訴人投宿上訴人日本

      居處期間，於晚餐時間仍在外遊玩，上訴人傳送訊息予被

      上訴人詢問是否需要等她一起吃晚餐？因而產生之對話。

      本院觀此對話脈絡，及兩造由前至後的語氣，實難認有何

      性騷擾之意味存在。再者，被上訴人曾於上訴人Youtube

      頻道中留言「阿米不喜歡ㄋㄟㄋㄟ嗎（哭臉圖案）」（見本院

      卷第95頁），可見「ㄋㄟㄋㄟ」是被上訴人曾使用之名稱，故

      上訴人縱於前開對話中稱呼被上訴人為「ㄋㄟㄋㄟ」，仍難遽

      認已達性騷擾之程度。　　　　

　　㈥就被上訴人所指行為五部分：

　　　被上訴人指稱：於111年11月21日，兩造於非工作拍攝期

      間，二人背對鏡頭，上訴人過程中用手搭住上訴人肩膀之

      性騷擾行為。上訴人則否認有性騷擾等語。本院判斷如下

      ：

　　　⒈被上訴人就上開事實，提出原證15之影片為憑，經本院

        於準備程序勘驗內容如下：「原證十五為4秒影像，前2

        秒地點位於東京迪士尼樂園，後2秒是位於日本地鐵車

        站的樓梯。畫面中呈現兩造的背影，畫面左側是上訴人

        ，右側是被上訴人。在前2秒部分，兩造原本是並肩行

        走，上訴人的右手有舉起要碰觸被上訴人的右肩下背部

        之動作，又放下。後2秒部分兩造原本是並肩下樓梯，

        上訴人的右手肘有稍向右傾斜，靠近被上訴人的左手。

        當時被上訴人是略略走在前方，上訴人的右手有隨著被

        上訴人的身形移動」。是依上開勘驗結果，雖上訴人之

        手、身體曾有靠近被上訴人之身體，然並無明顯觸碰被

        上訴人身體或搭著被上訴人肩膀之行為，且兩造於影片

        中係並肩而行，上訴人可能係為了引導被上訴人行進方

        向，或係因下樓時空間較狹窄而靠近被上訴人，單以上

        開各約二秒的影像來看，實難認定上訴人有對被上訴人

        為性騷擾。

　　　⒉況且，兩造合作在日本拍攝短片，被上訴人所提出的企

        劃就是情侶生活、出遊，且當日拍攝的片段就是情侶共

        赴東京迪士尼之行程，於此過程中，兩造因劇情設定之

        故，而有類同於勾肩搭背之舉動，應在情理之中。縱於

        非正式拍攝期間，偶有入戲而為演示之行為，在不要讓

        對方感覺不舒服的情形下，也不該當性騷擾之要件。被

        上訴人所提上述兩段搭肩之事，時間極短，且事實上被

        上訴人並未真的將手搭到上訴人之肩膀，而使上訴人有

        所感覺，出現加以拒卻之反應。在這種情況下，應以上

        訴人辯稱，上開行為不構成性騷等語，較堪採信。

　　㈦被上訴人所指行為一至行為五部分，經本院逐一審酌，該

      等個別行為均難認屬性騷擾行為，如前所述。惟被上訴人

      稱性騷擾有時難以明確界定某一個行為是性騷擾，應當以

      整體來看，如果上訴人一連串的行為，使被上訴人有受到

      性冒犯的主觀感受，也應當成立性騷擾。本院認為被上訴

      人的這個主張很有道理，茲再就此部分論述如下：

　　　⒈按性騷擾防治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

        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以展示

        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

        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

        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

        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

        常生活之進行者，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定有明文。

        再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

        、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

        等具體事實加以綜合判斷，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

        條亦有明定。則是否構成性騷擾，在法律層面而言，應

        採取一般合理個人之客觀認定標準，惟就被害人方面，

        應重視其主觀感受之認知。

　　　⒉本件上訴人辯稱，兩造係因拍攝自媒體短片而結識，被

        上訴自始知悉上訴人拍攝之內容涉及日本情色，亦明示

        同意可以接受上訴人開黃腔，甚至表示自己可能比上訴

        人更色，會不自覺自己講色色的話而不自知等情，業據

        其提出兩造之對話紀錄為證，並為被上訴人所不否認。

        是以，於本案判斷被上訴人是否因上訴人一連串行為而

        有受到性冒犯的主觀感受時，自仍應考量被上訴人曾 

        有上開明知且明示同意兩造得互開黃腔的主觀態度及客

        觀事實。

　　　⒊被上訴人主張其受上訴人性騷擾之行為，導致心理壓力

        及創傷，曾向友人陳○淳陳訴，此部分對話內容自得佐

        證上訴人確有對其造成性冒犯等情，據其提出與陳○淳

        的對話內容為證（原證9，見原審卷一第589-597頁），

        本院查上開對話內容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確為本

        案兩造爭執事件後之數日，當可作為被上訴人主觀心境

        之參考。惟查，被上訴人於前述對話中，固曾提及：「

        他（上訴人）有時候都會偷抱我，或是偷吃我豆腐，我

        覺得我都笑笑的拒絕還給他留台階」等可能涉及性騷擾

        之事，然通觀被上訴人與陳○淳之全部對話內容，可發

        現被上訴人之主要抱怨，是上訴人在日本時不理她，不

        重視她，不配合她，以及後來不依約上片等情事，如：

        「我說我沒拍好，要在日本多待，他竟然回我，又不是

        什麼正事」、「說我在外面吃垃圾為什麼不回家跟他一

        起吃飯，然後帶我去吃麥當勞」、「就好像我來日本是

        來陪他吃三餐的，他的生活就是打電動、看電視、吃飯

        、睡覺，然後一起吃飯也不聊天，看自己的電子書小說

        」、「這幾天感受真的很差，跟行前規劃差太多了吧，

        好像我來日本是來陪你吃飯的，一起吃飯也不聊天，看

        自己的電子書小說，很多事覺得我又不需要知道，只要

        在你旁邊就好，但你又覺得我的存在是種打擾，那我要

        怎樣能厚顏無恥待在你旁邊，當然只能自己出去迷路和

        碰撞。然後關於你的一切也不願意分享不教我日本相關

        不分享自己的一切也不想聽我講話」、「友誼的小船，

        說翻就翻，他直接說他不上片，他真的超過分，我沒有

        遇過這種人，真的超級無敵過分，我還去買泳衣為了他

        要拍變態的東西，一句話，不上片，太不負責任了吧，

        我來日本找他拍片，哈囉？超沒水準，影片都不用上了

        ，是指他的頻道還是我的頻道？我的他不能管吧，他的

        不上已經很過分了」、「他因為這件事很不爽，問我幾

        點飛機，他想幫我叫計程車，我回肚子好餓，因為我就

        在煩惱晚餐，還沒辦法煩惱到週六，我又沒有要他幫我

        叫，我可以自己處理，我根本都沒有問他計程車的事，

        我想哭，我覺得他真的做的太過分了」、「我只是記得

        ，我約好要再一起合作，但他說要來日本找他，拍片還

        叫我抓自己的胸部，我很尷尬問他確定嗎，他還說確定

        ，然後說不上就不上，那我為什麼要抓自己的胸部，而

        且迪士尼我都初剪完成了，這些都是做白工嗎」等等，

        是以，由被上訴人與陳○淳的對話來看，被上訴人主要

        是在抱怨其赴日與上訴人合作拍攝短片，上訴人背信棄

        義不上片，造成其投入的損失，以及上訴人對其招特不

        週、或未顧及其情緒需求等等，而非在陳述其本人受到

        上訴人的性冒犯，因而心理受創等情事。

　　　⒋另查，被上訴人又提出其與陳○淳於112年7月4日；與助理「○靜」於112年6月15日之line對話紀錄（原證10、原證11，見原審卷一第599-606頁），用以證明其於本件事發之後卻實有遭到上訴人性騷擾而情緒崩潰等情事。然查，上開被上訴人與陳○淳、「○靜」之對話內容，係發生於112年6、7月間，與本案發生時間相隔已逾半年以上，是否足以證明本件性騷擾之事實，已非全然無疑。況且，陳○淳（IG名稱00000000）於113年12月20日透過IG向上訴人傳送訊息（見本院卷第第205-208頁，上證6），內容略以：「我的姓名：陳○淳、綽號橘子、跟他（指被上訴人，下同）的關係曾經是朋友現在斷絕往來，這個法律官司都可以用但是不要拿來直播影片...這個是我的對話但的確我發現我打的不夠精確...這是他七月的時候刻意引導我幫她整理成她的證據嗎？可是這中間的整理是包含她六月才開始提到的抱怨阿，真是可怕、他是六月才哭哭用電話說其實當時還有摟腰搭肩，試圖摟腰搭肩...我記得他是突然六月想到，然後說希望私訊你希望你道歉你不讀不回，然後隔天醒來就看到他自行發文，然後被炎上，他中間空白還有我們詢問當初不同的說辭，他都說是因為他自己在內心戲與自己和解，還有思考是不是想太多，但他11/30就說沒有肢體接觸，所以小助理才沒有進一步動作，阿不然就是轉成心理恐懼所以沒有說出口，怕大家怪她什麼的然後開始哭」；陳○淳更進一步於113年12月27日在其IG頁面公開發文，內容略以：「我並不是大家以為的那個「小助理」....2022年11月，○○○曾在一次對話中提到，多米多羅並沒有碰觸到她，而言語上的互動更多是雙方有來有往的玩笑。然而，2023年6月，她突然改口說自己當時感到很不舒服，並表示因為害怕被炎上才沒有早早說出來。當時，我作為她的朋友，雖然對這樣的轉變感到困惑，但我選擇相信她。....我逐漸察覺到她的行為常以自身利益為優先，對不同的人或情境，說法經常前後不一。這讓我對我們的友誼產生了深刻反思」等語（見本院卷第209-212頁，上證7）。是以，參照上開情狀，本院自難遽以被上訴人於112年6、7月間與陳○淳、「○靜」等人間的對話紀錄，認定上訴人確有以所謂一連串行為而對被上訴人為性騷擾。

　　　⒌綜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係以一連串行為構成對其本人之性冒犯，而有性騷擾行為存在一節，並未提出優勢之證據加以證明，本院尚難遽予採認。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既未盡其舉證責任，以證明本件侵權行

    為事實之存在，則其主張得依民法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精神慰撫金，即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其訴既經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0,000元，及自112年11

    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為假執行之

    宣告，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

    ，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

    敘明。

十、末按為實施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

    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即CEDAW公約，以下簡稱公

    約），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健全婦女發展，落實保

    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特制定本法。公約所揭示保障

    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適

    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消

    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

    ，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消除性別歧視，並

    積極促進性別平等之實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

    行法第1條至第4條定有明文。又公約第1條界定對婦女的歧

    視。歧視的定義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即針對其為女性而施

    加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女性。包括身體、心理或性的傷害

    、痛苦、施加威脅、壓制和剝奪其他行動自由。基於性別的

    暴力可能違犯公約的具體條款，不論這些條款是否明文提到

    暴力。聯合國CEDAW委員會「第十一屆會議(1992)第19號一

    般性建議：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第6點亦有明定。而本院於

    本案中，雖認定上訴人本件所為尚未達性騷擾之程度，惟此

    係以本案事發當時之情境所為之客觀判斷。兩造於本案訟爭

    之後，堪認被上訴人已經明確表達出拒絕上訴人再以灰色地

    帶大開性別玩笑的態度。是以，被上訴人所稱上訴人於112

    年6月21日於youtube上以「人心險惡聊聊我的心情一多米水

    雜談ep3」標題直播談論本案；於112年12月22日上傳之「挑

    戰跟女生逼逼叫克服咪兔心理陰影！」之影片；於113年3月

    8日上傳「父子感人重逢！教我爸四個超實用日文句子！」

    影片，以兩造發生之情事寫入影片腳本，並有「大尾的yout

    uber的浴室、洗澡的地方呢、逼逼叫」等內容；113年2月17

    日上傳於「大尾多米多羅」粉絲專頁之影片，以兩造發生之

    情事寫入影片等情，若其影片內容有涉及性別歧視，而透過

    網路大量傳播之方式不成比例地影響被上訴人，因此造成女

    性之心理的傷害、痛苦等情況，自不無構成性騷擾或侵權行

    為之可能。惟此部分未經被上訴人起訴請求，故不在本案審

    理範圍。爰勸諭兩造應尊重我國消除性別歧視，積極促進性

    別平等之法律秩序，勿於嬉謔之際誤觸法網，附此說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

      第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陳宏璋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88號

上  訴  人  B男（年籍資料詳卷）  

訴訟代理人  尤薏菁律師

            鄭博晉律師

被  上訴人  A女（年籍資料詳卷）

訴訟代理人  包盛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簡字第205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1項規定：「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被害人為成年人，經本人同意。但心智障礙者、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應以其可理解方式提供資訊；受監護宣告者並應取得其監護人同意。二、檢察官或法院依法認為有必要。」、同條第6項規定：「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本件被上訴人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向上訴人為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就所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涉及上訴人對被上訴人為性騷擾之行為，是本院為保護性騷擾事件被害人之隱私及名譽，避免性騷擾事件被害人受到二度傷害，爰適用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規定，及類推適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之規定，就足以識別性騷擾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兩造之真實姓名、住所等資料），均予遮隱並以代號表示，合先敘明。

二、被上訴人（即原告）於原審起訴主張：

　　㈠被上訴人約於民國110年開始經營youtube頻道「Hitomi」，目前頻道訂閱人數約4萬人、上訴人約於民國106年開始經營youtube頻道「多米多羅Domidolo」，起訴時頻道訂閱人數約11萬人(113年11月4日訂閱數為16.9萬人)。上訴人於111年間，係居住於日本。

　　㈡兩造於111年6月間曾於台灣共同合作拍攝youtube影片，發布後反應不錯，而於111年年中疫情趨緩，許多youtuber都至國外拍攝影片，故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間遂向上訴人提議能到日本與上訴人合作拍片，因被上訴人當時經濟拮据，也詢問能否於拍攝期間借住上訴人家中。嗣被上訴人決定111年11月20日至日本，兩造約定於111年11月21日及25日各拍攝一部影片、發布於各自頻道，上訴人亦提供住處讓被上訴人從20日居住至25日。

　　㈢然而在兩造討論影片企劃、住宿規劃以及被上訴人至日本前，上訴人卻時常有不尊重被上訴人、性觀念偏差之行徑，諸如：111年11月2日兩造討論影片企劃及被上訴人借住事宜時，上訴人問「哇勒你是哪天要來住阿」、被上訴人稱「應該是拍不會真的住 因為我不是會被你丟到門口嗎」，後上訴人表示可以借住、但要幫忙打掃一下當房租，被上訴人再表示有無沙發或是被上訴人帶睡袋過去睡，上訴人卻表示「一起睡我也可以哇哈哈」，被上訴人當下有些許不舒服，但因被上訴人要借住及日後拍影片，故只好回覆伊不行、並快速帶到企劃內容討論轉移話題。111年11月19日，因上訴人希望拍攝伊影片時被上訴人可以穿著泳衣拍攝，故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詢問伊準備攜帶的泳衣是否符合企劃，而上訴人希望被上訴人能穿露一點的泳衣，嗣更裸露表示「這個會搖嗎」、「就是⋯你動的話 胸部會動」；被上訴人當下雖感到不舒服、但同樣為了後續能順利拍攝影片避免上訴人不愉快，委婉表示「我應該裡面會黏好，安全措施所以不會晃的很厲害因為現在比較豐腴一點」、「不想晃啦」等語（以下合稱為行為一）。

　　㈣於111年11月20日被上訴人至日本後，上訴人更對被上訴人為下列行為，使被上訴人有遭冒犯、性騷擾之情事：

　　　⒈111年11月20日被上訴人抵達日本後，甫見到上訴人時，上訴人即向被上訴人表示「天冷要抱抱」，被上訴人當下立刻拒絕。後至上訴人住處被上訴人準備洗澡時，因不熟悉浴室之按鈕，要放水時誤按呼叫鈕，上訴人使用Instgram軟體（下稱IG）詢問被上訴人為什麼機器在叫，被上訴人擔心按到呼叫鈕會連線警政機關，故詢問上訴人警察會來嗎等語；上訴人卻稱「不會 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斯時被上訴人一人已脫光衣服、且住處浴室之推門均沒有門鎖，上訴人卻堂而皇之向被上訴人表示會衝進去洗鴛鴦浴，實令被上訴人當下產生心生畏懼、有遭冒犯不舒服之情事。（以下稱為行為二）

　　　⒉111年11月21日，兩造因拍攝影片關係至東京迪士尼樂園，於拍攝影片外之空暇時間，兩造同行排隊搭乘遊樂設施時、上訴人亦會趁機從背後環抱被上訴人、甚至以手滑過被上訴人胸部多次，而被上訴人礙於日後與上訴人還有合作拍攝之企劃，也僅能盡可能避免與上訴人有肢體接觸；但就如原證5影片所示，上訴人會透過肢體動作趁機碰觸被上訴人之胸部，造成被上訴人有遭冒犯不舒服之情事。（以下稱為行為三）

　　　⒊上訴人於日本期間更會以不尊重女性之稱謂，直接稱呼被上訴人「ㄋㄟㄋㄟ」，諸如111年11月24日上訴人詢問被上訴人是否要一起吃晚餐，以LINE傳送「吃不吃晚餐 ㄋㄟㄋㄟ」；而被上訴人只能委婉表示「不跟你吃 你太壞了」。（以下稱為行為四）

　　　⒋111年11月21日被上訴人及上訴人兩人於非工作拍攝期間，二人背對鏡頭，上訴人過程中有用手搭住上訴人肩膀之性騷擾行為，此亦為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1288號不起訴處分書、高等檢察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7508號處分書認定上訴人趁被上訴人未加注意時碰觸被上訴人肩膀之性騷擾行為。（以下稱為行為五）

　　㈤上訴人上開性騷擾之行為，被上訴人當下有被冒犯、不受尊重之感覺，並向他人訴苦。被上訴人遭性騷擾時，礙於身處異地，又借宿上訴人家中，且上訴人為訂閱數較高之youtuber，二人尚有影片合作關係，被上訴人只能確保自身安危但無法翻臉、甚至後續兩造影片無法上架時，被上訴人也只能在粉絲詢問下，於112年2月1日隱晦稱發生一些事情無法上架。本案發生後，被上訴人精神壓力極大，每每回想起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之行徑，身心飽受煎熬，更在心裡留下無法抹滅的傷害，受有巨大之精神痛苦。

　　㈥綜上，上訴人前開行為已違反他人之性自主意思而侵犯該他人之身體，亦將造成他人感不安、不悅、恐懼，對身心發展勢造成一定程度之負面影響，堪認被上訴人精神上受有相當程度之痛苦。為此，爰依性騷擾防治法第9條第1項、第2項前段、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12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上訴人（即被告）於原審答辯略以：

　　㈠被上訴人所提證據均無法證明上訴人有言語或肢體性騷擾行為，所提對話紀錄均係斷章取義；所提影像證據亦係利用運鏡視錯覺混淆視聽。上訴人主觀上並無性騷擾之故意或過失，自不構成侵權行為。

　　㈡被上訴人自稱其於與上訴人同住第一日即遭性騷擾云云，然而被上訴人嗣後又連續與上訴人同住數日直到離開日本，且被上訴人係攜帶助理赴日工作之自媒體營業者，顯係有相當資力之人，並非必需借住上訴人之居處。

　　㈢兩造相識之初即對於對話尺度達成共識，被上訴人已明確表示對談中可以開黃腔，甚至其本人會開更大尺度的玩笑。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8日第一次主動邀請上訴人合作〈影片好色喔～教女生說痴女日文 【阿米日文】@hitomi325〉時，被上訴人即自薦：「我這邊是想說我可以cosplay成有點色色的角色…」。基於雙方影片作品特性及雙方粉絲興趣均喜愛日本動漫文化、性感造型、幽默題材，故在111年6月9日第一次合作拍攝影片前，上訴人主動向被上訴人確認：「所以你能接受開黃腔嗎」；被上訴人回應：「對不起我可能比你色（哭臉）麻煩你幫我多跟女友解釋一下了」、「我是那種不自覺會自己講色色的話而不自知的人。想一想還覺得自己很好笑（哭臉）」。

　　㈣此外，兩造對話中亦可見被上訴人多次向上訴人表示好感。例如：被上訴人曾向上訴人表示：「阿米(上訴人)喜歡色色的○○（提及被上訴人姓名部分，以下均以○○代替）」、「可是霸道偶喜歡」、「好帥喔」、「這樣問是都要給我住(上訴人日本住處)嗎～～（渴望眼神） 這樣就可以直接拍情侶約會系列了 組成螢幕CP（couple）」、「好色」、「一起去挑衣服 買情侶衣 一起去迪士（尼）」、「想要男朋友幫我做的事情真的好多喔（哭笑的表情）」、「我這個貪心的女人」、「好像可以拍個男友擦背」、「那就要看阿米(上訴人)多努力惹」、「逗得女朋友開心女朋友就把口罩拿下來（哭笑的表情）（雙手比愛心）」等等。可見兩造經過第一次合作已有默契，除就對話尺度大、能開黃腔有共識外，被上訴人更數度向上訴人表示好感。

　　㈤被上訴人指控上訴人111年11月20日稱「不會 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一事為性騷擾云云，然查，此係被上訴人111年11月20日晚間在上訴人日本住處的浴室洗澡，因不諳日文、不會使用日本之衛浴設備，想要放水(日文：給湯)卻錯按呼叫鈕(日文：呼び出し)，導致警報大作。上訴人以為被上訴人發生意外，而被上訴人以為警察會來，雙雙受到驚嚇。被上訴人問「那怎麼辦 警察會來嗎」，上訴人為緩和緊張氣氛，方開玩笑回到「不會 我會衝進去 洗鴛鴦浴」。被上訴人並回應「笑死 傻眼 哪一顆拉（按：誤按後被上訴人仍不知道放水鈕為哪顆）」。在本次對話後半部，被上訴人還要求上訴人明天再教她放泡澡水一次，略為：「明天應該要米大人(上訴人)教我放水一次」。倘若被上訴人如其所述當下已心生畏懼，豈有可能要求上訴人明日再教其放泡澡水？另被上訴人稱：「且住處浴室之推門均沒有門鎖，上訴人卻堂而皇之向被上訴人表示會衝進去洗鴛鴦浴，實令被上訴人當下產生心生畏懼、有遭冒犯不舒服之情事」云云，然該日為被上訴人借住之第一日，倘若上訴人之言行、甚至浴室推門會令被上訴人感到害怕，自可離開上訴人之住所另行住宿。

　　㈥至被上訴人稱上訴人有觸碰被上訴人胸部，其所提出之影像係被上訴人利用鏡頭運鏡導致視錯覺，該鏡頭係由被上訴人手持拍攝，且被上訴人由外向內轉動身體，因而身體靠近上訴人，上訴人並未主動靠近。當時上訴人正低頭使用手機查找遊樂園資訊，未發現被上訴人正在拍攝影片、更不能預料被上訴人身體由外向內轉動靠近，上訴人左手並未主動接近被上訴人；係被上訴人主動轉動自己上半身，導致胸部靠向上訴人。上訴人因此受到驚嚇，發現被上訴人身體太靠近時，快速將手收回並後退兩步，顯然並非性騷擾。

　　㈦被上訴人稱上訴人111年11月24日以LINE傳送「吃不吃晚餐ㄋㄟㄋㄟ」係性騷擾云云，然而ㄋㄟ是疑問詞「呢」之發音，並非指被上訴人之胸部，更非以被上訴人之胸部代稱其人。本件實係被上訴人曾使用「ㄋㄟㄋㄟ」作為其自嘲代稱，蓋在兩造第二次合作之前，被上訴人即曾至上訴人Youtube頻道或直播下留言「阿米不喜歡ㄋㄟㄋㄟ嗎?」、「不ㄒㄩㄝˋ我們這種靠奶的小油土伯(Youtuber)」。況於同日下午3時59分上訴人告知被上訴人「你也可以回來叫外賣　不太晚的話」，被上訴人旋即興奮回應「哇！！外賣到幾點」。是故，從兩造整體對話過程來看，並不存在性騷擾行為。

　　㈧被上訴人稱上訴人111年11月20日曾向其表示「天冷要抱抱」、111年11月21日兩造「同行排隊搭乘遊樂設施時上訴人趁機從背後環抱」云云，上訴人否認之。況21日當天，兩造係合作拍攝情侶出遊影片，拍攝地點為公眾可出入之為東京迪士尼樂園，縱有肢體接觸亦是為拍攝被上訴人所企劃之情侶出遊影片而為之。又21日當日攝影師即為被上訴人之助理，而上訴人係獨自前往拍攝，倘若當下被上訴人心生畏懼、遭冒犯，亦顯無不能處理、要求停止之情況。

　　㈨被上訴又稱111年11月21日被上訴人及上訴人二人於非工作拍攝期間，二人背對鏡頭，上訴人過程中有用手搭住其肩膀之性騷擾行為云云。惟依被上訴人提出之影片來看，上訴人並未逾越雙方關係、一般社交禮儀碰觸被上訴人身體。此事係在雙方合作拍攝「情侶東京迪士尼約會」影片時，上訴人隔著被上訴人包包、外套方式引導被上訴人注意前方道路，避免碰撞，實非屬性騷擾。

　　㈩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之性騷擾行為均屬不實，本案實係上訴人後續不再與被上訴人合作拍片後，被上訴人心生不滿而提起之訴訟，意圖搏取網路曝光之手段而已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0,000元，及自112年1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則未聲明不服，而告確定。另反訴部分兩造均未提出上訴，此部分亦已告確定。

五、上訴人對原審判決不服提起上訴，就原審判決敗訴部分請求廢棄，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除引用原審主張外，並補充陳述略以： 

　　㈠上訴人於原審請求勘驗原證5及15之影片，原審法院卻加以拒絕，僅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再議駁回處分書之錯誤勘驗結果，即認上訴人有碰觸被上訴人「身體」之行為且構成性騷擾，顯有應調查證據未予調查之違誤，認定事實有所偏差。

　　㈡被上訴人於原審雖提出「原證9」Line對話截圖，主張其於111年11月28日在台灣打Line向其閨密陳○淳（暱稱「橘橘」）哭訴伊在日本遭上訴人偷抱丶吃豆腐云云。然被上訴人卻在111年11月30日的IG對話中向陳○淳稱：「然後阿米（上訴人）也沒有真的碰我不然我就會跑去找靜（即陪同被上訴人到日本拍攝的助理）了」等語。由此足徵被上訴人於本件之指述，真實性堪慮。

　　㈢被上訴人於原審曾提出「原證10」即112年7月14日與陳○淳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用以證明伊曾向陳○淳求證111年11月間在日本時遭上訴人性騷擾事，陳○淳都具體知情云云。然查：陳○淳（IG名稱00000000）事後已向上訴人表示，上述情事均係被上訴人自己的安排，略以：「這中間的整理是包含她（被上訴人）六月（即112年6月）才開始提到的抱怨阿真是可怕」、「他（被上訴人）是六月才哭哭用電話說其實當時還有摟腰搭肩試圖摟腰搭肩」、「我記得他是突然六月想到，然後說希望私訊你希望你道歉你不讀不回然後隔天醒來就看到他自行發文然後被炎上」、「他中間空白還有我們詢問當初不同的說辭他都說是因為他自己在內心戲與自己和解還有思考是不是想太多但他11/30就說沒有進一步接觸所以小助理才沒有進一步動作」等語。陳○淳嗣又於113年12月27日在其IG頁面公開發文證實：「2022年11月，○○○曾在一次對話中提到，多米多羅（上訴人）並沒有碰觸到她，而言語上的互動更多是雙方有來有往的玩笑。然而，2023年6月，她突然改口說自己當時感到很不舒服，並表示因為害怕被炎上才沒有早早說出來。當時，我作為她的朋友，雖然對這樣的轉變感到困惑，但我選擇相信她。（略）我逐漸察覺到她的行為常以自身利益為優先，對不同的人或情境，說法經常前後不一。這讓我對我們的友誼產生了深刻反思」等語。

　　㈣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傳送「可以一起睡」、「這個會搖嗎」、「就是…你動的話胸部會動」、「不會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ㄋㄟㄋㄟ」稱呼被上訴人等訊息內容（下稱系爭訊息）構成性騷擾，係指具一般理性思維之人，見聞上開訊息內容，直接連結之意象是顯示上訴人以被上訴人身體具有性特徵之部分，表達探知被上訴人個人性生活之強烈性暗示意思，構成對被上訴人性生活之冒犯，足以使一般人感受遭冒犯之情境，産生不悅，因此構成性騷擾云云。然被上訴人於提出本訴訟前9個月，即111年11月30日已向陳○淳明確表示，伊看到上訴人傳送系爭訊息之「當下感受」乃「上訴人是在開玩笑、搞笑、在鬧」，並未感到被冒犯、不受尊重或被性騷擾之感覺，此觀諸被上訴人與陳○淳上開對話中稱：「沒有他（上訴人）說我打掃來換蹭住」、「而且聽起來真的是在開玩笑，、「我到底要怎餓（樣）知道他是不是在搞笑他就很搞笑」、「我覺得他就是鏡頭會這樣講私底下也這樣很好笑」、「覺得他在鬧而已」、「我在洗澡他（上訴人）訊息開玩笑的說要進來。由此可知，被上訴人看到「一起睡」之類的訊息當下，其主觀認知是玩笑，並未因此產生被冒犯或不受尊重之負面感受，此乃被上訴人於訴訟前、放鬆狀態下向閨密陳○淳訴說之真實主觀感受。可見被上訴人臨訟改稱其本人的感受是受到性騷擾云云，難認屬實。

　  ㈤被上訴人一再陳稱兩造僅止於工作合作關係，未有工作以外之交流，公開形象與私下真實互動應予區分，非謂其創作性感影片即可任由上訴人性騷擾云云。但被上訴人早已於111年11月30日即向陳○淳稱「我跟阿米（上訴人）除了第一次見面以外平當都常常在聊天」，足證兩造私下的確有頻繁聯繫，並非無工作以外之交流。事實上，兩造首次合作後，有長達五個多月（即111年6月底至11月初）的私下對話紀錄，可以證明兩造早已存在相互戲謔並夾帶性挑逗言語之特定互動模式，且係由被上訴人主動開啟。例如：　

　　　⒈111年6月28日，被上訴人主動稱：「我可以視訊幫你找工作用胸部的力量恐嚇日本的上司」，上訴人回應：「挖咧胸部只會讓人想摸摸」。

　　　⒉111年7月30日，被上訴人於上訴人未接通視訊後稱「還好你沒有接（哭臉）我在家都沒穿衣服差點要被阿米炎上了（哭臉＊3）」，上訴人回應：「哇咧沒穿衣服我更要接請再打一次」。

　　　⒊111年7月31日，被上訴人主動傳送「親吻貼圖」，上訴人回應：「○○好色亂啾啾」，被上訴人則回：「啾啾哈哈哈哈阿米喜歡色色的○○」。

　　　⒋111年8月2日，被上訴人主動傳送：「我插你再打一次再來一次阿米」。

　　㈥承上可知，兩造間長達5個月的私下互動，互有戲謔及性暗示、性挑逗，且係由被上訴人主動開啟，上訴人始予回應，被上訴人在此期間從未表示反對丶不適、感到冒犯或不受尊重。上訴人基於此長期建立的互動默契，才會出現本件「洗鴛鴦浴」、「一起睡」等玩笑話，被上訴人在第一時間也認為這些訊息是在開玩笑、搞笑、在鬧。

　　㈦至被上訴人稱上訴人日本住所之浴室沒有門鎖，故上訴人稱要衝進去，使其心生恐懼云云。然而，上訴人日本住所之浴室明明有兩造門鎖，此觀諸上證8、9、10之照片及影片，即可知該浴室有兩道門，分別為進入浴室的木頭拉門，以及進入泡澡浴缸區域之白色霧玻璃推門，兩道門上皆有門鎖，且都可以上鎖。可見被上訴人於本訴訟中不惜扭曲客觀事實，所言實不足採信。

　　㈧綜上所述，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傳給被上訴人之訊息為性騷擾，實係被上訴人刻意剔除前後對話脈絡，無法呈現雙方真實對話全貌的結果。原判決認定被上訴人之主張可採，顯然割裂了兩造完整的互動脈絡，違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應予廢棄，並駁回被上訴之之請求，乃為公允等語。

六、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理由除引用原審提出者外，另補陳略以：

　　㈠上訴人違背兩造於審判中不互相攻擊對方之合意，於youtube頻道、個人粉絲專頁上上傳影片攻擊被上訴人與原審法官，顯見上訴人於犯後仍未加反省自身之行為，造成被上訴人心理再度受創，原判決並無違誤：

　　　⒈本件兩造皆為公眾人物，且案件涉及性隱私，於原審審理期間，承審法官曉諭兩造針對本件達成不互相攻擊對方之合意。遽上訴人不遵守協議，不僅持續以戲謔口吻嘲諷被上訴人，亦有於112年6月21日於youtube上以「人心險惡聊聊我的心情一多米水雜談ep3」標題直播直接談論本案，並於112年12月22日上傳之「挑戰跟女生逼逼叫克服咪兔心理陰影！」之影片再次以兩造發生之情事寫入影片腳本，更於113年3月8日上傳「父子感人重逢！教我爸四個超實用日文句子！」影片，再次以兩造發生之情事寫入影片腳本，並有「大尾的youtuber的浴室、洗澡的地方呢、逼逼叫」、「這個好像我之前一陣子有看過新聞呢」等內容、113年2月17日上傳於「大尾多米多羅」粉絲專頁之影片，上訴人同樣以兩造發生之情事寫入影片，藉此嘲諷被上訴人為誣告等等內容，被上訴人不勝其擾。

　　　⒉是以，上訴人於案發後，甚至知悉兩造仍於訴訟中，且兩造於審判中已有不互相傷害對方或公開案件內容之口頭上合意，上訴人卻不斷於youtube頻道、個人粉絲專頁上上傳影片，公開判決案號及謾駡原審法官，更公開被上訴人之姓名，消費、嘲諷被上訴人遭性騷擾之情事，並藉此賺取流量，足見上訴人品性惡劣，於把後仍未加反省自身行為、反而藉此二度傷害被上訴人、致被上訴人精神上持續受有和當程度之痛苦，犯後仍未加反省自身，侵害名譽之行為不可謂不輕，原審判決當無違誤。

　　㈡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後，迄今仍未提出證據資料以實其說，僅重複爰引其原審所提之證據及理由，然上述證據資料已業經原審詳盡調查，上訴人所提上訴，顯然並無理由。

　　㈢本件縱認被上訴人接受上訴人開黃腔之行為（假設話，被上訴人否認之），亦無法推論被上訴人可以接受任何情色玩笑，仍應以當下之情況為準。本件上訴人確實有為原審認定的性騷擾行為，被上訴人當下確有被冒犯、不受尊重之感覺。被上訴人遭到本件性騷擾時，礙於身處異國，又借宿上訴人家中，上訴人為訂閲數較高之youtuber，兩造尚有影片合作關係，被上訴人只能確保自身安危但無法撕破臉，僅得先告知助理、閨蜜及相關友人等等尋求協助傾訴並請教應對之方式，並非對性騷擾一事無感。

　　㈣本件上訴人之相關行為係一連串行為之統合，其以言論、訊息、行為數次直接而連結被上訴人身體具有性特徵之部分，如「可以一起睡」、「這個會搖嗎」、「就是…你動的話胸部會動」、「不會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ㄋㄟㄋㄟ」等等，確已造成被上訴人產生被冒犯、不受尊重之感覺，且綜觀上訴人整個行為脈絡及前因後杲，是經常性、針對性的性騷擾行為，已影響被上訴人之正常生活。因彼時兩人尚有合作關係，被上訴人未予當場反應，符合「合理被害人」通常之感受，原判決當無認事用法之違誤，上訴人上訴並無理由。

　　㈤再細觀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原證5之影片，兩造原先係共同站於園區某處，被上訴人係要自拍周圍環境故轉動鏡頭，而上訴人除知悉有鏡頭拍攝（參原證5影片第1秒、第4秒均有眼神朝向鏡頭）、亦知悉被上訴人將鏡頭、人向左轉向以利鏡頭拍攝周圍環境，而上訴人除配合轉向外、更刻意將握著手機之左手微微向前碰觸被上訴人胸部、再藉機撞（參原證5影片第2至3秒），可見上訴人當下係故意碰觸被上訴人胸部。況衡諸常情，兩造當時距離非遠，如上訴人果真無性騷擾之意圖，理應在意識到被上訴人轉向時保持距離，而非趁機將左手向前伸藉此碰觸被上訴人之胸部，是上訴人確有性騷擾之行為及犯意，至為顯然。

　　㈥復觀原證15之影片，兩造係於東京迪士尼樂園園區內一同行走，上訴人卻於行走時刻意舉起右手，欲搭被上訴人之肩膀，碰觸到被上訴人左肩至右肩下方及頭髮，致被上訴人之頭髮有遭上訴人右手碰觸而飄動（參原證15影片第1至2秒被上訴人之頭髮），上訴人之右手更刻意向下滑動接觸被上訴人之背部，可見上訴人當下係故意碰觸且確實碰觸到被上訴人之肩膀及背部。另參原證15之影片，兩造係並肩走下樓梯，上訴人確實有用手搭住被上訴人肩膀。況兩造並非情侶，如上訴人果真無性騷擾之意圖，應與被上訴人保持距離，而非在未得被上訴人之同意時即搭被上訴人之肩膀及指部，是上訴人確有性騷擾之行為及犯意，至為灼然。

　　㈦是以，兩造固然曾於111年6月間共同拍攝youtube影片，當時被上訴人認為影片反響不錯，故10月間再與上訴人再次討論111年11月前往日本拍攝影片之情事，兩造之對話紀錄可知悉雙方談論之話題僅限於工作交流（諸如影片企劃、遊戲直播、或係影片創作內容分享），並無私人間感情狀態等互動；而上訴人卻未顧及被上訴人之感受而將伊性觀念偏差之行為加諸於被上訴人身上。被上訴人回國後原先只想暗自忍受上訴人帶來之創傷以及避免日後與上訴人接觸，未曾料上訴人除全盤否認外，甚至開始檢討被上訴人為什麼當下並未反抗、並未直接求救；事實上，國際社會間以及112年6月間我國社會上之「MeToo」運動發生之背景即係因過去性犯罪被害人基於種種複雜原因而無法說出自身被害之過程，而「MeToo」運動就係鼓勵曾遭性騷擾、性侵害之女性勇於說出自身經歷，這也是被上訴人會於112年6月間公開遭性騷擾之原因。

　　㈧111年6月間雙方合作拍攝影片後，當時並未受到上訴人性騷擾之言語、行為，故第一次合作後，兩造曾討論共同為遊戲直播，同樣能使雙方粉絲引流，此可參111年7月30日被上訴人傳送「真的不一起打遊戲嗎笑死我終於搞定了」、「我打算8月來一直不停的開直播把我的時數湊起來」、爾後才有雙方於Line對話中討論有關使用語音通話軟體「discord」進行遊戲直播之對話，其中上訴人會傳送「○○好色亂啾啾」、而被上訴人為避免上訴人不與其工作合作直播，故方會傳送「阿米喜歡色色的○○好。好啦不開玩笑啦，、「週二阿米幾點口以」等語委婉將話題帶回工作話題。

　　㈨被上訴人固曾傳送「這樣問事都要給我住嗎～～這樣就可以直接拍情侶約會系列組成螢幕CP」、「一起去挑衣服買情侶衣一起去迪士」、「想要男朋友幫我做的事情真的好多喔」、「那就要看阿米多努力惹」、「逗得女朋友開心女朋友就把口罩拿下來」等語；惟上開話語均係因二人談論111年11月間拍攝影片主題，發想影片企劃中提及可以拍攝情侶約會系列，方有上開話語。參被上訴人傳送「我想說可以做一個約會兩天一夜這樣…前段時間失戀被騙財騙色，損失了數十萬，又在澎湖出了車禍賠了50萬，所以我破產了，就開始到處找人蹭飯，幾周前我在櫃子裡找到一包日幣，想到沒台幣就來花日幣吧！去日本花，還可以蹭阿米！就強迫阿米擔任我的2日男友了！…○○就拿出了願望清單：希望我的男朋友可以幫我做到的事」、「想拍這種系列的然後最後結尾再跟大家說我們發現彼此不適合所以就不在一起了或是直播的時候再跟大家說沒有拉沒有在一起節目效果，故兩造應知悉當時之對話紀錄雖有談及「情侶」、「男朋友」、「女朋友」等語，均係因二人工作上要假扮為情侶拍影片，拍攝完影片就合用影片或直播方式告知觀眾實際並未再一起等語，上訴人斷章取義雙方對話紀錄，並稱二人處於情誼交流階段，顯屬無稽。

　　㈩綜上，兩造從未有曖昧或係工作以外之交流，兩造於工作上討論過程中，如上訴人開玩笑過頭，被上訴人為避免合作產生隔閡故均會即使轉移話題討論回工作，縱使雙方影片主題為情侶互動，並非代表上訴人得以藉由拍攝影片過程或係影片拍攝空檔之時間進行言語或是行為之性騷擾，是上訴人之主張顯無理由。故而，本件上訴人之騷擾行為情節重大，顯具有侵害之意圖，已造成被上訴人產生被冒犯、不受尊重之感覺，致被上訴人精神上受有重大損害，客觀上依一般合理個人之客定標準，當屬性騷擾行為，要無可疑，是原判決當無認事用法之違誤，上訴人上訴求予改判，顯無理由等語。

七、本件爭點及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所謂證明者，係指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方法，足使法院產生堅強之心證，可以完全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而言（最高法院102年台抗字第60號裁定意旨參照）。又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又民事訴訟如待證事實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時，為求發現真實並促進訴訟，應依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命負舉證責任之人提出證據，再由法院本於調查證據之結果，斟酌全辯論意旨，依證據評價判斷事實之真偽。倘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不能提出使法院就應證事實形成確切之心證時，即應對事實真偽不明之狀態承擔不利益之結果。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對其為性騷擾行為，既為上訴人所否認，揆諸前揭法文意旨，自應由被上訴人就所主張之侵權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並使本院就系爭行為屬性騷擾範疇形成確切之心證，合先敘明。

　　㈡就被上訴人所指行為一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1年11月間討論日本企劃時表示「可以一起睡」、「這個會搖嗎」、「就是…你動的話胸部會動」等語，已構成性騷擾等情，為上訴人所否認。本院認定如下：

　　　⒈被上訴人所指「可以一起睡」之事，係111年11月2日兩造之對話。其完整內容略以：（以下，上訴人簡稱「上」、被上訴人簡稱「被」；見原審卷一第359至363頁）

　　　　（被）省下好多錢、已哭、要好好報答阿米

　　　　（上）那要幫我打掃一下當房租

　　　　（被）前略...阿米家有沙發嗎、還是我帶一個睡袋去，還是你家是塌塌米

　　　　（上）有雙人床，不過我可以去睡沙發啦，幹嘛讓你睡沙發

　　　　（被）嘻嘻、我畢竟是去蹭住咩～～好，你去睡沙發、壞女人

　　　　（上）（笑臉狗圖）

　　　　（被）阿米是暖男

　　　　（上）一起睡我也可以哇哈哈

　　　　（被）我不行，笑死

　　　　（上）（傳圖）

　　　　（被）（傳送企劃案內容，內容略為：情侶在家的一天及戶外的約會等）

　　　　依上開對話之內容判斷，應係於被上訴人詢問可否住宿上訴人日本居處，詢問是否需自行攜帶寢具，上訴人回答可住宿之情況。本院審酌整段對話的脈絡，係被上訴人先表達其可以睡沙發；上訴人則表示居所內有雙人床及沙發，其可禮讓床鋪給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接受睡床，讓屋主即上訴人去睡沙發；上訴人始回應「一起睡我也可以哇哈哈」；被上訴人即稱「我不行，笑死」。依此情況來看，上訴人或許有想試探單身前來投宿的被上訴人是否可以發生親密關係的想法，而包裝成開玩笑的語氣，但在被上訴人明確拒絕後，即無後續糾纒之對話。若被上訴人果認此試探語句為其所無法接受的性騷擾行為，大可於旅日期間另作住宿之安排，或直接取消赴日行程。在被上訴人在台灣、上訴人在日本的情況之下，被上訴人完全有能力處理讓自己脫離其所認為的性擾情境。是以，被上訴人指被上訴人上開言論已對其構成性擾騷行為云云，尚難遽予採認。

　　　⒉被上訴人所指「這個會搖嗎」、「就是…你動的話胸部會動」之事，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之LINE對話，彼時被上訴人尚未但即將出發至日本（見原審卷一第399-407頁）。而兩造前於111年11月6日已就相關事宜有過對話（見原審卷一第381頁），其完整內容略以：

　　　　11月6日：

　　　　（上）我想要拍影片可能需要你換成泳裝一下子，你能接受嗎

　　　　（被）哈哈，那種泳裝、會露我肥肥的肚子

　　　　（上）就泳裝就好、也沒有講究，可以只上半身

　　　　（被）回覆「可以只上半身」可以可以～

　　　　11月19日

　　　　（被）回覆「我想要拍影片可能需要你換成泳裝一下子，你能接受嗎」有一定要泳衣嗎？還是這個可以～？

　　　　（上）這啥衣、露一點的泳衣

　　　　（被）那穿這件唷

　　　　（上）這個會搖嗎

　　　　（被）搖是什麼意思

　　　　（上）就是..你動的話 胸部會動

　　　　（被）我應該裡面會黏好，安全措施，所以不會晃很厲害，因為現在比較豐腴一點

　　　　（上）好欸，有晃就夠

　　　　（被）不想晃啦

　　　　（上）好吧 不想也行

　　　　（被）我儘量配合

　　　　（以下討論借用器材等事宜）

　　　　依上開對話之內容判斷，應係兩造在討論合作拍片事宜，上訴人詢問被上訴人可否以泳裝出鏡，以利影片效果，被上訴人得知只需穿著上半身泳衣，便表示同意，並在出國前夕，傳送照片予上訴人確認泳衣式樣是否合適，上訴人表達希望拍攝出被上訴人胸部晃動之影片內容，被上訴人表達不願意，上訴人即表示也可以，被上訴人回答會儘量配合。由此對話之前後脈絡來看，兩造顯然是針對拍攝工作在討論細節，而上訴人拍攝之短片內容，時常涉及成人、限制級等題材，此亦為曾有合作經驗之被上訴人所明知。是以，本院認為兩造均為自媒體影像工作者，在談話過程中縱提及拍攝之影像內容需帶有性感或情色之橋段，亦屬其二人工作內容所得合理談論之議題，尚難遽認被上訴人此部分發言有何性騷擾之情事。

　　㈢就被上訴人所指行為二部分：

　　　被上訴人指其於111年11月20日抵達日本後，上訴人即向被上訴人表示「天冷要抱抱」；又被上訴人至上訴人住處洗澡時，誤按呼叫鈕，上訴人稱「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等行為已經構成性騷擾等情，上訴人固承認有傳送上開關於鴛鴦浴之訊息，但否認有性騷擾行為。本院認定如下：

　　　⒈本件被上訴人指上訴人對其稱「天冷要抱抱」一事，為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被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然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事實並未提出確實之事證，本院自難遽予採認。

　　　⒉被上訴人稱上訴人日本住處浴室之兩道門並無門鎖，故上訴人傳送「不會，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時，足使其心生畏懼等語，上訴人則辯稱其浴室有兩道門均可上鎖。經查，依上訴人提出之浴室照片，該處浴室共有兩道門（第一道木門及第二道白霧面玻璃門）確實均有上鎖之功能（見本院卷第213、215、216頁），經互核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之照片（見原審卷一第37頁），僅拍到第一道木門之側邊及第二道白霧面玻璃門之外側，均未攝得兩道門裝設門鎖之處，是被上訴人所言浴室無門鎖一事，顯與客觀事實有所出入。又被上訴人雖稱上開門鎖可能係上訴人於事發後始裝設鎖頭云云，然依上開上訴人所提出之門鎖照片，其情狀較似門片之原始設計，新舊程度亦與門片相符，當非事後另行加裝，故此部分應以上訴人所述較為可信。

　　　⒊至被上訴人所指上訴人傳送「不會，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之訊息，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被上訴人到達日本的第一天。依兩造間訊息整體觀之（見原審卷一第33至35頁），內容略以：

　　　　（上）大便

　　　　（被）誰、你在大便嗎

　　　　（上）說你傳的影片很大便

　　　　（被）好好笑啊

　　　　（上）阿不是要洗澡，看什麼影片，唯唯

　　　　（被）在、簡摸惹（怎麼了）

　　　　（上）為什麼機器在叫、你按什麼鈕、你泡澡嗎

　　　　（被）（傳相片）

　　　　（上）欸、不要亂按

　　　　（被）這個不是按一下水會跑出來

　　　　（上）才不是勒

　　　　（被）我想泡腳、腳痛痛、用淋雨的水好像又好慢、那是用淋浴的水加到浴缸裡面嗎

　　　　（上）是說他就有放水按鈕、你按到呼叫、嚇我

　　　　（被）那怎麼辦、會警察來嗎

　　　　（上）不會

　　　　（被）放水鈕是那個

　　　　（上）我會衝進去

　　　　（被）笑死

　　　　（上）洗鴛鴦浴

　　　　（被）傻眼、那一顆啦

　　　　（上）啊你還沒放哦

　　　　（被）沒啊、不會用

　　　　（上）自動啦、洗澡搞多久

　　　　（被）哈哈哈就不會搞咩

　　　　（上）我進去好了

　　　　（被）我脫光了不行啦

　　　　（上）靠腰你不要設那麼高溫、會燙傷

　　　　（被）可是我剛剛放的水冷冷的

　　　　依上開對話之內容判斷，係被上訴人借宿上訴人日本住所要洗澡時，誤觸呼叫鈕，以為會有警察到場，而被上訴人則稱警察不會到，我會衝進去洗鴛鴦浴，嗣後並指示被上訴人如何操作開關之過程。而被上訴人所稱「衝進去洗鴛鴦浴」等語，客觀上確實已帶有明確之性暗示，但此一言語究屬朋友間的玩笑話，還是帶有性騷擾的性質，仍應就整體脈絡加以觀察。首先，本件被上訴人要洗澡時還在傳影片、玩手機，因而與上訴人產生對話，在發生誤觸呼叫鈕的意外後，雖然引來上訴人上開不正經的訊息，但上訴人並無其他舉動，而被上訴人當下的簡訊是回應：笑死、傻眼；再參諸被上訴人與其好友陳○淳之對話內容，被上訴人曾對其表示「我在洗澡他（上訴人）訊息我開玩笑的說要進來，我說不要，我才不要一起洗澡，然後他就罵我看影片很大聲....」（見本院卷第190頁），可認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前開言詞於發生之當下，應係認屬玩笑之語，而非性騷擾行為。況且，依據兩造於上開洗澡事件之後的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尚有詢問要如何把水放掉，上訴人回應「邊邊」之後，即稱「還有你影片聲音好大，我要睡覺」；被上訴人則回應：「抱歉嗚嗚嗚以為你還沒有要睡覺，你如果冷的話我們交換～我睡沙發也可以」（見原審卷第一第277頁），是若本件上訴人對被上訴人確有欲發生親密關係或性騷擾之意圖，當不至於在被上訴人尚願與其交流互動時，即稱自己要去睡覺。是以，本件應以上訴人辯稱其上開訊息僅為玩笑話等語，較為可信。

　　㈣就被上訴人所指行為三部分：

　　　被上訴人指上訴人在東京迪士尼樂園有動手環抱及觸碰其胸部的舉動，上訴人則予否認。本院判斷如下：

　　　⒈本件被上訴人指上訴人對其動手環抱一事，為上訴人所否認，自應由被上訴人舉證以實其說，然被上訴人就此部分事實並未提出確實之事證，本院自難遽予採認。況且，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原證11（見原審卷一第605-606頁），係被上訴人與赴日助理「○靜」於本件事發多月之後，在112年6月15日之對話內容，該「○靜」稱：「我印象中是後來你跟我說他一直偷吃你豆腐，然後你ㄉ一ㄤ他說是不是很喜歡你的外套」等語，可見該○靜也是「後來才聽被上訴人抱怨」，而非當下親眼見聞，又遍觀兩人之對話內容，並無一字提及上訴人用手環抱被上訴人之情節。是以，被上訴人此部分之指述，自尚難遽信。

　　　⒉關於被上訴人指上訴人觸碰其胸部一事，據其提出原證5之影片為憑，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結果如下：「原證5為5秒鐘的影片，拍攝地點是東京迪士尼樂園，畫面中是兩造，被上訴人在畫面左側，上訴人在畫面右側，上訴人的手中拿著手機，應該是被上訴人拿著攝影器材自拍，依照影像畫面，是被上訴人有從畫面上的左側轉向右側，被上訴人轉身時，上訴人低頭在看手機，在約3秒時，被上訴人轉身時之胸部與上訴人手持手機之左手靠近，大概於3秒至4秒時，上訴人有將左手收回之動作」、「經再查看上開畫面，一開始時上訴人之手肘與被上訴人之肩膀有接觸，隨著被上訴人轉動拍攝角度，肩膀與手肘有離開，但被上訴人的胸部與上訴人拿著手機的手有靠近，上訴人有後退並微幅旋轉之動作，其右手肘復與被上訴人之左肩接觸」。是以，依上開勘驗結果，兩造間肢體有實際接觸時點，為影片初始時，上訴人之手肘與被上訴人之肩膀有接觸，而於被上訴人轉動拍攝畫面時，上訴人主要在低頭看手機，在被上訴人胸部接近上訴人之手時，上訴人有「手收回」、「身體後退微幅旋轉」之動作，由此可見，上訴人行為之目的在於「避免」碰到被上訴人之胸部，而非「意欲」觸碰被上訴人之胸部。縱上訴人於閃避過程中，其持握手機手指頭的背面有可能碰到被上訴人胸部，或閃避時右手肘又碰到被上訴人的左肩，亦屬閃避不及或閃避時自然動作所造成，難認上訴人有主動觸碰被上訴人胸部的情形存在。

　　　⒊至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1288號不起訴處分書內所載「告訴人（即上訴人）確實有上開左手手持手機半轉圈靠近被告（即被上訴人）胸部非常近....等動作，併觀之上開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1款條文，被告認告訴人上開行為是性騷擾，並非憑空捏造」等語，就該不起訴處分書所謂「上訴人持手機轉半圏」一節，經本院勘驗影象之結果，實乃被上訴人持拍攝器材轉動之結果，故轉半圏之主動者係被上訴人，而非上訴人，上訴人當時係靜止不動，因拍攝畫面旋轉才有轉半圏的感覺。況且，上開不起訴處分之意旨，僅在說明被上訴人主觀上覺得被性騷擾，並非全然無憑，故並不構成妨害名譽之故意犯罪，並非檢察官即認定上訴人確有性騷擾行為存在，附此說明。

　　㈤就被上訴人所指行為四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以「ㄋㄟㄋㄟ」之不尊重詞語稱呼上訴人，係屬性騷擾，此為上訴人所否認。本院查：被上訴人所指「ㄋㄟㄋㄟ」一事，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兩造完整LINE對話內容略以（見原審卷一第453-457頁）：

　　　（上）吃不吃晚餐、ㄋㄟㄋㄟ

　　　（被）不跟你吃、你太壞了

　　　（上）呃、你好好吃

　　　（被）我要去買7-11御飯團，哼

　　　（被）回覆「你好好吃」：好吃嗎

　　　（上）你好好吃飯啦、來日本還吃便利商店，那我去吃麥當勞了

　　　（被）回覆「那我去吃麥當勞了」笑死，好

　　　（上）你也可以回來叫外賣、不太晚的話

　　　（被）哇！！外賣到幾點

　　　（上）不知道餒，要回家了沒

　　　（被）我在買醉，最近每天都工作好累還有吃的好難吃

　　　（上）日本東西明明很好吃，要醉回家再醉，而且我晚上要睡覺，你不說什麼時候回來我要去睡了

　　　（以下討論被上訴人要如何搭電車返回住宿處等）

　　　依上開對話之內容判斷，應係於被上訴人投宿上訴人日本居處期間，於晚餐時間仍在外遊玩，上訴人傳送訊息予被上訴人詢問是否需要等她一起吃晚餐？因而產生之對話。本院觀此對話脈絡，及兩造由前至後的語氣，實難認有何性騷擾之意味存在。再者，被上訴人曾於上訴人Youtube頻道中留言「阿米不喜歡ㄋㄟㄋㄟ嗎（哭臉圖案）」（見本院卷第95頁），可見「ㄋㄟㄋㄟ」是被上訴人曾使用之名稱，故上訴人縱於前開對話中稱呼被上訴人為「ㄋㄟㄋㄟ」，仍難遽認已達性騷擾之程度。　　　　

　　㈥就被上訴人所指行為五部分：

　　　被上訴人指稱：於111年11月21日，兩造於非工作拍攝期間，二人背對鏡頭，上訴人過程中用手搭住上訴人肩膀之性騷擾行為。上訴人則否認有性騷擾等語。本院判斷如下：

　　　⒈被上訴人就上開事實，提出原證15之影片為憑，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內容如下：「原證十五為4秒影像，前2秒地點位於東京迪士尼樂園，後2秒是位於日本地鐵車站的樓梯。畫面中呈現兩造的背影，畫面左側是上訴人，右側是被上訴人。在前2秒部分，兩造原本是並肩行走，上訴人的右手有舉起要碰觸被上訴人的右肩下背部之動作，又放下。後2秒部分兩造原本是並肩下樓梯，上訴人的右手肘有稍向右傾斜，靠近被上訴人的左手。當時被上訴人是略略走在前方，上訴人的右手有隨著被上訴人的身形移動」。是依上開勘驗結果，雖上訴人之手、身體曾有靠近被上訴人之身體，然並無明顯觸碰被上訴人身體或搭著被上訴人肩膀之行為，且兩造於影片中係並肩而行，上訴人可能係為了引導被上訴人行進方向，或係因下樓時空間較狹窄而靠近被上訴人，單以上開各約二秒的影像來看，實難認定上訴人有對被上訴人為性騷擾。

　　　⒉況且，兩造合作在日本拍攝短片，被上訴人所提出的企劃就是情侶生活、出遊，且當日拍攝的片段就是情侶共赴東京迪士尼之行程，於此過程中，兩造因劇情設定之故，而有類同於勾肩搭背之舉動，應在情理之中。縱於非正式拍攝期間，偶有入戲而為演示之行為，在不要讓對方感覺不舒服的情形下，也不該當性騷擾之要件。被上訴人所提上述兩段搭肩之事，時間極短，且事實上被上訴人並未真的將手搭到上訴人之肩膀，而使上訴人有所感覺，出現加以拒卻之反應。在這種情況下，應以上訴人辯稱，上開行為不構成性騷等語，較堪採信。

　　㈦被上訴人所指行為一至行為五部分，經本院逐一審酌，該等個別行為均難認屬性騷擾行為，如前所述。惟被上訴人稱性騷擾有時難以明確界定某一個行為是性騷擾，應當以整體來看，如果上訴人一連串的行為，使被上訴人有受到性冒犯的主觀感受，也應當成立性騷擾。本院認為被上訴人的這個主張很有道理，茲再就此部分論述如下：

　　　⒈按性騷擾防治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者，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定有明文。再性騷擾之認定，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環境、當事人之關係、行為人之言詞、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加以綜合判斷，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第2條亦有明定。則是否構成性騷擾，在法律層面而言，應採取一般合理個人之客觀認定標準，惟就被害人方面，應重視其主觀感受之認知。

　　　⒉本件上訴人辯稱，兩造係因拍攝自媒體短片而結識，被上訴自始知悉上訴人拍攝之內容涉及日本情色，亦明示同意可以接受上訴人開黃腔，甚至表示自己可能比上訴人更色，會不自覺自己講色色的話而不自知等情，業據其提出兩造之對話紀錄為證，並為被上訴人所不否認。是以，於本案判斷被上訴人是否因上訴人一連串行為而有受到性冒犯的主觀感受時，自仍應考量被上訴人曾 有上開明知且明示同意兩造得互開黃腔的主觀態度及客觀事實。

　　　⒊被上訴人主張其受上訴人性騷擾之行為，導致心理壓力及創傷，曾向友人陳○淳陳訴，此部分對話內容自得佐證上訴人確有對其造成性冒犯等情，據其提出與陳○淳的對話內容為證（原證9，見原審卷一第589-597頁），本院查上開對話內容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確為本案兩造爭執事件後之數日，當可作為被上訴人主觀心境之參考。惟查，被上訴人於前述對話中，固曾提及：「他（上訴人）有時候都會偷抱我，或是偷吃我豆腐，我覺得我都笑笑的拒絕還給他留台階」等可能涉及性騷擾之事，然通觀被上訴人與陳○淳之全部對話內容，可發現被上訴人之主要抱怨，是上訴人在日本時不理她，不重視她，不配合她，以及後來不依約上片等情事，如：「我說我沒拍好，要在日本多待，他竟然回我，又不是什麼正事」、「說我在外面吃垃圾為什麼不回家跟他一起吃飯，然後帶我去吃麥當勞」、「就好像我來日本是來陪他吃三餐的，他的生活就是打電動、看電視、吃飯、睡覺，然後一起吃飯也不聊天，看自己的電子書小說」、「這幾天感受真的很差，跟行前規劃差太多了吧，好像我來日本是來陪你吃飯的，一起吃飯也不聊天，看自己的電子書小說，很多事覺得我又不需要知道，只要在你旁邊就好，但你又覺得我的存在是種打擾，那我要怎樣能厚顏無恥待在你旁邊，當然只能自己出去迷路和碰撞。然後關於你的一切也不願意分享不教我日本相關不分享自己的一切也不想聽我講話」、「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他直接說他不上片，他真的超過分，我沒有遇過這種人，真的超級無敵過分，我還去買泳衣為了他要拍變態的東西，一句話，不上片，太不負責任了吧，我來日本找他拍片，哈囉？超沒水準，影片都不用上了，是指他的頻道還是我的頻道？我的他不能管吧，他的不上已經很過分了」、「他因為這件事很不爽，問我幾點飛機，他想幫我叫計程車，我回肚子好餓，因為我就在煩惱晚餐，還沒辦法煩惱到週六，我又沒有要他幫我叫，我可以自己處理，我根本都沒有問他計程車的事，我想哭，我覺得他真的做的太過分了」、「我只是記得，我約好要再一起合作，但他說要來日本找他，拍片還叫我抓自己的胸部，我很尷尬問他確定嗎，他還說確定，然後說不上就不上，那我為什麼要抓自己的胸部，而且迪士尼我都初剪完成了，這些都是做白工嗎」等等，是以，由被上訴人與陳○淳的對話來看，被上訴人主要是在抱怨其赴日與上訴人合作拍攝短片，上訴人背信棄義不上片，造成其投入的損失，以及上訴人對其招特不週、或未顧及其情緒需求等等，而非在陳述其本人受到上訴人的性冒犯，因而心理受創等情事。

　　　⒋另查，被上訴人又提出其與陳○淳於112年7月4日；與助理「○靜」於112年6月15日之line對話紀錄（原證10、原證11，見原審卷一第599-606頁），用以證明其於本件事發之後卻實有遭到上訴人性騷擾而情緒崩潰等情事。然查，上開被上訴人與陳○淳、「○靜」之對話內容，係發生於112年6、7月間，與本案發生時間相隔已逾半年以上，是否足以證明本件性騷擾之事實，已非全然無疑。況且，陳○淳（IG名稱00000000）於113年12月20日透過IG向上訴人傳送訊息（見本院卷第第205-208頁，上證6），內容略以：「我的姓名：陳○淳、綽號橘子、跟他（指被上訴人，下同）的關係曾經是朋友現在斷絕往來，這個法律官司都可以用但是不要拿來直播影片...這個是我的對話但的確我發現我打的不夠精確...這是他七月的時候刻意引導我幫她整理成她的證據嗎？可是這中間的整理是包含她六月才開始提到的抱怨阿，真是可怕、他是六月才哭哭用電話說其實當時還有摟腰搭肩，試圖摟腰搭肩...我記得他是突然六月想到，然後說希望私訊你希望你道歉你不讀不回，然後隔天醒來就看到他自行發文，然後被炎上，他中間空白還有我們詢問當初不同的說辭，他都說是因為他自己在內心戲與自己和解，還有思考是不是想太多，但他11/30就說沒有肢體接觸，所以小助理才沒有進一步動作，阿不然就是轉成心理恐懼所以沒有說出口，怕大家怪她什麼的然後開始哭」；陳○淳更進一步於113年12月27日在其IG頁面公開發文，內容略以：「我並不是大家以為的那個「小助理」....2022年11月，○○○曾在一次對話中提到，多米多羅並沒有碰觸到她，而言語上的互動更多是雙方有來有往的玩笑。然而，2023年6月，她突然改口說自己當時感到很不舒服，並表示因為害怕被炎上才沒有早早說出來。當時，我作為她的朋友，雖然對這樣的轉變感到困惑，但我選擇相信她。....我逐漸察覺到她的行為常以自身利益為優先，對不同的人或情境，說法經常前後不一。這讓我對我們的友誼產生了深刻反思」等語（見本院卷第209-212頁，上證7）。是以，參照上開情狀，本院自難遽以被上訴人於112年6、7月間與陳○淳、「○靜」等人間的對話紀錄，認定上訴人確有以所謂一連串行為而對被上訴人為性騷擾。

　　　⒌綜上，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係以一連串行為構成對其本人之性冒犯，而有性騷擾行為存在一節，並未提出優勢之證據加以證明，本院尚難遽予採認。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既未盡其舉證責任，以證明本件侵權行為事實之存在，則其主張得依民法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精神慰撫金，即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訴既經駁回，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原審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00,000元，及自112年1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為假執行之宣告，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本件判決基礎俱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十、末按為實施聯合國一九七九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即CEDAW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以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健全婦女發展，落實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特制定本法。公約所揭示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消除性別歧視，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之實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第1條至第4條定有明文。又公約第1條界定對婦女的歧視。歧視的定義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即針對其為女性而施加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女性。包括身體、心理或性的傷害、痛苦、施加威脅、壓制和剝奪其他行動自由。基於性別的暴力可能違犯公約的具體條款，不論這些條款是否明文提到暴力。聯合國CEDAW委員會「第十一屆會議(1992)第19號一般性建議：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第6點亦有明定。而本院於本案中，雖認定上訴人本件所為尚未達性騷擾之程度，惟此係以本案事發當時之情境所為之客觀判斷。兩造於本案訟爭之後，堪認被上訴人已經明確表達出拒絕上訴人再以灰色地帶大開性別玩笑的態度。是以，被上訴人所稱上訴人於112年6月21日於youtube上以「人心險惡聊聊我的心情一多米水雜談ep3」標題直播談論本案；於112年12月22日上傳之「挑戰跟女生逼逼叫克服咪兔心理陰影！」之影片；於113年3月8日上傳「父子感人重逢！教我爸四個超實用日文句子！」影片，以兩造發生之情事寫入影片腳本，並有「大尾的youtuber的浴室、洗澡的地方呢、逼逼叫」等內容；113年2月17日上傳於「大尾多米多羅」粉絲專頁之影片，以兩造發生之情事寫入影片等情，若其影片內容有涉及性別歧視，而透過網路大量傳播之方式不成比例地影響被上訴人，因此造成女性之心理的傷害、痛苦等情況，自不無構成性騷擾或侵權行為之可能。惟此部分未經被上訴人起訴請求，故不在本案審理範圍。爰勸諭兩造應尊重我國消除性別歧視，積極促進性別平等之法律秩序，勿於嬉謔之際誤觸法網，附此說明。

十一、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陳宏璋

　　　　　　　　　　　　　　　　　　　

　　　　　　　　　　　　　　　　　　法　官　許映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陳逸軒



